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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1998 年註冊外觀設計條例（修訂附表）規例》 ... 340/98

《1998 年專利條例（修訂附表 1）令》 ............ 341/98

《1998 年商標條例（修訂附表）令》 ............. 342/98

公職指定 ...................................... 343/98

《1998 年專業會計師（修訂）附例》 ............. 344/98

《1998 年執業證書（律師）（修訂）規則》 ....... 345/98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Registered Design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Regulation 1998......................................... 340/98

Patent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1)
Order 1998 ............................................... 341/98

Trade Mark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Order 1998 ............................................... 342/98

Specification of Public Offices ................................ 343/98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Amendment) Bylaw 1998...... 344/98

Practising Certificate (Solicitors) (Amendment)
Rules 1998 ............................................... 345/98



立法會  ─  1998 年 11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1998 9

提交文件

第 56 號 ─ 香港旅遊協會 97/98 年報

Sessional Paper

No. 56 ─ Hong Kong Tourist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 97/98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質詢時間一般不會超過一個半小時，而每項質詢平均約佔 15

分鐘。我提醒各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應盡量精簡，內容不得包含多於一項

問題，亦請各位不要發表議論，因為這樣是不合乎《議事規則》第 26 條第

(5)款的。

第一項質詢。何承天議員。

九龍城區建築物的地積比率

Plot Ratio of Buildings in Kowloon City District

1. 何承天議員：主席，鑑於香港國際機場已由九龍城區遷往赤 角，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會否考慮放寬九龍城區建築物的地積比率；若然，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九龍城區內的大多數住

宅發展的准許地積比率為 6-7.5，而商業及工業大 則為 12。但由於以往啟

德機場所制訂的高度限制，大部分樓宇也不能達到此發展比率。在機場遷往

赤 角之後，上述高度限制已於 1998 年 7 月取消。自此以後，九龍城區所

有土地的發展，均可按個別情況，達至分區計劃大綱圖、批地契約或《建築

物（規劃）規則》所批准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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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主席，我相信局長應該知道數年前城市規劃委員會將九龍半島

所有的地積比率，由《建築物（規劃）規例》所批准的標準降低，區域住宅

由 9 降至 6-7.5，非住宅樓宇由最高 15 降至 12。我的問題是，何解不可以放

寬回到《建築物（規劃）規例》以往所容許的地積比率？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希望你可以澄清一點，就是主要問題是問九

龍城區，九龍城區與九龍雖只相差兩個字，但差別卻很大，不知道你是否准

許議員提問這項補充質詢？

主席：何議員，你是問整個九龍區還是只問九龍城區？

何承天議員：主席，九龍城區亦是九龍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局長不想答其

他部分，亦最低限度回答九龍城區的那部分。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請你回答有關九龍城區的問題。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在主要答覆中已經解釋，由於以往有機場所

訂的高度限制，九龍城區根本做不到我們所批准的發展比率。所以主要質詢

問我們會否放寬其發展的比率，答案是會的，因為該區根本未做到我們所批

准的比率。至於何議員問及有關會否放寬整個九龍城區的發展比率的一點，

其實我們在 1993 年之前，已經就機場搬遷後的九龍區，作出了一項評估。

當時九龍有部分地區根本沒有發展限制，在城市規劃圖裏也沒有地積比率的

限制，所以不少人擔心，如果這些地區在全無限制之下發展，或是做到其他

條例所准許的最高發展，其本身的基礎設施，例如道路、排水甚至排污設備

等，根本未必能應付這規模的發展。我們因此對九龍區作出檢討所得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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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甲類住宅樓宇可以發展至 7.5-9 的地積比率，我們並訂出其他相關的指

引。然而，再說回九龍城區，它根本也未能發展至當時我們預算放寬的發展

比率，所以我們期望在機場搬遷後，應該有足夠的誘因使該區的樓宇發展至

我們所批准的規模。

主席：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政府現在會否放寬

至《建築物（規劃）規例》所容許的規模？如果不會，原因為何？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你會否有所補充？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我可加以補充，但這是跟本來的質詢不大相同的問

題。我剛才其實已解釋過，以整個九龍區來說，我們須看基礎設施、交通及

社區設施的配套，才可訂出發展的最高限制。這項工作已經完成，而結果亦

已公布，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已經過一連串上訴的程序而獲得通過，亦

曾經過法庭作出司法覆核，最後政府勝訴。我們在考慮任何可以擴大九龍區

的發展以前，都必須慎重考慮整個九龍區的基礎設施、社區設施和交通設施

是否足以應付。在目前來說，我們認為與在 1993 年訂出這規劃大綱圖的時

間比較，現時九龍區有部分地方的交通設施和其他基礎設施，有些已獲改

善、有些已獲增加，而有些則計劃予以改善，例如中九龍的通道，西九龍的

交通設施，現在於旺角深水 區、油麻地區進行的污水排放改善工程等。政

府有意於明年聘請顧問作出全面研究，範圍包括最近數年在九龍區增加的改

善措施，及將來政府計劃改善的措施，並會研究可否擴大九龍區物業發展的

地積比率。這項研究約於 2000 年完成，屆時我們便會有一個較準確的答案。

主席：陳鑑林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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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主席，剛才局長在回答何承天議員的補充質詢時說，在 2002

年會有一份研究報告。現在整個九龍城區的樓宇重新發展的潛力非常大，而

政府亦對東南九龍的發展訂出了一個規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他們在考慮

整體的發展時，對九龍及東南九龍發展的初步想法是怎樣？

主席：陳議員，你是否問九龍城區的整個發展計劃？

陳鑑林議員：主席，主體質詢是與九龍城區建築物的地積比例有關，而我的

補充質詢是，由於九龍城區的發展潛力非常大，所以政府亦對東南九龍的發

展作出整體考慮，而政府剛才說在 2002 年會得出一份研究報告，但是距離現

在還有 5 年，政府可否預先告訴我們到底是在考慮甚麼？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首先，陳議員，也許我剛才說得太快，我們的那份研

究報告會在 2000 年完成，而不是 2002 年，所以相距現在不是 5 年，而只是

一、兩年時間而已。說回九龍城區，九龍城區貼近啟德機場，這應是陳議員

所指的東南九龍地區。九龍城區現在大部分的住宅樓宇可以大幅度加建，其

現在發展的地積比率大約是 3 或 4，最高也是 4，但我們依據地盤的大小所

批准的比率，可以高至 6、7.5 或甚至 9，以商業住宅混合用途的樓宇潛力最

大。當然，政府在訂定啟德機場，即東南九龍發展的時間表時，已兼顧了將

來可能在九龍城區有更大規模或更高密度的發展，而基礎設施的配合，亦已

作為其中的一個考慮基礎。但是，東南九龍的發展，必須配合相應增設的基

礎設施及社區設施。所以，議員在看到城市規劃委員會發表的那兩幅東南九

龍規劃大綱草圖時，會發覺已經增加了很多社團用地和社區設施，並計劃作

出交通的改善、污水處理的改善及排水的改善，運輸局亦研究將地下鐵路延

長至該區地底。

　　因此，整體來說，在東南九龍區，我們當然希望能覓得土地作住宅發展

之用，這會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公共房屋或資助的購屋計劃；另一方面是

私人商業的住宅，即商業市場方面的住宅。我們預期整個東南九龍區將來的

人口可增長至 31 萬左右。該處的一部分土地會作商業用途，藉以提供就業

機會，預計可提供約 6 萬個就業機會。有關的確實數字，當然要在分區規劃

大綱圖獲得通過以後，才能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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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主席，我相信問題的癥結不是發展商是否發展至 6-7.5 的地積

比率，而是這 6 與 7.5 比率之上還有沒有更高的潛力。局長可否澄清，九龍

城區與九龍其他地區相比較，這 6-7.5 的比率是否已是最高的標準，還是鄰

近或九龍其他地區有些地積比率，較九龍城區還要高？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在編製九龍 16 張新的規劃大綱圖時，我們是

一視同仁的，因此，九龍城區住宅發展的最高比率與九龍其他地區是一樣

的，並無分別。但正如我剛才表示，如果樓宇是混合用途，我們所批准的發

展比率會高至 9。

主席：蔡素玉議員。

蔡素玉議員：主席，我想問現在的九龍區，除了剛才局長說有些區域受到交

通或排污等設施影響，而不能夠立即改變其地積比率之外，有否一些區域可

以不受這些因素影響，其地積比率能在機場搬遷後立即有所改變？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這情況是很難出現的。議員似乎以為整個九龍

區是一個地方，各處一樣，但實際上並非這樣。我剛才所說的是一種土地用

途，以樓宇來說，也分為甲類、乙類甚至丙類住宅樓宇，由 1 至 7 分類的住

宅樓宇。所以在作出規劃時，要將用地分開規劃，一方面當然要看本來的地

契如何批出，另一方面要衡量每一塊或每一組土地，其基礎設施及社區設施

實際上可以容納多大規模的發展。這工作已經在 1993 年開展，我們對整個

九龍   ─   不單止九龍城區，而是對整個九龍   ─   已經進行檢討，並訂

定不同程度、不同用地、不同地點的發展情況。我們那時其實已對九龍城區

訂出這個上限，但該區很多地方的發展根本也未達致上限。事實上，到底該

區能否發展至這上限，不是政府可以控制的事，而是純粹在於個別業主如何

發展自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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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剛才局長提到在 1993 年的研究之後，當局便制訂現在

這政策，但他剛才也提到，當局考慮到該區的基建設施不足，故不能將地積

比率放寬，但大家也知道，其實港島在基建方面，可能比九龍還要差，請問

局長為何既然港島的基建或其他設施未必比九龍好，而反而九龍所受到的密

度限制還要比港島高呢？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想我們是由九龍城區談到九龍，現在由九龍

談到香港島。（眾笑）稍後如果有新界問題，我也或會願意回答。

主席，其實我不太清楚為何周梁淑怡議員會表示港島的基礎設施不比九

龍好，如果以人口來計算，港島區的基礎設施是較九龍好，這是純粹因為人

口密度較低，整個九龍區的人口是較港島區高出很多的。因此，我們不可純

粹看基礎設施，也應看人口的分布，而且在某一方面來說，港島大部分居民

居住於向維港的那一面，所以港島區的地方衝突較少，例如無工廠區，因此，

我們可容許很多銀行或商業區的發展受較少限制。

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from what the Secretary has said
so far, it seems to me that there is in fact a necessity, or indeed, a desire,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o actually look at not just the plot ratio aspect, but also
the user aspect.

My question, Madam President, is that why are we talking about the plot
ratio of 6 to 7.5 for 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12 for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buildings for Kowloon City District.  In view of the present demand for
residential buildings, as opposed to the lack of demand for commerci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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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buildings, is it pos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to actually consider
increasing the plot ratio for 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perhaps, decreasing it for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buildings?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commit the Government to the contents of Mr
ARCULLI's question.  What I can commit is that we will undertake a review to
look at the whole metro area.  And we will look at the metro area not just on
housing, but we will also review the land use, transport, and also environmental
interface of various districts or variou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However, as to whether we will be able to increase the residential land
development ratio and decrease that of the commercial land, there are several
factors which come immediately into my mind.  The first is whether we are
taking a very short-term snapshot consideration in view of the current day
situation?  Most of the land or the development will not take place until years
from today.  So are we taking a long-enough-term look at this situation?  The
second thing, of course, is that once we drastically review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development ratios among various plots of land, that will indirectly affect the
value of the land currently held by existing land owners or building owners.  I
am not saying whether it will be a positive or negative effect, but that is against
something which we should not rush into at the current time.

主席：本會在這項質詢上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的時間，雖然還有議員有意提

問，但我希望各位可循其他渠道跟進。

主席：第二項質詢，黃宏發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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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車的召達時間

Response Time of Emergency Ambulance Service

2. 黃宏發議員：主席，自本月起，消防處的緊急救護車以 12 分鐘召達時間，

代替自 1986 年起訂下的 10 分鐘行車時間作為服務目標。然而，消防處曾於

1996 年多次表示緊急救護車的平均召達時間為 11 分鐘。另一方面，消防車

則仍以 6 分鐘召達時間為服務目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有何措施改善緊急救護車的召達時間；及

(b) 有否評估重新釐定緊急救護車服務目標的做法，即由 10 分鐘行車時

間改為 12 分鐘召達時間，會否令公眾感到該項服務的水準倒退？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

(a) 在 1995 年消防處進行顧問研究，就如何改善緊急救護服務，提出

廣泛及詳盡的建議。顧問報告中建議分期執行的措施，部分已全面

落實，其中包括：

(i) 將救護車隊重新編配，把覆蓋範圍擴展至所有策略性地點的

消防局；

(ii) 根據緊急召喚的實際分布紀錄，透過內部調配，為人口密集

的消防區域提供額外的救護車；

(iii) 將非緊急救護服務轉交醫院管理局和醫療輔助隊處理；

(iv) 盡量利用救護電單車去幫助處理緊急個案；及

(v) 精簡調配救護車的運作程序，更靈活地動員救護車和人員，

提高服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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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措施方面，政府已增撥不少資源，在 1997-98 及 1998-99 兩個

財政年度內分別增加了 165 名及 61 名救護人員。此外，隨 東涌

及深井救護站和新機場相繼落成，政府亦已於今年較早時增添 116

名人員去應付服務需求。新增的人員會在完成入職訓練後，分批投

入救護服務，而最後一批為數 105 人正接受訓練，預期在 1999 年 4

月將可投入服務。

除了救護人員外，我們亦如顧問報告所建議，購置了 27 輛救護車

及 11 輛救護電單車；同時進行在北角、上環、葵涌及九龍塘興建

救護站的計劃，進一步改善服務覆蓋範圍。高效率的集束無 電系

統亦已投入服務。以上各種措施均有助改善緊急救護服務的召達時

間。事實上，消防處在本年第三季，已有 92.2%的緊急召喚個案，

在 12 分鐘的召達時間內完成。我們預計在 1999 年第二季，當另一

批受訓完畢的救護員投入服務時，緊急救護服務應可達到服務承諾

92.5%的目標。

黃議員的提問，將救護車的 12 分鐘召達時間與消防車的 6 分鐘召

達時間比較。首先我希望澄清，消防車是採用等級制的召達時間，

A、B 級屬人口密集的市區，召達時間是 6 分鐘，而 C、D、E 級，

即分散及隔離危機的地方，是採用 9 至 23 分鐘的召達時間為服務

指標。由於消防及救護兩種服務性質迥異，需求有別，運作亦不相

同，故此將消防及救護車的服務指標作硬性比較，並不適宜。

(b) 消防處在 1997 年 9 月至 1998 年 3 月，利用高效率的集束無 電系

統，對救護車隊進行一項採用召達時間為衡量服務水平的試驗計

劃。結果顯示，緊急救護車服務的調度過程需時 2 分鐘。鑑於救護

車的行車時間服務目標是 10 分鐘，故此召達時間的目標便定為 12

分鐘。新釐定的指標清楚顯示回應緊急召喚所需要的各項程序，包

括 2 分鐘的調度時間和 10 分鐘的行車時間。 12 分鐘的召達時間指

標，比較原來 10 分鐘行車時間的指標更為清晰。這個修訂後的服

務承諾，並沒有降低服務水平；相反，召達時間被通認為一個更有

效及更能全面反映救護服務表現的指標，此點我相信市民亦已理解

並接受。

以 12 分鐘召達時間作為服務指標，與海外標準比較，實在毫不遜

色，我更留意到許多先進城市，根本沒有為緊急救護服務釐定任何

服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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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藉此機會，重申消防處致力於 1999 年第二季達到新的

服務指標的決心，屆時我們亦會檢討縮短 12 分鐘目標召達時間的

可行性。主席，緊急救護車的服務指標，雖然定於 92.5%的召喚個

案須在 12 分鐘召達時間內完成，但根據實際紀錄，有過半數的召

喚個案，救護車所需的召達時間不多於 8 分鐘。消防處亦已作出內

部指引，在預計召達時間可能超過 12 分鐘的情況下，會增加使用

救護電單車。種種安排，旨在維持消防處的服務目標，確保有需要

的病人能迅速地獲得緊急救護服務，以及盡快被運送到醫院，接受

適當的治療。

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主要答覆似乎只回答了我質詢的前半部分，雖然是有 (a)

和 (b)部分，但卻沒有回覆我的質詢。我當然是不同意前半部分的答覆，因為

我質詢的 (a)部是問有何措施改善緊急救護車的召達時間，即從現時的 12 分

鐘改善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例如是 10 分鐘或 8 分鐘，但那一大段 (a)部的答

覆卻說沒有。至於我質詢的 (b)部分，是問會否令人感到服務水準倒退 ......

主席：黃議員，你想質詢甚麼？請你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黃宏發議員：主席，可否讓我說完這句話？

主席：黃議員，現在你只是發表你對答覆的評論，但質詢時間應只作質詢用

途。

黃宏發議員：主席，有關 (b)部分方面，我只提出一項簡單的補充質詢。政府

在 1996 年說行車時間為 10 分鐘，但平均調度時間為 1 分鐘，即當時的實際

召達時間為 11 分鐘。既然當時的平均召達時間為 11 分鐘，那麼現時過半數

的召喚個案所需時間不多於 8 分鐘，請問這 8 分鐘是否騙人？即是說現時的

平均時間是否低於從前的 11 分鐘？這是一項很具體的補充質詢。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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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首先想解釋和回答黃議員所提出的補充質詢，即為何

顧問在 1995 年時說調度時間為 1 分鐘，但現時政府在訂定新服務指標時卻

說調度時間需兩分鐘，行車時間需 10 分鐘，即合共 12 分鐘，那麼服務是否

倒退了呢？首先我得解釋的是，在 1995 年，顧問只是基於一個很短的時間

─   16 天   ─   進行抽樣調查，以當時所得出的紀錄來支持他們所指調度

時間只需 1 分鐘的說法。不過，當消防處採用了新的集束無 電系統後，在

1997 年 9 月至 1998 年 3 月進行了長時間的試驗，量度出實際的調度時間其

實是兩分鐘，所以便以此為基礎，訂出兩分鐘調度時間和 10 分鐘行車時間，

即合共 12 分鐘的召達時間指標。

    我剛才所說的 8 分鐘，只是向議員解說雖然我們的服務承諾是 92.5%的

個案要做到在 12 分鐘完成，但我們有一半以上的個案實際上是可以做到在 8

分鐘完成的。可是，由於我們暫時還未能做到更高的水平，所以我們要維持

服務承諾為 92.5%的個案能做到在 12 分鐘完成。雖然這個指標已訂立了一段

時期，但在過去數年，我們事實上是不能做到。不過，我可以很高興地說，

在今年的 7、8 和 9 月，我們已可達到 92%以上的數字了。我們打算多觀察一

段時間，到了 1999 年的第二季，便會看看是否可以恆久地達到 92.5%的個案

能做到在 12 分鐘完成。如果檢討結果認為我們爭取到的資源可改良服務，

我們不排除會提供更佳的服務指標。

主席：陳榮燦議員。

陳榮燦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內說已增加了人手和救護車，但卻仍然

把 12 分鐘的召達時間代替了現時的 10 分鐘行車時間。我們仍然懷疑政府這

樣做是否倒退？我們理解到救護車應盡量縮短時間到達現場，因為救命比一

切重要。請問政府如何改善行車時間？

主席：保安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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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首先，我們的新服務承諾並沒有令我們的服務倒退，雖

然從前的服務承諾是 10 分鐘，但那只是單純地指行車時間，並沒有計算調

度時間在內。我們的調度時間一向是兩分鐘，除了 1995 年由於顧問只是基

於一個短時間的調查才得出 1 分鐘外，根本調度是需要兩分鐘的。從前，當

服務承諾還未從行車時間改為召達時間時，我們加上了調度時間也是 12 分

鐘的，即與現時的時間一樣，並沒有改變。

    第二點我希望指出的是，雖然我們的服務承諾暫時沒有進一步改善，但

從實際表現上說，我們由 7、 8、 9 月開始已能達到 92%以上的個案能做到在

12 分鐘完成。在明年的檢討中，我們會觀察我們實際的表現，而消防處亦打

算向我們提出申請，把他們的電腦系統改良。此舉的好處是希望可以令調度

時間由現時的兩分鐘縮減至 1 分鐘，使整個召達時間能少於 12 分鐘。至於

10 分鐘行車時間，我們這個服務承諾較諸世界其他很多大城市已是不遑多

讓，目前我們沒有計劃把行車時間進一步縮減。

主席：涂謹申議員。

涂謹申議員：主席，政府一直都說調度時間為兩分鐘，加上行車時間 10 分鐘，

召達時間於是便是 12 分鐘。至於顧問的調查，由於只進行了 16 天，時間是

太短。請問政府是否知道，保安局或當時的保安科，曾出席前立法局保安事

務委員會和 生事務委員會兩次聯席會議，並說 11 分鐘的召達時間是很可靠

的，因為是顧問得出的獨立結果，而他們是從理性基礎收集數據的。請問當

時是否誤導了議員或欺騙了議員呢？政府在甚麼時候才知道以 16 天為基礎

是不可靠的呢？事後又是否有提交補充文件，或向公眾解釋當時其實是在誤

導市民呢？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對於過往向前立法局交代的調度時間，我很難代表當時

參與的官員發言，解釋是否蓄意誤導前立法局。不過，我可以重申，現時所

訂定的兩分鐘調度時間，是基於長期的觀察而得出的。我們是採用了新的集

束無 電系統，在 1997 年 9 月至 1998 年 3 月這 6 個月內，記錄了全部行車

調度時間，認為兩分鐘是相當可靠的。同時，我們亦考慮到既然過去的數年

根本達不到 92.5%的個案是在 12 分鐘完成的目標，在目前增加亦是沒有意義

的。相反，我們考慮了怎樣進一步改善我們的設施，例如想辦法把調度時間

縮減，好讓我們明年可以考慮進一步提高服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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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同意政府在這方面的服務是有一定的改進，但現在的

問題是目前有兩個標準：一是消防車可以在 6 分鐘到達，但救護車卻要在 12

分鐘才可以到達。同一地點，同一災場，為何會有不同的標準呢？為何容許

救護車遲些才開出呢？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其實消防車的服務承諾並非在所有情形下都能在 6 分鐘

到達災場。剛才我已解釋過，消防車是採用等級制的，A、B 級，即人口密

集、樓宇密集；火險散布、危險程度高的地方才是 6 分鐘到達，但比較偏遠，

人口和樓宇分散，危機分散的地區，則是 23 分鐘才到達。為何消防車的調

度時間可以比救護車快？原因是兩種不同服務的調度時間是不同的。我首先

解釋一下救護車的調度方法。當消防處的通訊中心接到電話，接 員一定要

與來電人士對話，以便能夠瞭解所要求的是甚麼服務。舉例來說，如果當事

人是昏迷或心臟病，可能須調度救護電單車，因為電單車可以較快到達。這

是須作人為判斷的，然後電腦系統便會顯示哪一部救護車是最接近現場。例

如深水 區需要救援，但最接近的救護車卻在旺角，那麼控制室的人員便要

看看是否有更接近現場的救護車可更快到達。控制室的人員從電腦系統中找

到能最快到達現場的救護車後，還須與救護車人員對話，通知他們現場地址

和需要甚麼服務，這些均涉及人為判斷和對話過程。

    相反來說，消防車的情況便有所不同。消防處的通訊中心在接獲火警報

告後，便立即從總部以直接廣播的方式直接傳呼有關的消防局，譬如彩雲

發生火警，便會傳呼牛池灣消防局。消防局的警鐘隨之便會響起，而消防員

便一如電影或電視片集般滑下去，衝上車，無須作出對話。消防員是在開車

後才瞭解詳細情況，所以調度的程序是十分不同的。

主席：李卓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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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主席，剛才說的“兩分鐘”和“ 1 分鐘”，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能否救命便可能是那 1 分鐘的事情。由於局長是新官上任，我現在要求

的一點，是請局長徹查到底是誰“篤數”。為甚麼我這樣說呢？因為 89 年的

年鑑寫明：“在大多數情況下，處理緊急召喚和調動消防車輛所需的時間，

可縮短至不足 60 秒”，即 1 分鐘，90 年年鑑又有，91 年年鑑又有，92 年年

鑑又有。年鑑說是 1 分鐘，現在說是 ......

主席：李議員，由於時間緊迫，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李卓人議員：年鑑說是 1 分鐘，局長現在卻說是兩分鐘。我有一盒錄影帶，

是他們內部的錄影帶，也說明是 1 分鐘的。那麼到底是誰“篤數”？為甚麼

要那樣做？如果以 89 年來計算，是否欺騙了市民十多年？我只是希望局長能

作出調查，因為她是新官上任，所以也不能作答的了。（眾笑）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雖然我是新官上任，但也會努力回答這項補充質詢。李

議員所提到的數目，都是很多年前的，是 89、 90 年提過的可能性。我不知

道錄影帶是甚麼年代拍攝，但導致我們無法提高服務水平的其中一個主要原

因，是救護車服務需求的增長，遠較我們估計為高，甚至高出我們顧問的估

計。我們的一個顧問曾估計每年的增長是 5%，但讓我讀回我手邊的資料：1987

年的增長是 13.8%，1988 年 5.4%，1989 年 4.92%，90 年，很奇怪，是 0.7%，

91 年是 -1.76%，但 92 年是 7.19%， 93 年是 7.12%， 94 年是 7.57%， 95 年是

9.84%， 96 年是 9.4%， 97 年又回落到 5.6%。以上的數字絕大部分是遠高於

我們初時的估計，也是我們無法改善服務的一個主要原因。

主席：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是否願意調查 89 年和現在為甚麼會有分別。我

只是希望她回答說是否願意調查。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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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認為我已回答了李議員的補充質詢，但既然他提出，

我願意進一步瞭解為甚麼會有不同的判斷。

主席：我知道各位對救護車的召達時間很關心，這也是市民很關心的問題。

現時尚有不少議員希望提出補充質詢，但在這項質詢上，我們已用了超過 20

分鐘的時間，因此，我希望各位議員可循其他渠道繼續跟進這項質詢。

第三項質詢。陳智思議員。

編配停機位

Allocation of Parking Bays

3.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I have observed that,
although some parking bays immediately adjacent to airbridges are left idle,
many aircrafts are directed to park at bays far away from the passenger terminal
building, thus necessitating the use of airport buses to transfer passenger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knows:

(a) how the Airport Authority (AA) allocates parking bays;

(b) the percentages of passengers who are transferred in airport buses;
and

(c) if the AA has any plan to minimize the use of remote parking bays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Northwest Concourse Extension?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

(a) 機場管理局（“機管局”）根據既定的準則來編配飛機停機位，這

些準則旨在盡量善用所有飛機停機位，尤其是由登機橋連接的客運

廊前停機位。該局採用的主要準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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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定期航班將較不定期航班（例如包機航班）優先獲得編配；

(ii) 廣體飛機及長程航班將較窄機身飛機及短程航班優先獲得編

配，從而確保載有更多乘客的飛機及剛完成長途旅程的乘客有

較大機會享用登機橋服務；

(iii) 假如所有條件相等，飛機會按先到先得的原則獲編配客運廊前

停機位。

實際上，航空公司可能會按本身運作情況選用沒有登機橋服務的停

機位，而不使用客運廊前停機位。有時航空公司會選擇使用一些沒

有登機橋服務的停機位，因為他們的地勤服務代理的設備集中在這

些機位附近，而有登機橋服務的客運廊前停機位的位置對航空公司

而言可能較為不方便。

此外，基於運作的理由，在編配停機位時，亦須在離港飛機離開停

機位後至另一架抵港飛機駛進該停機位期間，預留一些緩衝時間。

假如抵港航機有延誤，停機位空置時間便會稍長。在這種情況下，

可能使人覺得雖然有登機橋空置，但仍有航機使用沒有登機橋服務

的停機位。

(b) 機管局統計數字顯示，只有約 11%的乘客有需要使用沒有登機橋連

接的停機位，即需要機場禁區巴士提供接駁服務。

(c) 機管局的政策一向是盡量少用沒有登機橋服務的停機位，而編配停

機位的準則中，這因素亦屬考慮之列。香港國際機場現時共有 37

個客運廊前停機位及 27個沒有登機橋服務的停機位，供客機使用。

西北客運廊啟用後，客運廊前停機位的數目便會增加 11 個，屆時，

便可讓更多航機乘客使用登機橋。不過，鑑於繁忙時間航機對停機

位的需求十分殷切，加上答覆 (a)部內所述的一些理由，日後仍會有

部分客機須使用機場內沒有登機橋服務的停機位。

主席：陳智思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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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BERNARD CHAN: We are giving our international travellers an
expectation.  They are upon arrival to Hong Kong to see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and efficient airports in the world.  But I have just been told that
there is still at least 11% of passengers who need to use the airside buses.  Now,
I am sure a lot of you have used the airports in London, New York or even
Singapore.  Have you ever come across airports using buses?  You do.  I do
not.  I mean Paris ─ I did not mention Paris......

主席：陳議員，你應該提出你的補充質詢了。（眾笑）

MR BERNARD CHAN: Sorry,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Administration how they cope with the growing demand of air traffic in the many
many years to come.  The airport is not just built for today or for 10 years' time.
It is for at least 20 years or so.  How do they cope with those growing demands
to meet the international expectation?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有關香港機場的停機位與世界各國的比較，或許我向大

家提供一些資料作參考。剛才陳議員提及倫敦的希斯路機場，倫敦希斯路機

場有 52%的停機位是使用接駁橋的，而香港現時的比率是 58%，在明年西北

客運廊建成後，我們的比率會升至 64%，所以，與希斯路機場相比，香港的

比率是較高。或許我們再與新加坡機場比較，新加坡機場目前有 64%的停機

位是使用接駁橋的，換言之，我們的西北客運廊完成後，會與新加坡的比率

相距不遠。至於將來的情況，現時的客運廊與將來西北客運廊完工後是可以

應付我們未來數年的客運需求，但將來何時須再增添客運廊，便須稍後由機

管局作出詳細檢討。

主席：夏佳理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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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I think the question is actually
quite timely.  But talking about parking bays and empty parking bays, perhaps
we should really ask the Secretary who is going to replace the existing Airport
Authority?  Maybe the decision will go on a different plane.  But that having
been said, I just wonder whether the cost plays a part in the selection by airlines
in terms of whether to use the airbridges or to use the buses from remote stands?
If so, are we in fact leaving frontal stands empty to the disadvantage of
travellers?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目前使用有接駁橋服務的停機位的費用是每 15 分鐘 183

元，而沒有接駁橋服務的停機位的費用是每 15 分鐘 147 元，此外，1 小時的

最低收費分別是 732 元和 588 元，相差只是 144 元。我相信這並不是一個導

致航空公司使用無接駁橋服務的停機位的原因。我剛才已解釋了為甚麼有部

分飛機不能使用有接駁橋服務的停機位，主要原因是基於運作問題。

主席：單仲偕議員。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其實也是想跟進這項質詢。用橋與不用橋相差費用是

很少的，但是否用橋的停機位與停在較遠機位的費用也有分別呢？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有關價格已包括了所有費用，如果使用巴士已包括巴士

費用在內，而使用橋也包括用橋的費用在內。

主席：田北俊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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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主席，剛才局長解釋那 37 個有登機橋服務的停機位空置，是因

為要預留作緩衝用途。我的質詢很簡單，就是在主要答覆的 (c)段，那 37 個

客運廊前停機位有多少時間是空置？是 30%、40%或是再高的數字？如果空置

的比率很高，局長可否盡量安排讓一些窄身的飛機停泊呢？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相信如果有飛機須使用這些停機位時，特別在最高峰

的時間，這些機位是完全被使用的，當然，在使用時也會有緩衝時間出現，

可能約有半小時空置，停機位看似空置，實際上是作緩衝之用。在非繁忙時

間，我相信這些停機位也是完全被使用的，當有飛機須使用這些停機位時，

也可以獲得使用。

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主席，或許我的提問不太清楚。我再簡單說明，若以 37 個機位

乘以每天 24 小時中空置的時間，便能得出答案。

主席：經濟局局長，你有否這方面的資料？

經濟局局長：主席，或許我以書面向田議員提供這方面的資料。但最重要的

問題不是停機位是否空置，空置的時候也就是沒有飛機使用的時候，換言

之，飛機也無須使用這些有接駁橋或無接駁橋服務的停機位。我會以書面詳

細解釋這情況，最重要的，是機管局會盡量使用這些有接駁橋服務的停機

位。（附件 I）

主席：劉慧卿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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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我也很同意陳智思議員所說，遊客來港是希望得到良好

的服務。雖然剛才提到在收費方面，183 元與 147 元相距不太遠，但政府有

否考慮劃一收費？我們不希望航空公司會因價錢問題而使用沒有接駁橋服務

的停機位，此外，是否曾有人投訴收費太昂貴？當局會否劃一收費，以鼓勵

更多航空公司使用有接駁橋服務的停機位呢？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機管局從來沒有聽過航空公司因費用問題而不使用有接

駁橋服務的停機位。現時的主要原因並不是費用，而是基於運作理由，不可

能讓百分之百乘客使用接駁橋，這也是國際上一般的做法，例如希斯路國際

機場，也是採取這做法，而並非所有乘客都是使用接駁橋的。

主席：何世柱議員。

何世柱議員：主席，雖然收費問題不大，但始終也是有差別的。在這情況下，

請局長告知我們，機管局會否盡量使用較昂貴的停機位，即多使用可以直接

落機的地方，因為這樣可以多收費用，而又方便乘客？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在主要答覆已回答這項質詢。機管局的政策是首

先使用這些有接駁橋服務的停機位，在沒有這些停機位時才考慮使用沒有接

駁橋服務的停機位。由於這兩種服務所涉及的成本有所不同，所以收費自然

有差別。

主席：涂謹申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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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想問既然收費差別那麼小，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多

少定期航班是自願選擇每 15 分鐘收費 147 元較便宜的停機位，而該等航空公

司的地勤服務代理機位又不設於這些停機位附近，致令機管局大惑不解？機

管局會否嘗試接觸它們，瞭解是否真是因為相差百多元的原因呢？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們與機管局曾詳細瞭解航空公司的情況，它們並不會

因收費問題而不使用這類停機位。

主席：涂謹申議員。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想局長回答，有多少航班是自願地選擇 147 元停泊 15

分鐘的停機位呢？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或許我在清楚這項補充質詢後再以書面回答。議員是否

問有多少航班自願放棄使用有接駁橋服務的停機位，而使用無接駁橋服務的

停機位？如果是這問題，我會以書面回答。（附件 II）

主席：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主席，我知道大家會感到很詫異，但我曾聽到個別人士說乘巴

士比使用接駁橋還要快。政府曾否評估，乘客因使用沒有接駁橋的停機位而

乘搭接駁巴士，由落機到入境處所需的時間比使用接駁橋停機位的乘客較慢

還是較快呢？政府曾否評估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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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是否使用接駁巴士須視乎飛機所停泊的位置，而車程大

概需時 3 至 15 分鐘。我相信很多議員也到過機場，並曾使用接駁橋或接駁

巴士，我相信在某些情況下，使用接駁巴士比步行長走廊還要快；當然，亦

會有另一種情況，是如果接駁橋接近出口，便會較乘巴士快，所以不能一概

而論。

主席：第四項質詢。何秀蘭議員。

為學生提供的專業心理輔導

Provision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to Students

4. 何秀蘭議員：主席，關於向有需要的中、小學學生提供專業心理輔導的

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現時每名獲提供該項服務的學生及其家長每月與輔導人員會見的平

均次數及時間；

(b) 過去 3 年，有需要接受心理輔導但未獲提供該項服務的學生人數，

以及該等學生未獲輔導的原因；及

(c) 有否計劃增加輔導人員的數目；若有，詳情為何？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

(a) 教育署轄下的教育心理輔導組主要提供的服務包括 6 類：

(1) 為學童提供心理、 體適應和學業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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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理輔導、學習技巧和社交技巧訓練；

(3) 為家長提供個別和小組輔導；

(4) 為小學低年級學童提供甄別和評估服務，並轉介他們接受適當

的輔導服務；

(5) 為學校在危機處理、個案處理及輔導工作方面，提供專業支援

服務；及

(6) 教師培訓。

輔導工作的性質，不單止是補救性，也是預防和發展性，以協助在

學兒童成長和學習。就個案工作而言，教育心理學家和教育輔導員

會接受來自前 輔導工作人員的轉介，包括小學的駐校學生輔導主

任／學生輔導老師及中學的輔導主任和駐校社工。轉介個案主要是

學習情緒及行為有困難的學生。服務模式可分學生、家長個人或小

組輔導、評估服務、學校個案會議與老師或輔導主任商討支援學生

的方法等。至於直接輔導學生和家長的時間，主要用於詳細評估學

生的問題和提供輔導服務，並向學校教師、輔導主任和社工等建議

跟進的輔導方向和方法，讓學校的前 輔導人員在日常接觸中能夠

為學生提供有效的長 支援。

輔導學生及其家長所用的時間，則視乎需要及跟進模式而定。每名

學生及其家長平均約可得到 15小時的服務，通常於數個月內進行，

而問題較為嚴重的個案，需要在一個月內有 4 至 5 次跟進服務。

(b) 教育署都能為每一個被轉介的學童提供服務。在過去 3 年，接受個

案輔導的學生人數有 5 070 名。在預防性輔導工作方面，教育心理

輔導組所提供的“及早識別學習／適應困難”計劃亦為 22 300 名

小學生提供了詳細的學習能力評估和建議學生接受適當的教育及

輔導服務。

除教育署提供心理輔導服務外，一些大規模的辦學團體可獲政府資

助自行聘請教育心理學家。目前，全港一共有 102 所津貼中學和 26

所特殊學校、實用中學和技能訓練學校由辦學團體聘請心理學家，

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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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育署目前還有 10 個教育心理學家的空缺，我們會繼續進行招聘

工作。為了吸引更多合資格人士入職，我們現正檢討教育心理學家

的入職條件和職系架構。我們會密切注意人手的供應情況和教育心

理輔導服務的需求，然後考慮是否有需要增加輔導人員的數目。謝

謝主席。

主席：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我是想跟進教師培訓那一項的。香港現在有 1 100 間中小學，

但在職的教育心理學家卻只有 22 個，若聘請了那 10 個，是否便是足夠？對

此我是十分懷疑的。過去，其實也有很多青少年自殺的個案，現在因為經濟

環境差了，他們所受的壓力便更大。教師是每一天接觸學生的前 工作人員，

但他們在教育學院中 ......

主席：何議員，請你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何秀蘭議員：跟 便是我的補充質詢。不過，他們在教育學院中所接受的有

關課程培訓，未必是足夠的。香港現時在職的教育心理學家，在培訓教師方

面，是否有一些具體計劃為教師提供一些在職進修，以便能幫輕他們的工作？

若有的話，每一位教師所須接受的訓練課程和時間為何？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教師入職前的培訓，其實已包括了如何應付和

處理學生學習情緒和行為的問題。舉例來說，香港教育學院在不同類型的教

師培訓課程中，已滲入適當的輔導元素，務求進一步提升教師在這一方面的

能力。這些元素包括在職前的訓練，亦加上一些有關輔導的內容。同時，有

關在職訓練方面，教育學院亦提供了一個 30 小時、以輔導為專題的選修科，

供在職教師選修。今年，教育學院開辦了 4 年制的教育學士學位課程，把輔

導列為第三和第四年的必修科目。至於學習的時數，其實也是十分高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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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個小時，佔課程比重的 11.7%。現在的教育證書課程，教育心理和輔導

課程所佔的比重，已經有 13 至 16%。我們是十分重視這一方面的。

　　教育署方面也有為在職教師舉辦有關的短期課程、以學校為本的全校教

師培訓、講座、研討會和工作坊等，以加強他們輔導學生的能力。事實上，

所有在職的老師都有機會參加這些培訓課程。教育署亦會因應個別學校的需

求和他們的特殊需要，為他們加強老師的培訓，例如邀請教育署的心理學家

主講校本老師的工作坊。或許讓我作一點補充，因為何議員對前 老師的訓

練十分關注。其實，小學的學生輔導主任教師在入職前的第一年，是會接受

一個為期 110 天的全日訓練課程，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這個訓練課程是提供

基本的輔導技巧，以及推行學校本位輔導方式的應有知識。此外，入職第二

年和第三年的學生輔導主任和老師，亦須接受每月一天的進修課程，以鞏固

和加強他們對於輔導工作的認識和能力。在入職第四年之後，他們仍要修讀

一個為期 24 天的複修課程，使他們對工作更具信心，更能在服務的小學中，

統籌輔導的工作和發展。

　　中學方面又如何？自 1986 年至今，教育署已委託了本港的大專院校，

為中學的輔導教師開辦在職教師的輔導課程。 1998-99 學年，即本學年，共

開辦了 4 個一年部分時間制的學校輔導工作證書課程。在本學期結束時，修

讀上述教師課程的人數，已經多於 1 363 人。平均來說，每間學校應有 3 位

老師已經接受這一訓練。除了這些訓練外，教育署亦會因應輔導教師的需

要，安排短期課程。我剛才所說的工作坊，在 98-99 學年，我們一共會安排

10 個短期輔導課程，其中包括 4 個為期 3 天的“如何幫助學生應付壓力”課

程， 4 個為期 3 天的“自我成長”課程，以及兩個為期 3 天的“增強自我價

值”工作坊。謝謝主席。

主席：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剛才是聽到很多數字 ......

主席：何議員，你哪一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局長答覆？如果沒有，我現在不

能讓你提出另一項質詢，請你再輪候發問。

何秀蘭議員：那麼，我跟其他議員排隊輪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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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張文光議員。

張文光議員：主席，目前只有 128 間學校有條件聘請教育心理學家。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其他未能聘請教育心理學家的學校，是否能夠得到一些巡迴式

的駐校服務，就如駐校社工一樣，讓他們可以直接在學校中解決一些學生心

理輔導的問題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辦學團體如果不能符合條件聘請自己的專家，

教育署是很樂意提供支援的，特別是在危機處理方面，我們是隨時樂意為這

些學校提供支援的。至於緊急支援、個案轉介和培訓，教育署的小組亦是很

樂意提供的。

主席：張文光議員。

張文光議員：局長沒有直接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即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巡迴式

的駐校服務。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在特殊學校方面，我們是可以提供這一類巡迴

式服務，而事實上我們亦已有如此進行。

主席：張文光議員。

張文光議員：對不起，局長仍然是迴避。我說的是所有的學校，並非特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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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在主流學校方面，一般來說，我們所提供的範圍包

括緊急支援、個案轉介和培訓，這 3 個是我們目前主力處理的環節。

主席：楊耀忠議員。

楊耀忠議員：主席，主要答覆的 (b)部分說 102 所中學可享有這種服務。我的

補充質詢是，為何這項服務不擴展至小學？是否因為資源不足，還是因為小

學不需要這種服務呢？謝謝主席。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小學方面我們已經有學生輔導主任，而我剛才

亦已詳細說及他們是如何接受訓練和修讀複修課程。我們覺得在小學的層

面，既然已經有 229 位輔導主任，應該是很足夠的了。

主席：羅致光議員。

羅致光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差不多的，但我問的是有關 (c)段的答覆。

政府將來考慮檢討是否須增加輔導人員時，會否考慮增加學校社工的計劃

呢？

主席：羅議員，對不起，這項質詢是有關專業心理輔導，至於心理學家，......

羅致光議員：主席，學校社工也是提供心理輔導的。（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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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也可以這樣說。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基本上，學校社工是由社會福利署（“社署”）

資助，亦由社署負責。我們覺得目前的標準已經很足夠，暫時無須實行一校

一社工的標準。事實上，每一所學校的需要都不同，如果採用這一標準，也

未必是適合的。

羅致光議員：對不起，局長誤解了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政府有否考慮在小

學提供學校社工服務。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剛才說過，在小學方面，大部分個案已經透過學

生輔導主任解決了，因為一般來說，小學大部分的問題都是屬於學習和課室

紀律的問題，而學生輔導主任全都是經過很優秀的訓練，兼且經驗豐富，因

此便能為學生、家長和教師提供適切的服務。其實，在過去 3 年，由學生輔

導主任處理的個案中，只有 3%是須轉介社工跟進的。換言之，學生輔導主任

已經勝任愉快，綽綽有餘。

主席：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中說教育署現在仍有 10 個這些空缺。我

想問一問是否在招聘方面有很大困難呢？此外，局長亦說會檢討入職條件，

那是否說打算降低資格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劉議員提出了一項很好的補充質詢，因為現在

最大的問題便是入職條件。我們招聘不到這些人才，主要是市場上缺乏這類

人。我們現在所訂的條件可能是過高，因為我們除了要求第一個學位是修讀

心理學之外，第二個碩士學位也必須是心理學，同時還要有教育文憑，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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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獲得資格後，須具備相當年份的實際經驗。上述條件加起來，在市場方面

可能是偏高，因為其他臨床心理學家也只是要求一個碩士資格。正因如此，

我們現正諮詢香港心理學會和與公務員事務局商討，看看可否在不影響質素

的情況下，作一個彈性調整，以確保能盡快填補這 10 個空缺，加強我們的

前 服務。

主席：何敏嘉議員。

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主要答覆的 (c)部分提到入職條件和職系架構的問

題。我記得最少 3 至 4 年前，當時的事務委員會已經討論過剛才局長所提的

同樣數個條件。我的補充質詢是，為何檢討了這麼多年仍未檢討完畢？政府

何時會檢討完畢？何時才可以正式向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提交

建議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說我們現正步入一個頗為成熟的階段，

所以我們正徵詢香港心理學會的意見，以及與公務員事務局進行磋商。我相

信我們很快便可以把建議提交有關的諮詢機構作進一步探討。

主席：尚有議員在輪候中，包括何秀蘭議員在內。不過，各位議員，由於時

間關係，我們要繼續第五項質詢了。陳婉嫻議員。

為傷殘人士提供通道

Provision of Passageways for Physically Handicapped Persons

5. 陳婉嫻議員：主席，就為傷殘人士提供通道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有否計劃為現時未設有下斜路邊石的行人路進行改善工程；若有，

具體時間表為何；

(b) 有否計劃為現時沒有傷殘人士通道的行人天橋、行人隧道及通道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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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善工程，並且在無法進行改善工程的有關設施，或在那些只有

一邊設有傷殘通道的行人設施設置提示標誌；及

(c) 鑑於去年實施的有關建築物設計的守則並不適用於守則生效前落成

的建築物，當局會否透過提供津貼，鼓勵有關業主改善其擁有的建

築物的傷殘人士設施？

主席：運輸局局長。

運輸局局長：主席，

(a) 目前，所有新建行人過路處必須設有下斜路緣。至於仍未設置下斜

路緣的現有行人過路處，政府會在維修或重建道路時，增設下斜路

緣。這類道路維修及重建工程每年約為 40 個。此外，政府亦會因

應巿民提出的要求，在殘疾人士經常使用的過路處設置下斜路緣，

數目約為每年 400 個。在過去 12 個月，通過巿民反映及要求而設

置的下斜路緣達 434 個。在改造路緣時，政府會優先處理位於主要

的公共交通總站和殘疾人士經常使用的設施附近的過路處。

(b) 政府新建的行人天橋和隧道，一般都會為殘疾人士設置斜路。如果

礙於地理上的限制，無法設置斜路，附近又沒有另一處方便橫過馬

路的地點，當局會考慮為殘疾人士裝設升降機。如果附設方便殘疾

人士設施的行人天橋或隧道與私人物業相連，政府會在契約條款

中，列明業主必須為殘疾人士提供全日 24 小時開放的通道，以方

便他們途經有關私人物業前往其他地方。至於現有的行人天橋或隧

道，有些礙於地點所限，無法在一端或兩端均設置斜路。目前全港

共有 53 條行人天橋和隧道只在一端設有方便殘疾人士上落的設

施。當局已有計劃在適當位置豎設提示標誌，指引殘疾人士如何前

往最近一處方便橫過馬路的地點。預計這項計劃需時約 12 個月完

成。

(c) 雖然建築物設計守則不適用於那些在守則生效前已落成的建築

物，但《建築物（規劃）規例》和《殘疾歧視條例》授權建築事務

監督可以不批准現存建築物的改建、改動或加建，除非謀求批准的

人令建築事務監督信納，會為殘疾人士提供到達該建築物在有關情

況下屬合理的通道。我們預料現有建築物的通道會逐漸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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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很多現有建築物的通道難以改善至更方便殘疾人士使

用，除非進行重大改建，其中的原因不在於缺乏資金，而在於技術

上的限制。政府認為不適宜向私人物業業主給予金錢上的津貼，以

進行這類改建。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政府沒有回答有否具體時間表。如果稍後政府回答說有

的話，我便想問政府會否考慮加快進行，特別是現時這麼多人失業，這樣做

可以令多些人就業？如果政府稍後回答說否的話，請問原因為何？

主席：運輸局局長。

運輸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們會經常檢討維修或重建道路的需要。事實上，

每一條道路的維修或重建需要都不相同，因為須視乎有關道路的使用次數而

定。不過，主要公路大概在 15 至 20 年都需要維修或重建。正如我在較早前

所說，我們每年進行的重建和維修工程會有 400 個，這是我們的常設工程的

進程。至於在其他項目方面，即使沒有維修或重建的需要，但是如果有市民

向我們反映有需要設置下斜路緣通道，我們也會因應他們的要求而進行有關

工程。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局長這樣回答好像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質詢。這是否表示政府沒

有時間表？

主席：運輸局局長。

運輸局局長：主席，簡單來說，如果議員是問政府有否就全港道路的維修或

重建工程製定時間表，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有些道路由於使用次數可能較

少，所以是無須經常重建或維修的。不過，對於一些位於市區的重要道路，

我們每年都會檢討其維修或重建的需要。我們會以預計該道路還能多使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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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來安排維修或重建的時間。

主席：譚耀宗議員。

譚耀宗議員：主席，請問政府內部有否一些數字，顯示全港有多少這類行人

過路處是應該設置下斜路緣但卻還未進行工程的？

主席：運輸局局長。

運輸局局長：主席，目前，其實有 2 250 個行人過路處已設有下斜路緣。至

於說應做而未做的，則須視乎需求而定，因為全港的行人過路處極多。事實

上，所有在本年 9 月以前接到的要求，有關工程現時已經全部完成。

主席：李華明議員。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想就質詢的 (c)部分作出跟進。現時還有一些政府建築
物未設有傷殘人士通道，例如郵局和警署，而這些都是市民須使用的設施。

請問政府有否數字顯示目前有多少政府物業仍未設有傷殘人士通道？又有否

計劃在一個期限內在這些政府建築物全面設置傷殘人士通道，以起領導作

用？

主席：運輸局局長。

運輸局局長：我手邊沒有這些資料。雖然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現時在座，但

我相信他也未必會有資料。我會在會後向李議員提供書面資料。（附件 III）

主席：陳國強議員。

陳國強議員：主席，政府在去年頒布了一些守則，規定所有新落成的建築物

須設置傷殘人士通道和設施，但是現時屋宇署每月只檢查一幢大 ，請問當

局是否有需要多花一些時間來檢查那些大 ？在巡查時，當局發現有多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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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了這項條例，沒有設置殘疾人士通道？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想澄清“巡視”的意思。由於該項守則只是

適用於新落成的樓宇，所以在批准圖則時，建築事務監督會看看樓宇有否在

設計圖則時已設置這類設施，所以當局進行“巡視”其實不是巡視新樓宇，

而可能是接到一些投訴後進行巡視。另一方面，如果樓宇在守則生效前落

成，則不會受到守則規管，但是，如果樓宇進行改建等工程，建築事務監督

便有權要求在改建過程中，在合理情況下加上這些設施。質詢所指的“巡

視”，可能是在有些樓宇改建完成後，加上了這些設施，但業主或管理公司

沒有讓殘疾人士適當使用這些已改建的設施，於是當局在收到投訴後，建築

事務監督便會進行巡視。

主席：何俊仁議員。

何俊仁議員：主席，主要答覆 (b)部分提到一項計劃，說如果一些通道只得一

端設有方便殘疾人士的設施，便會盡量在 12 個月內完成在另一端的設施。請

問：第一，這“ 12 個月”已過去了多少時間，即還有多久才會完成？局長說

該計劃需時 12 個月完成，那麼從現在開始計算，還要多久才會完成？這 53

條通道的工程完成後，政府會否諮詢區議會，看看有否個別地點有需要加設

這類通道，使這項計劃能夠繼續進行，在可能的情況下，增加兩端都設有方

便殘疾人士使用的通道？

主席：在會議開始時我曾表示，希望各位議員只提出一項補充質詢，而何議

員剛才提出了兩項。為了不想浪費時間，局長，可否嘗試一起回答這兩項補

充質詢？

運輸局局長：主席，或許我要作出澄清，較早時我所說的需時 12 個月的計

劃，是指如果一些通道的一端設有殘疾人士的設施，但另一端卻沒有，而我

們又不可以把它改造到有的話，我們便會設置一些告示或指標，通知殘疾人

士他們可能在另一端會遇上困難，以及就近的其他可以通行的設施的位置。

設立這些指標或路標的時間表是 12 個月，由現在開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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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第二項補充質詢，我們就殘疾人士的需要諮詢區議會的意見，這當

然沒有問題。不過，我想指出，目前很多設施沒有設置方便殘疾人士使用的

設施，是因為受地點所限，例如很多時候行人路太窄或該段路面是斜路，斜

坡太陡峭，並不符合我們的標準；又例如在接駁私人建築物方面出現困難

等。我們當然會就這方面諮詢區議會的意見。

主席：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主要答覆 (c)部分提到在私人樓宇方面會有較多困難，但

政府或房屋委員會轄下的公共屋 的所有通道是否已設有方便殘疾人士的設

施？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如果是新落成的樓宇，無論是住宅還是其他地

方，只要是殘疾人士有機會進入的，他們不會受到歧視的話，那些建築物都

要提供這些通道及設施。現時的困難在於那些在守則頒布以前已建成的樓

宇，它們的設計或地點未必可以進行加建或改建。如果那些大 進行其他工

程，法例也要求大 加建殘疾人士通道。因此，如果殘疾人士覺得在出入通

道方面受到歧視的話，現行法例已設有機制，讓他們可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

提出投訴。平等機會委員會會展開調查，如果有需要的話，亦會聯同建築事

務監督一起調查。

主席：何世柱議員。

何世柱議員：主席，我想跟進主要答覆的 (a)部分。局長似乎無法就數項補充

質詢提供一些數字。我知道有關數字可能很大，但當局也應估計一下現時應

做多少個下斜路緣。這個數字可能很大，但如果每年做大約 400 個，我們也

會知道可能在 10 年或 100 年後便可全部完成。我們是否重視這個問題，很大

程度視乎我們要考慮如何平衡情況來決定。因此，無論這個數字如何難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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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我們也應該知道一個約數。請問局長是否可以做到？

主席：運輸局局長。

運輸局局長：主席，我會回去看看是否可以提供書面資料。（附件 IV）

主席：羅致光議員。

羅致光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與李華明議員的相類似，相信政府官員也

未必能即時作答，但我仍希望他們能以書面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是，除了政

府物業外，政府租用的物業或辦公室如果是有公眾人士出入的，有多少是不

符合現行條例的規定，不能讓弱能人士使用？

主席：運輸局局長。

運輸局局長：主席，我會提供書面資料。（附件 V）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主要答覆 (c)部分提到基於一些技術原因，不願向私人物

業業主提供金錢津貼，進行有關的改善工程。我覺得政府這樣回答似乎有雙

重標準。我想提醒政府，當一些私人物業進行外牆工程，有關大 可以提出

申請，政府設有一個基金可以貸款給他們。為甚麼那些工程可以申請貸款，

這些卻不可以？我想問政府為甚麼會有兩種不同的標準？是否傷殘人士的安

全不應受到重視？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主要質詢是問會否提供財務上的津貼，鼓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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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業主進行設置這些設施的工程。據我理解，“津貼”的意思是把錢送了給

他們。議員剛才提到的協助大 維修的款項並不是津貼，而是政府借給該大

的款項，以進行維修工作，業主最終是要還錢的。不過，如果有樓宇要參

加改善樓宇的貸款計劃，那當然須視乎改善工程的程度。這些工程極有可能

成為一項重建或改動工程，那便會納入了《建築物（規劃）規例》和《殘疾

歧視條例》的範圍之內，他們便須進行加上方便殘疾人士的設施的工程，而

他們也可以在申請貸款時列出這項需要。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陳國強議員。

醫院內的職業安全及健康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 Hospitals

6. 陳國強議員：主席，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醫院的員工的職

業安全及健康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過去兩年，當局就醫管局如何督促轄下醫院遵守《職業安全及健康

規則》進行抽查的次數；當局有否就違反規則的事件作出檢控；若

有，檢控個案數目為何；

(b) 過去兩年，該等醫院的員工獲得的工傷賠償總金額和病假總日數為

何；及

(c) 有否評估現時該等醫院的病房設計及布置對員工從事體力處理操作

有否構成潛在危險，以及有何措施減低該等危險？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在 1997 年 6 月 20 日刊登憲報的《職業安全及

健康規例》，首次訂定非工業工作場地的一般安全、健康和福利，以及體力

處理操作的標準。為了使僱主和僱員有足夠時間認識新規例的規定，政府在

推行規例方面定下了一個寬限期。該規例的主要部分已在本年 1 月 1 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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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而涉及體力處理操作的部分亦已在本年 7 月 1 日生效。

(a) 醫院是一個複雜的工作場地，有各式各樣的設施，亦進行各種各類

的活動。根據外國的經驗，勞工處認為，為了使醫管局能夠督促轄

下醫院遵守《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該處應就醫管局轄下各醫院

推行的安全及健康管理制度進行有系統的視察計劃。這較抽查的方

式更有效率，成本效益亦會更高。這個方法獲醫管局全力支持。

每次到醫院進行的視察工作，均由勞工處不同範疇人員組成的小組

負責，需時約 2 至 4 個工作天，視乎醫院的大小而定。視察工作包

括由醫院管理層作出簡介、檢查文件檔案和現場視察多個經選定的

工作場地，以查核前 職員執行有關制度的情況。

本年 7 月以來，我們共視察了 9 間醫院。我們會按照商定的時間表，

在 1999 年 5 月前，完成視察醫管局轄下的其餘 33 間醫院和兩間醫

療機構的工作。

推行新的視察制度，旨在鼓勵醫院的管理階層自我規管，這與政府

力求保持工作場地安全及健康的新政策方針一致。雖然新制度 重

協助醫院設立安全管理制度，但這個制度在全面實施後，我們會突

擊視察各間醫院，監督醫院遵行有關規例。在現階段，如有醫院公

然違例，我們亦會採取執法行動。

(b) 勞工處紀錄顯示，在 1997 年 1 月至 1998 年 10 月期間，醫管局轄

下的醫院共呈報 2 970 宗根據《僱員補償條例》提出並涉及 3 天以

上病假的個案，其中 1 766 宗已獲得解決，涉及的補償總額和病假

日數分別為 1,755 萬元和 22 503 天。

(c) 我們同意，設計欠佳或環境擠迫的病房可能令員工在進行體力處理

操作時受工傷。不過，我們在迄今巡查的 9 間醫院中，並未察覺上

述危險存在。此外，我們又知悉，為提高僱員的安全意識和減低職

業受傷的危險，個別醫院現正採取一些改善措施，例如印製有關體

力處理操作的指引及教育小冊子、修改浴室及洗手間的結構、試用

各種協助處理病人的機械設備，以及把標準醫院病床分批更換為可

調校高度的病床。我們明白，醫管局的長遠目標，是致力提供足夠

的機械設備，以減低體力處理操作的危險。在培訓方面，醫管局迄

今約有 150 名員工已完成一項特別的訓練計劃。這些員工隨後又訓

練了大約 1 500 名前 督導人員，讓他們認識如何評估與體力處理

操作有關的危險。這些督導人員則負責訓練護士、病房助理員及其

他員工，幫助他們掌握恰當的體力處理操作技巧和正確使用各間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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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機械設備的方法。我們預期在明年年初，大部分前 員工應已

接受有關的訓練。

主席：陳國強議員。

陳國強議員：主席，有些醫院為了應付病人的需求而增加床位。據一些工會

向我表示，有些醫院的病房床位由 32 張增加至 50 張之多，把鐵床全部放置

在狹窄的通道上，令醫護人員和工作人員很容易受傷。請問政府有否制訂內

部指引，為床位定下限制，以及如何令員工有安全的設施？如果一旦發生火

警，那怎麼辦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每間醫院現時都有一個名為“職安健”的管理

委員會，同時每間醫院都設有“職安健”的統籌員，負責協調工作。剛才陳

議員所提及的情況，如果確實發生的話，我們也會很關注，因為如果太擠迫

的話，的確會容易令人撞到鐵床之類以致受傷。因此，我們在整體巡查時，

曾建議他們在這方面盡量加以改善，有那些可以做的都應盡早去做。陳議員

所說的阻塞通道問題，我們已向他們提供指引。每間醫院在很多方面都備有

指引。透過那個管理委員會，醫管局已指示每間醫院在何種情況下應如何處

理問題，他們全都備有小冊子。我剛才在主要答覆中也提到已向他們提供指

引。

主席：鄧兆棠議員。

鄧兆棠議員：主席，在主要答覆 (b)部分中，局長說有 1 766 宗僱員補償申請

已獲和解，涉及的金額是 1,755 萬元和 22 503 天假期，即平均每宗為 15 天

假期。我想問員工是在哪些情況下受傷，需要如此長時間的休息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一般來說，大部分個案都是員工腰酸背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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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傷腰部，術語是“筋骨勞損”，基本上，是扭傷和撞傷等，所以很多時候

都需要稍長的休息時間。

主席：李啟明議員。

李啟明議員：主席，眾所周知，醫院是一個勞力密集的工作場所。主要答覆

(b)部分指出，病假損失為 22 503 天，這是一個龐大的數字。請問在這 22 503

天有否人代假？如果沒有人代假，有關工作是否由其他員工分擔？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如果有員工要請病假，醫院當局會有適當的人手安排及配

合。這也是那個“職安健”管理委員會應關注的其中一個環節。

主席：陳榮燦議員。

陳榮燦議員：主席，我也想跟進主要答覆的 (b)部分。在 2 970 宗工傷個案中，

有 1 766 宗已達成和解。據我理解，按工傷的規定給予病假及工傷補償是沒

有問題的，但為何要進行和解呢？是否醫管局未按照法例補償員工的權益，

引起訴訟而須進行和解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或許我要道歉。我剛才讀出主要答覆時，如果議員

有細心聆聽的話，應聽到我說其中 1 766 宗個案已獲得解決。主要答覆的文

件中出現“和解”一詞，主要是因為文字仍未修改，其實所指的不是和解。

李議員說得對，我們已根據法例完全解決問題，所以應該是“已獲得解

決”，而我剛才讀出主要答覆時也是這樣說的。

主席：陳榮燦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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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燦議員：主席，請問今後的文件可否清晰一些，以免誤導議員？我們所

理解的“和解”，肯定是有訴訟才會有和解。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一定會確保將來發出的文件正確無誤。由

於時間倉卒，所以未能把修訂的資料傳給議員。我重申，我們會確保日後不

會再有任何字眼誤導議員。

主席：何敏嘉議員。

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剛才的一項跟進答覆提及腰背痛，也說腰背痛

是其中一個令員工放取相當多病假的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我們，至今所得的

數字可否決定把腰背痛列入職業病的範圍內？如否的話，要待腰背痛的數字

達到哪個程度，才覺得有需要把它清清楚楚列為職業病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完全明白這個問題的存在。我們目前已正

視這個問題，並會積極考慮朝這個方向處理。

主席：何敏嘉議員。

何敏嘉議員：我的質詢是要待數字達到哪個程度，才考慮把它列為職業病，

而不單止是積極考慮。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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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在現階段，我們沒有指定數字要達到某個程度，

我們才會處理。不過，我可以作出承諾，我們會積極跟進這事。

主席：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主席女士，主要答覆 (c)部分指巡查了 9 間醫院也不察覺有任何

提及的危險存在。請問局長可否告知我們，究竟你們看到些甚麼？是否看到

為何有這麼多筋骨勞損的個案呢；原因何在呢？剛才局長說大多是筋骨勞

損、腰背痛等問題，你們看到些甚麼呢？有哪些危險存在？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我們巡查了 9 間醫院，大致來說，認為情況頗為滿意，不

過，當然還有很多須改善之處。在體力處理操作所引起的損傷方面，很多時

候僱員和僱主兩方面都要一起處理問題，特別是在搬運病人、替病人洗澡，

以及幫助病人轉身或下床時，員工是很易扭傷的。因此，我剛才在主要答覆

中也提過，醫管局目前正全面考慮可否增添儀器，以器械提供協助。例如老

人病房的病床設有自動調校器，使老人家在吃飯時較易把病床調高，又或以

電動控制，無須用人手托起病床。又例如病人往洗澡時很多時候要轉到椅上

才推往浴室，日後可能會有一些架或裝置可以吊起他門，好像小型起重機一

般放在那裏。這些研究現正全 進行，我們只要給他們多些時間。目前，他

們正進行招標，希望能取得較多資料，以全 改善醫院在這方面的器械設

備。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主要答覆 (b)部分指出在 22 個月內共有 2 970 宗涉及 3

天以上病假的工傷個案。請問 3 天以下病假的工傷個案數目為何？ 22 個月內

共有 2 970 宗工傷個案，即平均每個月發生 135 宗，數字頗高，所以我不大

明白為何局長說直至目前為止，情況滿意。我對此感到很奇怪。請問涉及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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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病假的個案有多少宗？實際的客觀情況是否如政府所說的那麼好、那麼

滿意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有關涉及 3 天以下病假的個案數字，很抱歉，

我們只有 1998 年的數據，因為我們的 1997 年電腦資料並不齊全。由 1998

年 1 月至 10 月，有關醫院呈報 3 天以下病假的工傷數字是 1 065 宗，總補

償額大約為 107 萬元。這是我們所得的數字。

主席：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主席，主要答覆 (b)部分提到呈報的數字有 2 970 宗，當中有多

少宗被判斷為永久傷殘或喪失工作能力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暫時我沒有有關這方面的詳細資料，但據我們初步

所知，一般來說，是沒有真正永久傷殘的個案。員工一般在放取長假後便可

以復工。我會在會後進行引證工作，並以書面答覆何議員。（附件 VI）

主席：何敏嘉議員。

何敏嘉議員：主席，有關工傷數字方面，政府可否告知我們，有否數據比較

我們的醫院跟海外醫院在這方面的工傷數字？以 5 萬人的機構而言，我們的

工傷比率是否正常，還是較別人為高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手邊沒有具體資料，但我可以告訴大家，在我與

勞工處同事接觸後所得的印象是，我們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而是介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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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我們仍有很多工夫要做，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不能感到自滿。我們要全面

觀察醫院在這方面的水平，希望在明年 5 月可以完成視察醫管局轄下所有醫

院。

主席：何敏嘉議員。

何敏嘉議員：我問的是數據，不是印象。政府可否提供一些數據？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說我手邊沒有數據，我會在會後提供。

剛才我說出我所得的印象，是希望能作出補充，令議員即時知道我的初步看

法。（附件 VII）

主席：我知道還有議員希望繼續發問，但本會在這項質詢上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的時間，而我們的質詢時間其實已遠遠超過原定的一個半小時，所以，

我希望各位議員可循其他渠道繼續跟進有關問題。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本地倫敦金的買賣活動

Trading Activities of Local London Gold

7. 李卓人議員：據報道，涉及本地倫敦金買賣的欺詐事件在本港有增加趨

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過去兩年，當局共收到多少宗涉及投訴本地倫敦金買賣詐騙的個

案；每宗個案平均涉及的金額為何；

(b) 當局有否就有關投訴作出檢控；若有，檢控個案的數字及對被定罪

者判處的平均刑罰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c) 有否計劃制定法例加強監管本地倫敦金的買賣活動；若有，制定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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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例的具體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a) 議員查詢的資料現列載於以下附表：

1996 1997 1998 1

警方接獲的投訴個案數目 142 129 161

每名投訴人平均牽涉的金額 $150,000 $270,000 $150,000

(b) 警方對每宗有表面證據顯示涉及不法活動的個案均會進行調查。目

前牽涉 23間公司的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之中。在已完成的調查當中，

警方已對兩宗個案進行起訴：其中一宗在 1996 年提出起訴，最後

法庭根據《保障投資者條例》2（香港法例第 335 章）判決一名人士

罪名成立，並罰款 75,000 元；另一宗個案由警方根據相同條例起

訴，現正在排期聆訊當中。

(c) 本地倫敦金巿場是於七十年代中期在香港成立 ,至今一向運作良

好。香港現在是亞洲區最大的倫敦金交易中心 ,根據 1997 年年底的

粗略估計，每天的成交量約有 1.9 億美元之巨，約相等於香港金銀

業貿易場每天成交量的七倍。

在其他主要的倫敦金交易巿場例如紐約和倫敦，倫敦金的買賣基本

上不受任何規管。該些地區的倫敦金巿場皆為高度成熟的巿場，參

與者絕大部分是一 有經驗和專業的交易商，買賣形式一般以批發

為主。目前，本地倫敦金巿場有大概 70 名活躍的交易商，而任何

人士皆可以參與該巿場的買賣。

有關接獲倫敦金買賣的投訴，主要是針對以買賣倫敦金為名，並以

招聘廣告為招徠的欺詐及訛騙行為，事實上與真正的本地倫敦金巿

場的買賣制度無關。這些不法行為的監管其實已經包括在由警方執

                                   
1 至 9 月為止

2 有關人士被裁定一項根據《保障投資者條例》第 3(1) (b)條有關“欺詐地或罔顧後果誘

使他人投資金錢”的罪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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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盜竊罪條例》內（香港法例第 210 章）。一經定罪，違反該

條例者須付上刑事責任，而一些以欺騙手段或不實資料哄騙他人買

賣倫敦金的人士，也會被《保障投資者條例》所制裁。

有鑑於本地倫敦金巿場的特質，同時有關的投訴實質為與真正倫敦

金買賣無關的欺詐行為，政府維持一貫的立場，認為最有效的解決

有關問題的方法是公眾教育，而非監管真正的倫敦金巿場。在這方

面，我們已經採取了眾多措施，務求提高公眾對有關買賣倫敦金的

欺詐行為的警覺。這些措施包括不時發出新聞公布、派發小冊子和

舉辦定期的講座，向求職人士講解不同的求職陷阱，包括本地倫敦

金買賣和其他金融投資項目。我們亦有製作電視節目，例如在“警

訊”及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製作的投資教育節目中，警惕

公眾提防以買賣倫敦金為名的欺詐行為和投資陷阱。

財經事務局亦印製了一份單張，列出有關以買賣倫敦金為名的欺詐

案通常使用的手段。該單張已經在各區政務處、各公共屋 、中學

和大專院校派發。我們也鼓勵老師們向學生講解在尋找兼職或暑期

工時必須提防的求職陷阱。單張內也印有財經事務局、勞工處和警

務處內專責向公眾解答有關倫敦金的問題和接受投訴的人員的電

話號碼，供公眾查詢和投訴。

我想強調，不法之徒可以用各種形式或名目設下求職陷阱。倫敦金

只是其中一種被利用作為欺詐和訛騙活動的工具。即使政府立法監

管了倫敦金的買賣，其他各式各樣的商業活動也有可能被利用作為

代替品。我們因此深信正確的措施是致力提高公眾對保護自己的警

覺性，避免受欺詐及訛騙行為所傷害。這遠比向一個行之有效，既

有效能、又高效率的巿場實施無需要的監管為佳。

興建 魚涌公園第二期

Construction of Quarry Bay Park Phase II

8. 蔡素玉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興建 魚涌公園第二期的具體計劃及

時間表，包括何時將現時位於該幅土地上的市政總署車輛臨時停車場遷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根據市政總署提供的資料，蔡素玉議員所提質詢的

答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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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用來興建 魚涌公園第二期的土地位於東區海底隧道附近，東區走

廊旁邊，面積約 5.2 公頃，由幾幅土地組成，這些土地可供使用的日期並不

相同。臨時市政局計劃分 3 期發展整幅土地：

(a) 第 I 期（ 2.9 公頃）　─　這幅土地屬於短期租約用地及可供臨時

撥用的政府土地，當局可向現時的租用人發出通知，終止租約。臨

時市政局已為發展這幅土地擬訂了詳細設計圖。如獲得批核撥款，

興建工程大概可在 1999 年年中展開，約在 2001 年年初完成；

(b) 第 II 期（1.3 公頃）　─　這幅土地大部分撥給警方暫時用作車輛
扣留中心。臨時使用期將於 2000 年 12 月屆滿。臨時市政局計劃在

土地可供使用時發展這區；及

(c) 第 III 期（1 公頃）　─　這幅土地現時用作市政總署臨時停車場。
該停車場將於 2005 年遷往柴灣的永久用地。

過境車輛封閉道路通行證

Closed Road Permits for Boundary Crossing Vehicles

9. 田北俊議員：就入境事務處簽發過境車輛封閉道路通行證事宜，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a) 過去 5 年，當局接獲申請及批出上述證件的個案數字分別為何；

(b) 審批上述申請的平均及最長時間；而當中部分申請需時較久的原

因；及

(c) 有何措施加快審批程序？

運輸局局長：主席，

(a) 過去 5 年，當局就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接獲和批准的申請個案數目

如下：

年份 接獲的申請

個案數目

批准的申請

個案數目

1993 1 680 1 680

1994 1 821 1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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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1 992 1 983

1996 3 260 3 255

1997 4 386 4 326

(b) 過去 5 年，當局處理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的申請，平均需時 4 至 6

個星期。在這 5 年內，這類申請的輪候時間最長為 9 個月。

(c) 由 1997 年 2 月起，香港與廣東省當局訂立了一項協議。根據協議，

雙方把過境私家車每月的新增限額定為 55 架。訂定上述的限額，

可確保過境私家車的數量保持適度的增長，免致超過過境設施的處

理量或導致邊界通道附近道路網絡的塞車情況達到無法接受的程

度。

申請人申請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時，必須同時遞交由廣東省當局簽

發的核准文件，否則入境事務處不會處理有關申請。如香港接獲已

提交核准文件的申請個案，數量超過就許可證所議定的每月 55 個

限額，多出來的申請個案須輪候處理。因此，如果所簽發的核准文

件的數量，沒有超過許可證議定的限額，輪候時間便可縮短。我們

會繼續與廣東省當局磋商，研究如何使簽批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的

行政工作更順暢。

香港康體發展局提供的資助

Funding Provided by the Hong Kong Sports Development Board

10. 鄭家富議員：香港康體發展局（“康體局”）在《1991-1995 整體發展

規劃書》（“規劃書”）中申明，在兩類分別根據《社團條例》（第 151 章）

註冊及《公司條例》（第 32 章）成立的體育總會中，該局選擇向根據《公司

條例》成立的體育總會提供資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a) 過去 3 年，該局有否向根據《社團條例》註冊的中國香港業餘體育

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提供資助；若有，每年的資助

款額為何；有否評估該等資助是否合乎該局在規劃書上所申明的資

助原則；及

(b) 港協有否在年前將一筆為數 3,000 萬港元的資金轉移至一個信託基

金，而當時的港協主席則出任該基金的永遠名譽會長；若有，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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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有否評估港協該項行動是否合乎其資助的條件及精神；若沒有作

出評估，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康體局將得自政府的經常撥款用以資助港協的行政

及活動開支和參與例如奧運會或亞運會等大型活動的支出。在過去 3 年來撥

給該會的款額如下：

年度 款額

（百萬元）

1995-96 1.481

1996-97 1.768

1997-98 1.887

康體局在動用政府撥款以資助體育總會及港協的事宜上，採用的其中一

個原則，是該等組織必須是根據社團或公司條例註冊成立的非牟利組織，並

設有適當的會章。所有通過康體局獲得資助的組織，必須呈交經適當審核的

帳目報表，載明如何運用所得款項。港協正如體育總會一樣，須向康體局呈

交一份有關其受資助活動的經審核年度報表。

該會受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任命，在運作上享有高度自主權，與康體局

及體育界人士共同促進和發展香港的體育活動。該會除了就得自康體局的款

項須完全向該局負責外，亦擁有本身作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成員所獲得的

資源，以及從私人機構所得的捐助。至於該會如何使用該等資源，則並非在

康體局的管轄範圍內。

發泡膠容器造成的環境污染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Styrofoam Containers

11. 何鍾泰議員：現時，全日制小學學生透過學校訂購的午膳所使用的食物

容器大多數由發泡膠製成。鑑於發泡膠廢物會對環境造成污染，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a) 有否估計該等學校每年棄置的發泡膠容器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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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否估計在 2007-2008 學年全面實施小學全日制後，該等容器的每

年平均棄置數量；及

(c) 會否要求學校鼓勵學生及規定午膳供應商使用環保的食物容器？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根據環境保護署資料顯示，去年香港有 110 噸發泡膠廢物棄置於堆

填區，其中 80 噸是發泡膠容器，但政府沒有進一步資料顯示其中

有多少發泡膠容器是由學校棄置的。

教育署在 1996 年曾就本港所有全日制小學的午膳安排作出調查，

結果顯示大約有 47%學生訂購飯盒，但調查沒有統計當中有多少是

用發泡膠容器。

(b)及 (c)

政府沒有足夠的資料，以估計在 2007-08 學年全面實施全日制小學

時，學校每年會棄置多少發泡膠容器廢物。但無論如何，政府會要

求學校及籲請食物供應商盡量避免用發泡膠容器盛載食物。

事實上，教育署已於 1996 年向所有學校發出“學校膳食安排指

引”，鼓勵家長為子女準備午膳，幫助他們養成健康而 生的飲食

習慣。1997 年，教育署亦曾發出公函致所有學校，提醒校方注意保

護環境，為學生及教師的健康 想，應請食物供應商及學校食物部

經營者避免使用發泡膠容器盛載食物。

教育署並在學校各級別推行環境教育。課程發展議會發出的“學校

環境教育指引”，對在學校內推行有利環保的行為作出詳細建議，

包括盡量減少使用發泡膠盒及木筷子等用完即棄的器具。教育署經

常聯同各政府部門及綠色團體為各中小學舉辦環保研討及交流

會，其中的主要內容包括廢物處理。

教育署將聯同有關部門及組織，繼續加強宣傳及積極在學校推行環

境教育。

香港的文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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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iteracy Rate in Hong Kong

12. 陳鑑林議員：據報道，聯合國在剛發表的“人文發展報告”中指出香港

現時的文盲率高達 8%，而教育指數排名亦由去年的第六十位降至第七十五

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有否就本港的文盲率作出統計；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

為何；

(b) 有否研究文盲率與新來港定居人士數目增加的關係，以及當局有否

計劃為教育程度較低的新來港定居人士提供適當的教育課程；及

(c) 有何具體計劃降低香港的文盲率？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政府統計處曾在 1984 年第四季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中進行有關文

盲的專題訪問。“文盲”的定義是指一個人不能理解地閱讀及書寫

一些有關日常生活的簡短句子。以此定義，估計當時本港 15 歲或

以上的人口中，約有 12%為文盲。

此外，香港每 10 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在兩次人口普查之間，會

有一次中期人口統計。雖然這些調查並未有直接搜集有關文盲的數

據，但也會調查市民的教育程度。根據這些調查，年齡在 15 歲或

以上而從未接受教育或只曾接受幼稚園教育的人士佔該年齡組別

總人口的百分比為 :

年份 百分比

1976 20.2%

1981 16.1%

1986 14.1%

1991 12.8%

1996 9.5%

上列數據間接反映香港的文盲率正持續下降。 1996 年的調查亦顯

示，年齡在 15 歲或以上而從未接受教育或只曾接受幼稚園教育的

人士中，有超過 72%是年齡 60 歲或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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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的“人文發展報告”中，提及香港的文盲率

高為 8%，而教育指數排名則由去年的第六十位降至第七十五位，用

以編製有關數據的資料未知出處為何，故此政府統計處已致函查

詢。

(b) 由於每年由內地新來港定居而年齡在 15 歲或以上的人士，佔全港

總人口的百分比遠低於 1%，故新來港定居人士的教育程度對香港整

體的教育水平，影響極為輕微。新來港定居而又年滿 15 歲或以上

但從未接受教育或只曾接受幼稚園教育者，可以報讀本地一些成人

教育課程（詳見 (c)部分答案）。

(c) 政府現時除為所有年齡介乎 6 至 15 歲的兒童提供九年免費普及基

礎教育外，更循不同途徑提高市民的教育水平，例如教育署成人教

育組便有專為 15 歲或以上並有志進修的人士，提供中、小學課程

和英文專修課程；亦有資助一些非政府機構開辦成人教育課程，包

括識字班等。此外，其他私人機構亦有開辦成人教育課程。

私人農地改作工業用途的收費

Fees Charged for Private Agricultural Land Used for Industrial Purposes

13. 劉皇發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獲批准將私人土地用途由農地改為工業用地的個案數目為何；

(b) 當局根據甚麼準則釐定該等土地在改作工業用途後每年的應繳費

用；及

(c) 改作工業用途的私人土地的應繳費用水平與政府以短期租約形式批

出的工業用地的租金水平是否一致；若是，當局的理據何在及有否

考慮在計算費用程式內扣除該塊土地作農業用途時的收益？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a) 過去 5 年，我們並沒有收到申請把“農地”改為工業用途的個案。

然而，現時有 1 116 宗個案是以短期豁免書方式容許私人農地暫時

轉作工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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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短期豁免書方式容許暫時作工業用途的私人農地，須繳付短期豁

免書租金，以反映因更改土地用途所帶來的土地年增值。地政總署

已按各幅用地的地點和用地上暫准搭建物，釐定各區不同類別用地

的標準租金。

標準租金是根據十足市值評估，並參考過去 12 至 24 個月以公開投

標批出的類似短期租約用地的租金，或此等類別的短期租約經檢討

後商定的租金。標準租金在豁免書開始生效之日即適用於有關用

地，並會每 3 年檢討一次。

(c) 評定標準短期租約和短期豁免書租金所採用的按上蓋面積與按分

區釐定租金的方法大致相若。當局釐定短期豁免書租金時，已把農

地業權人所應享有的土地價值計算在內。短期豁免書租金水平大約

是短期租約租金的五成左右。

社區復康網絡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Network

14. 梁耀忠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現時居住在新界東、西兩區的長期病患者估計人數；當中入住醫院

的人數；及請按疾病種類分別列出；

(b) 當局現時如何在該兩區向長期病患者提供復康服務；以及有否計劃

在該兩區設置向長期病患者提供服務的社區復康網絡中心；及

(c) 是否知悉當局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就本港社區復康網絡的現有服務及

未來發展所進行的研究的進展情況；及其公布研究結果的時間？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a) 對長期疾病的患病和發病的評估，必須涉及以人口為本的深入研

究，這是因為長期性本身並不構成一項疾病的診斷。同時，個別人

士並不一定能夠辨別長期疾病及延醫診治。如有需要接受診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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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人士可以到公營或私營的診所或醫院接受基層醫護服務，又或非

住院或住院的專科治療。根據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資料，

1996 年度在醫管局新界區的醫院聯網 10 類最常見長期疾病的入院

病人數目如下：

疾病診斷

入院病人數目

新界東 新界北 新界西

精神錯亂 1 614 2 672 3 171

慢性支氣管炎 962 1 490 2 409

糖尿病 1 390 1 187 2 455

哮喘 1 053 1 067 1 892

心臟衰竭 790 983 1 510

慢性腎衰竭 539 589 826

癲癇 430 670 853

慢性肝病及肝硬變 216 253 408

弱智 94 239 208

柏金遜病 81 91 236

7 169 9 241 13 968

(b) 目前，器官殘障人士或長期病患者可從多方面獲得所需支援和直接

服務，包括醫管局轄下 30 間現有的病人資源中心（其中 11 間設於

新界區）、派駐各醫院和診所的醫務社工、社會福利署家庭服務中

心的社工，以及 3 間社區復康網絡中心。後者並因應新界區居民對

支援服務的需求舉辦外展活動，例如健康講座和社交聚會等。

政府最近已委託顧問研究社區復康網絡的長期發展，以及這個服務

現有運作模式的成本效益。此外，顧問也會研究社區復康網絡的服

務與一些同類服務的配合問題，包括醫管局的病人資源中心和近年

發展迅速的長者健康中心、婦女健康中心等提供的服務。政府會根

據顧問的研究結果和建議，考慮日後在新界設立社區復康網絡中心

一事。

(c) 關於這項研究，顧問已經完成資料搜集的階段，並會在本年年底前

完成整項研究。政府經審閱研究結果和建議，會發表顧問報告。

房屋需求的評估

Assessment of Housing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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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永達議員：鑑於今年本港經濟每季都出現負增長，而市民收入普遍下

降，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否根據跨部門房屋需求工作小組在 97 年 1 月所制

訂的房屋需求模型，重新運算由現時至 2005-06 年度市民對房屋的需求數

字？若有，請按公、私營房屋及各種需求（如附表所列）類別分別列出有關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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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住 戶 數 目  ( 1 9 9 8 - 9 9至 2 0 0 5 - 0 6年 度 )

類 別 總 數 每 年

公營

房屋

私營

房屋

總數 公營

房屋

私營

房屋

總數

( 1 ) 新 的 房 屋 需 要

( a ) 結 婚

( b ) 離 婚

( c ) 從 中 國 來 香 港 的 合 法

移 民

( d ) 外 地 來 香 港 人 士

( e ) 現 有 住 戶 分 戶

( f ) 居 住 環 境 欠 佳 的 住 戶

小 計

( 2 ) 衍 生 的 房 屋 需 要

( a ) 重 建 租 住 公 屋 （ 整 體

重 建 計 劃 ）

( b ) 清 拆 臨 屋 區 /平 房 區

( c ) 清 拆 寮 屋

( d ) 緊 急 事 故 / 天 災 及 體

恤 困 境 個 案

( e ) 重 建 私 人 物 業

小 計

( 3 ) 調 整

( a ) 香 港 居 民 外 流 的 實 數

( b ) 住 戶 解 體

( c ) 有 適 當 居 所 的 住 戶 在

公 營 房 屋 與 私 營 房 屋

之 間 的 遷 徙

( d ) 雙 重 計 算

小 計

房 屋 需 求 總 數 ( 1 )  +  ( 2 )  +  ( 3 )

興 建 單 位 總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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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局長：主席，政府已在 1998 年 2 月發表有關房屋需求的最新評估。

根據推算結果，1997-98 至 2006-07 年度這 10 年期間的興建單位總需求為

799 000 個單位，其中 456 000 個為公營房屋單位，另外 343 000 個則屬私

營房屋單位。為了顧及最近經濟下調及房屋政策措施所帶來的影響，我們會

在年內重新調查巿民在房屋方面的期望，並根據調查結果，更新在較早前推

算時所採用的數據及假設。正如 1998 年房屋方面的《施政方針》所述，我

們將於 1999 年公布推算結果。

　　雖然現在對上述工作的結果作出預測，實屬言之過早，但經濟下調對房

屋需求造成的最大影響，顯然是遏抑了巿民在短期內對私營房屋的需求。由

於我們的評估模式旨在根據長遠人口增長的情況來推算房屋需求，因此，經

濟氣候出現的短期變化，應不會對有關的推算造成太大影響。

在新界北部出現水浸警告時採取的行動

Actions upon Flood Warnings in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16. 劉江華議員：就政府在新界北部出現水浸時為居民而採取的救援行動，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在預計新界北部即將出現水浸前，當局會採取甚麼行動；在香港天

文台（“天文台”）就新界北部地區發出水浸報告後，當局又會採

取甚麼行動；及

(b) 當局有否定期檢討該等行動的成效；若有，結果為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

(a) 天文台全日 24 小時不停監察本港和鄰近地區的天氣情況。當有帶

雨雲層影響本港時，天文台會根據氣象雷達和雨量器所錄得的最新

雨量數據，分析雨量分布情況。當天文台預計新界北部低窪平原將

發生嚴重水浸時，便會發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水浸報

告”）。

天文台會透過電子傳媒向市民廣播水浸報告，並會發布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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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浸報告發出後，有關政府部門和機構隨即作出戒備，並會在有

需要時採取適當行動，例如安排個別學校停課、開放臨時安置中

心、安排緊急救援行動，以及進行其他緊急援助工作等。各政府部

門須採取的具體行動撮載如下：

(i) 天文台： 嚴密監察天氣情況，並透過電子傳媒向有關

政府部門和市民發出最新的水浸報告；

(ii) 渠務署： 監察新界北部容易發生水浸地區的水位。當

局已在這些地區的策略性地點，例如深圳

河、雙魚河和梧桐河安裝 13 個河流水位量

器。河流水位一旦超逾警戒 ，渠務署便會

向消防處和民政事務總署發出警報，並通知

天文台，而該署特設的新界北緊急事故及暴

風雨應變組織也會開始運作。元朗和北區最

少會有兩支由渠務署和合約承辦商人員組成

的隊伍值班候命，在有需要時疏浚淤塞的渠

道；

(iii) 民政事務總署、

北區和元朗民政

事務處：

透過村代表與村民保持緊密聯絡，並提供臨

時安置中心。在有需要進行疏散和其他拯救

行動時，兩個民政事務處會與消防處、警方

和渠務署緊密合作。在接獲水浸警告後，民

政事務處人員會前往現場，並在有需要時統

籌所需的緊急援助服務。地區緊急事故統籌

中心也會在出現嚴重水浸時開展工作；

(iv) 消 防 處 、 警 務

處、政府飛行服

務隊、民眾安全

服務隊（“民安

隊”）

為水浸災民提供疏散和救援服務，並為等候

送院的傷者進行急救。

消防處會在接近新界北部容易發生水浸地區

的消防局調配特別救援資源和救護車（包括

8 隻救生小艇），以便迅速地就可能發生的

水浸事故作出緊急回應。此外，消防處亦會

在就近的消防局設立前 指揮站，加強救援

行動的指揮和控制工作，以及提高調動緊急

資源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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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處亦會提供小艇和救援船隻，並在水浸

現場設立警方指揮站，加強與警察總區指揮

及控制中心和分區總部的聯絡。此外，警方

也會採取適當行動如封路、交通改道和發放

資料等。

政府飛行服務隊會預留 3 輛直升機，以便在

水浸地區的上空進行監察和協助救援行動。

民安隊會動員 4 支配備救援船隻的水浸救援

隊，在上水消防局及該處轄下的粉嶺和元朗

區總部候命，在有需要時協助救援行動；

(v) 政 府 新 聞 處

（ “ 新 聞

處”）、運輸署

新聞處和運輸署會協助把水浸報告和有關交

通的資料發放予政府部門、傳媒和公共交通

機構。

新聞處亦負責透過傳媒發放其他公告，包括

為等候救援和緊急援助安排的水浸災民提供

消息；

(vi) 社會福利署 與民政事務總署合作提供臨時安置中心和緊

急援助服務。

當局亦定期提醒村民和市民採取預防措施和適用的緊急電話號

碼，這些資料已載於《氣象警告及預防措施》小冊子和《新界北部

水浸特別報告》單張內，並在各區民政事務處派發。有關的民政事

務處會告知鄉事委員會和村代表在發生水浸時應該採取的預防措

施。教育署也會要求新界北部的學校作出戒備，並提醒校方必須根

據天文台和渠務署的建議，及時作出停課安排。

(b) 各部門一直而且會繼續進行內部及跨部門的定期檢討，以期進一步

改善有關水浸救援行動及緊急援助服務的安排。舉例來說，天文台

一直定期檢討天氣監測及警告服務，而今年新設的水浸報告系統，

便是去年檢討暴雨警告系統的成果。有關水浸報告的各項安排，會

在今年年底天文台進行每年一度的檢討時一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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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進行大規模水浸救援行動後，保安局都會與各有關部門就部門

在緊急應變的表現，以及救援及援助方面的統籌工作，進行聯合檢

討，研究可改善之處。

今年 5 月 24 日在新界北部發生的廣泛水浸便是一例。各政府部門

和有關機構進行的聯合檢討，確認了各方在應急行動的成效，但建

議進一步改善通訊網絡，以便迅速地向救援人員提供最新的天氣消

息。聯合檢討中提出的建議已全面實施。

上述檢討的主要結果會納入“香港天災應變計劃”內。該計劃訂明

在應付惡劣天氣時，例如在颱風或水浸的影響下，個別政府部門和

有關機構的職責及分工。應變計劃會在每年雨季結束後予以檢討。

兒童乘坐保母車的安全問題

Safety of Children Travelling in Nanny Vans

17. MISS CHRISTINE LOH: Regarding the safety of children travelling in
school private light buses (commonly known as "nanny vans"),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maximum number of children passengers under the age of six
allowed in a nanny van;

(b)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raffic accidents involving nanny vans without
seat belts during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of the respective numbers
of children passengers who died or were injured in these traffic
accidents; and of the prognosis of the seriously injured children who
are still under medical care;

(c)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stipulating that children passengers in
nanny vans must wear seat belts; if not, why not, and whether the
absence of escorts constitutes a major reason for not implementing
that stipulation;

(d)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stipulating that nanny vans must have an
escort on board; if not, why not; and

(e) whether the rationale for the stipulation that school buses must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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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scort on board is also applicable to nanny vans?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Madam President, the legal seating
capacity of any vehicle is specified in the registration document of the vehicle.
In general, the seating capacities of nanny vans range between 12 and 16.
Nevertheless, it is stipulated in the Road Traffic (Traffic Control) Regulations of
the Road Traffic Ordinance (Cap. 374) that:

(i) a child under the age of three years shall not be counted as a
passenger; and

(ii) three children aged three years or above but not exceeding 1.3 m in
height shall be counted as two passengers.

The maximum number of children passengers under the age of six which
can be lawfully carried in a nanny van therefore depends on the legal seating
capacity of the vehicle and the age and height of children passengers.

As nanny vans are not required by law to be equipped with seat belts,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keep accident statistics on nanny vans based on whether
they have seat belts or not at the time of the accidents.  Nevertheles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131 passengers under the age of 15 were found not wearing seat belts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seat belts have been installed) when the nanny vans they
were riding got involved in traffic accidents.  Of these 131 passengers, five
were seriously injured and the rest were slightly injured.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keep track of whether these five seriously injured passengers are still
under medical care.

The provision of escort service on school buses carrying primary or
kindergarten pupils has been made mandatory since 1 February 1997.  The
capacity of a nanny van is considerably less than a school bus and there is no
similar requirement for nanny vans to provide escort on board because at the
time the legislation was drawn up, there were strong concerns from the nanny
van trade about costs arising from the compulsory requirement of an escort.

A working group chaired by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is reviewing the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nanny vans.  Amongst other things, the extension of
mandatory escort requirement and seat belts for passengers will be examined by
the working group.  The concerned parties, including the nanny van trade,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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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consulted on proposals arising from the review.
避免財政預算出現赤字的措施

Measures to Avoid Budget Deficits

18. DR DAVID LI: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n
order to increase its incomes and to avoid budget deficits in the next few years, it
will consider selling or listing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some of its
quality assets, such as the toll tunnels, the Kowloon-Canton Railway
Corporation,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 the Hongkong Post and the
airport at Chek Lap Kok?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Madam President, the Government
will give careful and serious consideration to the possibility of privatization,
either in part or in whole, of some of its assets, such as railway corporations and
toll tunnels, through selling or listing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The
Government recognizes that such action will increase its income in the particular
year when privatization takes place, as well as generating wider economic
benefits for the community.  It also recognizes that other factors, for example,
legislation, will nee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any
privatization proposal.

有關銀行存款的“利率規則”

Interest Rate Rules for Bank Deposits

19. 李華明議員：關於本港銀行最優惠貸款利率及存款利率的調整事宜，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會否考慮撤銷存款期或通知期少於 7 天的銀行存款的利率上限

須由香港銀行公會根據“利率規則”制訂的規定，讓有關利率由市

場決定；若會，具體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b) 有否評估現時 1 個月期銀行同業拆息率與最優惠貸款利率的差距是

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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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會否採取措施收窄現時存款及貸款的利率差距至金融風暴發生前的

兩厘水平；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d) 有否評估最優惠貸款利率對經濟增長有何影響；若有評估，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a) 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致力開放銀行體系，以促進競爭和產品

創新。然而，在良性競爭和銀行與貨幣制度的穩定兩者間取得適當

平衡也同樣重要。在金融界面對反覆和不明朗的環境影響下，這種

審慎態度尤其恰當。

自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們都看見銀行市場大幅波動，而銀行

為了競爭定期存款，也承受了巨大壓力。如果我們在這種環境下廢

除餘下的“利率規則”，便可能會加劇銀行體系的不明朗因素，令

其更為反覆，而這種情況實在有違香港的公眾利益。

雖然利率在近期已略為回軟，但市況仍然不明朗。此外，我們目前

正對多項政策事項進行檢討，例如銀行業務三級制、申請成為認可

機構的條件及適用於外資銀行的“一家分行”規定等。檢討結果亦

會對銀行業的競爭環境構成影響。

因此，任何放寬管制的決定不應當作個別事情考慮，而是應該從香

港銀行業的策略性方向、整體經濟狀況和其他可能的政策改變等較

廣泛的層面來作出檢討。因此，金管局已聘請了顧問，研究銀行業

未來的發展方向，研究內容涉及多項政策事項，而利率協議亦包括

在內。研究結果應可在本年年底完成，當金管局考慮過顧問研究結

果和建議後，便會在適當時候發表報告。

(b) 雖然金管局沒有評估息差是否合理，但卻有監察香港銀行的淨息

差
1
 ，並將每個季度的有關資料刊登在金管局出版的季報。從這些

統計資料的一般性觀察所得，在 1995 至 1997 年間，香港銀行的平

均淨息差較美國低，但與英國和澳洲相若。換句話說，香港銀行賺

取的淨利息收入是與其他地區的銀行相若。

                                   
1 淨息差定義為平均計息資產除以淨利息收入（淨利息收入是指利息收入減利息支出）。

這是其中一項國際公認的評估銀行盈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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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們只是注意一段短時間內的息差，容易被結

果所誤導。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本港銀行業因利率波動而承受了

巨大壓力。舉例來說，在 1997 年 7 月至 1998 年 9 月期間，最優惠

貸款利率與 1個月定期存款利率 2的息差由 4.37厘至 1.42厘不等。

事實上，亦曾有定期存款利率高於最優惠貸款利率的情況。這種情

況尤其見於大額存款。為了吸引存款，銀行甚至願意付出遠高於銀

行同業拆息的優惠利率。雖然近期利率環境已轉趨穩定，但定期存

款利率仍高於金融風暴前的水平。

此外，銀行同業市場也是銀行的重要資金來源。最優惠貸款利率和

1 個月銀行同業拆息（每月平均數字）的息差曾經大幅波動，由 1998

年 3 月的 4.6 厘至 1998 年 8 月的負 2 厘不等；而且，實際上息差

的每天波幅較這些平均數字更大。

(c) 金管局沒有試圖規管銀行所賺取的息差。事實上，近期銀行賺取的

息差較金融風暴前為低。1995 年 1 個月銀行同業拆息和最優惠貸款

利率的平均息差為 2.98 厘，1996 年為 3.22 厘，而 1997 年首 9 個

月，即金融風暴前則為 2.55 厘。但在 1998 年首 9 個月，1 個月銀

行同業拆息和最優惠貸款利率的平均息差則只有 1.53 厘，遠低於

金融風暴前的水平。此外，正如 (b)部分提到，銀行在過去 1 年，往

往付出較高利率，甚至超越銀行同業拆息的水平去爭取存款，進一

步令息差收窄。這是導致銀行公布 1998 年上半年的盈利大幅減少

的原因之一。

(d) 在一般經濟分析中，利率（包括最優惠利率）被視為影響私人消費

開支及私營部門投資的一個變數。由於消費與私營部門投資都是本

地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影響國民生產總值，所以利率水平對經

濟活動有直接影響。不過，利率只是影響經濟表現的眾多因素之

一，其他主要因素包括香港主要出口貨品市場的經濟狀況、匯率變

動、價格的競爭力、香港的主要入口來源地的通脹情況和經濟結構

轉型的性質及速度等。所以，利率高低對經濟表現的影響，通常是

與眾多其他外來及本地因素的影響互相交錯而構成的，並不可輕易

                                   
2 此所引述不同息率是指在 1997 年 7 月至 1998 年 9 月期間有關的每月平均數字。 1 個

月定期存款平均利率是根據 10 間主要銀行所報的 10 萬港元以下的基本存款利率計算

而得。最優惠貸款利率則是指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限公司的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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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單獨而論。

羅湖橋的治安

Law and Order at Lo Wu Bridge

20. 李家祥議員：關於羅湖橋的治安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過去 1 年，在屬本港管治範圍內的一段羅湖橋上，分別發生了多少

宗打劫、偷竊、非禮及毆鬥的案件；該等案件是否均由當局依據香

港法例處理；

(b) 當局有何措施維持屬本港管治範圍內的一段羅湖橋的治安；及

(c) 會否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並制訂改善整段羅湖橋治安的措施？

保安局局長：主席，

(a) 在 97 年 11 月至 98 年 10 月期間，在屬香港特區管理範圍內的一段

羅湖橋上，只曾發生 1 宗傷人案件。該案件已由香港警方根據香港

特區的法律及程序處理。

(b) 警務處派有軍裝人員在屬香港特區管理範圍內的一段羅湖橋上駐

守，緊密注視該處的情況及維持該範圍的治安。

(c) 一直以來，香港警方都有透過邊境聯絡渠道，與深圳當局保持緊密

的合作和聯繫，維持羅湖橋上治安。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5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5) BILL 1998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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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 OF LAWS (NO. 4) BILL 1998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6) BILL 1998

《 1998 年商業登記（修訂）條例草案》

BUSINESS REGISTRATION (AMENDMENT) BILL 1998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3) BILL 1998

《 1998 年婚姻（無結婚紀錄證明書）條例草案》

MARRIAGE (CERTIFICATE OF ABSENCE OF MARRIAGE RECORD)
BILL 1998

秘書：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5 號）條例草案》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例草案》

《1998 年商業登記（修訂）條例草案》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

《1998 年婚姻（無結婚紀錄證明書）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律政司司長。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5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5) BILL 1998

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5 號）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旨在對數項現行條例中的若干用語作出修改。這些條例分別為

《土地審裁處條例》、《勞資審裁處條例》、《文康巿政上訴委員會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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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官條例》、《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以及《死因裁判官條例》。

　　為使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符合《基本法》，並切合香港作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地位，我們在《香港回歸條例》中，對《釋義及通則

條例》加入了附表 8。這個附表訂了多項詮釋香港在回歸後繼續沿用的法例

的原則。雖然我們採取了這項臨時措施，又制定了《法律適應化修改（法院

及審裁處）條例》，以對法院有關的名稱和法官的職銜作出適應化的修改，

我們仍然認為，在回歸後，香港的法典不應繼續保留與《基本法》不符的用

語。因此，我們提交條例草案，對這類用語作出必須的修改。

　　這些適應化修改一經通過成為法律後，會追溯至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當

天起生效。

　　主席，這項條例草案除了使以上 6 項條例完全符合《基本法》，並切合

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之外，還可省卻了這些條例與《香港回歸條例》

和《釋義及通則條例》相互參照的需要。我謹請議員通過條例草案，使條例

草案早日成為法例。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5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主席：律政司司長。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4) BILL 1998

律政司司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條例

草案》。

　　條例草案旨在就 3 條條例的條文作適應化修改，以符合《基本法》和香

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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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政人員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和《法定代表律師條例》是其

中 3 條獲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香港原有法律，內有多條條文須作出

適應化修改。雖然《釋義及通則條例》已具體說明與《基本法》或香港作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不符的用語應如何詮釋，但在香港法律中

保留這些用語，仍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們現須另行立法，對個別法例進

行必要的詞句修訂。

　　以下我會講解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和制定這些條文的原因。條例草案規

定，其建議的大部分適應化修改在通過成為法律後，生效日期將追溯至 1997

年 7 月 1 日，以確保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及之後，所有法律的詮釋完全一致。

不過，上述追溯效力不適用於罪行方面。這項限制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至於加入仍未實施條文的適應化修

改，則由有關條文實施該日起生效。

　　條例草案廢除過時或帶有殖民地色彩的條文，在有需要的地方，代以適

當的新詞語。凡對“總督”的提述均因應情況由“行政長官”或“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取代；對英國法令或主管當局的提述則由對本地法例或主管

當局的提述取代。

　　條例草案修訂《律政人員條例》，規定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前由當時

的律政司在香港法庭享有的所有權利，除牴觸《基本法》者外，在該日及之

後均可由律政司司長行使。

　　條例草案又進一步修訂《律政人員條例》，規定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之

前由當時的律政司對香港法庭根據或憑藉《婚姻訴訟條例》而具有司法管轄

權的法律程序行使或履行的權利和職責，除牴觸《基本法》者外，在該日及

之後均可由律政司司長行使或履行。

　　條例草案廢除《律政人員條例》的附表，以“律政司司長”和“政府律

師”等新的律政人員職稱代替。

　　條例草案又規定在《法律執業者條例》中，凡提述“律政司”，就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前任何期間而言，須當作提述當時的律政署。

　　條例草案還廢除《大律師（資格）規則》中的“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而代以“Department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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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條例草案作出的修訂大多是用語上的更改，旨在消除在詮釋

香港法律方面任何不明確之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順利運作非常重要。希

望議員盡早通過條例草案。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4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主席：庫務局局長。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6) BILL 1998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Adaptation of Laws (No. 6) Bill 1998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The Bill aims at adapting 12 ordinances and their subsidiary legislation
which are related to government revenue in order to make them 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Law and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l the ordinances included in the
Bill have already been adopted as laws of the Hong Kong SAR.  Some of the
references in these ordinances, for example, references to the Governor, the
Governor-in-Council and the Crown,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Law or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n S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though the Hong Kong Reunification Ordinanc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have laid down how these references should be
construed, it is considered unacceptable to retain such references in the
ordinances included in the Bill.  Therefore, we have introduced the Bill to
effect textual amendments to these ordinances.  When the adaptation
amendments set out in the Bill are passed into law, they will take effect
retrospectively as from the dat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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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ll enables us to dispense with the need to make reference to the
Hong Kong Reunification Ordinanc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when referring to the 12 ordinances.  I hope that Honourable
Members will support the Bill.  Thank you.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主席：庫務局局長。

《 1998 年商業登記（修訂）條例草案》

BUSINESS REGISTRATION (AMENDMENT) BILL 1998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I move that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Amendment) Bill 1998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We have recently reviewed the operation of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system to identify areas which can be simplified and modernized.  We intend to
install a new computer system and revamp the office procedures in order to
rationalize the operation of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o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business environment.  As a result, we expect
that the time taken for effecting a new business registration will be shortened
from six to four days.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and its subsidiary legislation contain
some restrictive provisions which have limited the scope for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to implement these streamlining measures.  The Bill aims at
amending those provisions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various improvement
proposals.  One of the major amendments of the Bill is to establish an open



立法會  ─  1998 年 11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199878

Business Index which will be assessable to the public for the search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 Numbers of businesses on a self-service basis.  At present, any
person may request the Department to extract any information on the Business
Register provided that the person can identify the particular business required,
such as by furnishing the Department with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Number of
the business concerned.  If the number is not known, the person has to request
the Department to conduct a search for the number before any further search can
be done.The Department receives around 100 000 such requests each year.

The proposed Index will enable the public to obtain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in a timely manner and reduce the workload of the Department.
The Index may, in due course, be published in electronic form such as on the
Internet.  It will only include minimal particulars of the registered businesses
which enable such businesses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Department has already
been provid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Business Register upon request, the
proposed Index will not violate the secrecy principle upheld by the Department.

The Bill also proposes to allow the Department to supply extract of
business particulars from the Business Register in uncertified form.  The
dispensation with the certifying process, which has to be done manually, will
enable full automation of extraction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Register and will
shorten the processing time.  It will also enable the particulars to be transmitted
to information seekers electronically.

The purpose of the Bill is to simplify procedures and improve services.  I
hope that Honourable Members will support the Bill.  Thank you.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8 年商業登記（修訂）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主席：保安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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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3) BILL 1998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

草案》。

　　本條例草案旨在廢除《外地司法管轄權（開支）條例》和《偷運貨品進

入中國（管制）條例》及其附屬法例。這些條例並不切合香港作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外地司法管轄權（開支）條例》是根據英國的外地司法管轄權法令

（Foreign Jurisdiction Acts）而訂立，就香港居民在女皇陛下領土外的地方，

如犯了罪，繼而被定罪或因精神錯亂獲判無罪，訂明有關的開支負擔的條

款。隨 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英國的法令已不再適用於香港。事實上，

根據紀錄，我們亦沒有因這條條例引致任何開支。因為此條例已過時，我們

建議廢除此條例。

　　《偷運貨品進入中國（管制）條例》於 1948 年制定，以實施當時中國

政府與聯合王國就防止中港走私措施所簽署的協定。其後，自 1970 年訂定

了《進出口條例》，走私罪行便完全根據該條條例處理。因此，《偷運貨品

進入中國（管制）條例》的條文再無必要，亦從未援引，只要“第 242 章界

”仍被繼續用作慣常參考的界 ，以容許內地保安部隊船隻進入此界 以

北的水域。自從 1997 年 7 月 1 日國務院在第 221 號令頒布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界 後，《偷運貨品進入中國（管制）條例》原訂的界 已經過時，因此，

此條例應予以廢除。

　　我希望議員能支持條例草案，廢除過時及不再適用的法例，更新香港的

法例。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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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保安局局長。

《 1998 年婚姻（無結婚紀錄證明書）條例草案》

MARRIAGE (CERTIFICATE OF ABSENCE OF MARRIAGE RECORD)
BILL 1998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1998 年婚姻（無結婚紀錄證明書）條例

草案》。

《婚姻條例》的第 26 條和《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的第 13 條，對無結婚

紀錄證明書的簽發作出規定，但因為中英文本的含意並不一致，本條例草案

的目的，就是為了消除上述不相符的地方。

根據《婚姻條例》第 26 條和《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第 13 條，婚姻登記

官可以發出證明書，以示明列證上的人士並無結婚或登記結婚的紀錄，這類

證明書稱為“無結婚紀錄證明書”。一些司法管轄區規定，香港居民必須具

備此項證明書，以證明可以與該區國民結婚。證明書表明，明列於證上的人

士，即有關的香港居民，並沒有與任何人士結婚的紀錄。

入境事務處在今年完成一項檢討，顯示證明書上的字眼雖然與《婚姻條

例》第 26 條和《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第 13 條的中文文本相符，但與這些條

文的英文文本卻並不一致。原先英文文本的含意，是指當局可以發出證明

書，以顯示明列證上的人士之間並無結婚的紀錄。本條例草案修訂《婚姻條

例》第 26 條和《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第 13 條的英文文本，使上述賦權條文

的字眼，與證明書目前所採用的字眼互相符合。為了排除對已發出證明書的

有效性的懷疑，條例草案亦規定，在制定本條例草案前發出的證明書，須當

作有效文件。將上述條例有關條文中英文本不相符的地方除去，可以令公眾

對證明書所採用的字眼的有效性，消除疑慮。

主席，我謹此動議議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8 年婚姻（無結婚紀錄證明書）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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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8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1998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BANKRUPTCY (AMENDMENT) BILL 1998

恢復辯論經於 1998 年 9 月 30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30
September 1998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8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8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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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8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BANKRUPTCY (AMENDMENT) BILL 1998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8 年破產

（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至 12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附表 1 至 11。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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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財經事務局局長。

《 1998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BANKRUPTCY (AMENDMENT) BILL 1998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1998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

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8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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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8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法律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

的發言時限所提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5 分

鐘發言，另有 5 分鐘可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最多可有 10 分鐘

發言。其他議員每人各有最多 7 分鐘發言。根據《議事規則》，任何議員若

發言超逾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主席：第一項議案：鼓勵公共事業機構減低收費。 程介南議員。

鼓勵公共事業機構減低收費

ENCOURAGING PUBLIC UTILITIES COMPANIES TO REDUCE FEES

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由於本港經濟現正處於一個嚴峻的時期，本年度連續兩季的經濟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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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負值的 5%；再加上高失業率、凍酬減薪的問題，更令市民在生活上的負

擔日益加重。故此，政府應體恤民情，積極推動及鼓勵公共事業機構將收費

降低，體現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 策 力”的精神，與廣大市民共

度艱難的時刻。

    在 98 年上半年，即使面對金融風暴的沖擊，一些公共事業機構仍保持

龐大的盈利。根據資料，政府全資擁有的地下鐵路有限公司賺取了約為 13

億元的盈利，公共巴士行業有超過 3 億元的利潤，兩間電力公司亦分別有約

20 及 50 億元的稅後盈利，香港電訊更有多達 60 億元的利潤。政府部門及有

關審批機構在 3 月份審批加價申請時，已將回報率及利潤管制計劃的安排考

慮在內，所以該等機構的利潤其實是有實質保障的。當然，香港的經濟衰退

期會令該等公司的利潤增幅受到壓力，然而，我們又怎能不考慮到廣大市民

所面對的困境及壓力呢？我們要求這些公共機構以民生為重，對我們的建議

加以考慮。

    根據政府於 10 月份公布的統計數字，本港現有 70 萬勞動人口落在貧窮

以下，他們的人均家庭收入少於 5,000 元，即家庭總收入仍未達到目前工

資中位數 1 萬元的一半；此外，政府亦公布在這 70 萬人當中，有 13 萬人的

個人月入低於 6,700 元，亦不及工資中位數的三分之二。但一般相信，實際

的數字並不低於政府所估計的。民建聯於上周末剛完成的“家庭及市民個人

消費開支”調查結果亦顯示，超過一半的被訪者認為近 1 年的生活質素差

了，超過七成五的被訪市民表示，家中的水、電、媒氣等開支有一成或以上

的增長。這些結果正正反映出市民一方面要增加他們的生活開支，另一方面

又要面對凍酬、減薪及裁員的威脅，可以想像到他們的負擔是何等沉重。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即使在家庭經濟緊絀的情況之下，有若干開支仍然

是不能減省的，例如電費、電話費、交通費。這就說明了不論在任何環境下，

這些公共事業機構的利潤將不會受到太大影響，他們的利潤也可以得到很大

保障。

    面對這個局面，政府是否仍要袖手旁觀，任由這種情況維持下去呢？政

府最少應該在其全資的鐵路交通方面，延遲或減少收取股息，在降低收費方

面起帶頭作用。當然，我們十分明白政府不應該干預公共機構的營運，民建

聯一直鼓勵由市場提供的服務來促使營運的進行，然而政府經常表示，在審

批加價申請時會考慮市民的負擔能力。但是，今年平均的加薪幅度不增反

減，所以政府應積極與有關公共機構磋商研究，對政府及該等公共機構來

說，這將是凝聚全港市民向心力的大好時機。

    我記得很多公共機構在賣廣告爭取客戶時，都會突顯公司與市民的密切

關係，如“每日相處都猶如朋友般”。這些宣傳策略的目的，無非都是要吸

引市民使用他們的服務。既然大家都講“心”，在艱難的時刻，就更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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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而不應只講“金”。相反地，公共機構應該拋開單只追求利潤的目

標，將跟市民互利的關係及社會責任表露出來。市民現在所需的，正是這些

機構能降低收費，紓減他們的重壓。

    一些社會及經濟學者亦指出，要盡快恢復香港的經濟，其中一個最有效

的方式是刺激個人的消費支出。據統計，本港目前的個人消費支出約相等於

本地生產總值的六成，遠超於 9%的政府消費開支。所以，要使消費者凝聚消

費力及增強消費信心，在困難的時刻，調低收費是具鼓勵性及可行的。

    不過，在近期的社會發展中，一些擁有龐大利潤的公司卻仍然繼續計劃

裁員及減薪行動。要知道，這些公司的龐大利潤來源，毫無疑問是來自公司

方面有效的市場策略，但也毫無疑問是由於員工的忠誠及勤奮工作所致。現

在大家處於危難時刻，有關的公司便不應“打完齋不要和尚”，將社會責任

和員工關係拋諸腦後。

    我今天提出這項議案，也是想提醒這些機構，降低收費是在艱難時刻與

市民建立關係的有效途徑，亦能為今後跟市民長遠的互惠互利關係奠定基

礎。在推行減費服務時，不應將所有責任及成本轉嫁在員工身上。我今天提

出的議案辯論，是促請政府鼓勵公共事業機構與市民同舟共濟，並不是鼓勵

這些機構在社會提出降低收費的要求時，乘機打如意算盤，或提出具排斥性

的策略，即為了回應市民的要求，而將少賺的部分利潤轉嫁在員工身上，剝

削他們的工資及福利。這種做法，事實上也證明了只會對機構的自我形象產

生負面影響。

    “ 策 力，轉危為機”是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在今年提出的施政報告

中的標題。要達到目標，我們懇切希望政府能切實作出行動，並爭取各方市

民和機構的共同支持和響應。

    有人批評今天提出的議案，是迫使政府干預公共事業，但請注意，在我

的議案原文中，對於削減收費，只是促請政府“積極鼓勵”，而關於“切勿

因減低收費而裁員或減低員工薪酬”的要求，也只是“促請政府”去“敦

促”公共事業機構而已，希望各位議員同事支持我提出的議案。主席女士，

我謹此陳辭。

程介南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鑑於現時本港經濟衰退，失業率高企，市民生活負擔沉重，本會促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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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體察民情，積極鼓勵提供交通、能源服務等公共事業機構減低收

費，並敦促該等機構切勿因減低收費而裁員或減低員工薪酬。”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程介南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 11 月 6 日發給各位議員的通告已知會各位，田北俊議員已經作出預

告，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該修正案已印載於議程內。按照《議事規則》，

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請田北俊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在我就修正案提出待議議題後，

各位議員可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表意見。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主席，我動議修訂程介南議員的議案，修正案的內容，已載列

於議程內。

    主席，自去年 10 月金融風暴以來，本港進入了一個經濟調整期，物業

的價格、消費品的價格，以至工資的價格，都向下進行了調整，但佔市民日

常開支的一個重要部分的公共事業收費，卻未有下調；部分機構只是願意凍

結收費 1 年，其中更有個別公共事業機構甚至逆市而行，調高收費。

    在當前工商百業生意倒退，“打工仔”就業困難的情況下，自由黨贊成

公共事業機構應體察民情，盡可能調低收費，並且力求避免為降低成本而裁

員或減薪。不過，我們必須注意，任何減費一定不能有損有關公共事業機構

的健全財政管理，否則，便會影響機構的發展和服務質素。我們也不要忘記，

公共事業機構與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如果機構的整體財政管理出現問

題，必定會影響大眾市民的整體利益。我們不能只顧眼前的短暫好處，而忽

略了社會的長遠利益。因此，自由黨今天對程介南議員的原議案作出修訂，

引入一個平衡點，要求公共事業機構的減費不能有損機構的健全財政管理。

    減費如何可以影響公共事業機構的健全財政管理呢？最基本的一種情

況是，可以影響機構的商業信貸評級。公共事業機構如果因減費而令利潤大

幅下降，跌破市場認為可接受的合理水平，便會影響機構的信貸評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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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的信貸評級因而下降，將會影響機構的借貸能力，令新投資項目的借貸

成本上漲，甚至整體受到延誤，到頭來受害的除了機構本身外，還有廣大的

市民。

    我試以九廣鐵路（“九鐵”）去年的收入情況為例，九鐵去年的客運總

收入約為 31 億，所得利潤是九億六千多萬，客運回報率大概是 9%。如果九

鐵調低票價 5%，全年客運收入便會減少 1.55 億，客運回報率則會由 9%下降

至 7.5%，跌幅達 16.7%。我相信以現時市場的要求來看，這個跌幅是會對九

鐵的信貸評級帶來很大壓力的。九鐵現正策劃興建西部鐵路，第一期工程預

計需要向市場舉債約 200 億。如果因收入減少而影響借貸成本，銀行每加 1%

的利息，九鐵每年便要多承擔 2 億元的額外財務負擔。

    有些人可能以為，屬於政府附屬機構的公共事業公司，其信貸評級與一

般商業機構有所不同，基本上是隨 政府的信貸評級升或降，本身的財政管

理並不會對評級造成影響，但這種看法是完全與事實不符的。真實的情況

是，根據國際慣例，附屬於政府的公共事業機構，其信貸評級不能高於政府

的評級，但卻可以低於政府的信貸評級，取決的因素仍然是機構本身的財政

狀況。因此，不論公共事業公司是否屬於政府的機構，健全的財政管理仍然

是公司生存的命脈，亦是對公眾長遠利益的最重要保障。

    有些人又可能認為，如果公共事業機構擔心財務受到壓力，大可申請上

市，向公眾集資擴充實力。這種說法似乎流於表面，因為如果公共事業機構

上了市，賺了錢便要向廣大的市民股東派息，屆時財務負擔只會更大。

    主席，當前經濟不景，失業惡化，要求公共事業機構減價和避免因減價

而裁員或減薪，是很合理的，我們絕對支持，但必須同時保障機構的財政健

全。我們一定要在民生需要和經濟原則之間，以及在社會的短期和長遠利益

之間，求取平衡，不能因小失大。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提出我的修正案。

田北俊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體察民情，積極鼓勵”，並以“與”代替；在“公共事業機構”

之後加上“商討，在不影響機構的健全財政管理的情況下”；及刪除

“切勿”，並以“力求避免”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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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程介南議員動議的議案，按照田北

俊議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現在進行辯論。李華明議員。

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過去 1 年，本港經歷了金融風暴和樓巿大跌的洗禮，

現今更踏入了經濟衰退期，無論是工業、商業和服務性行業，經營都出現了

困難，巿面上減價促銷的情況隨處可見。巿民方面，則要面對資產貶值、失

業率高企，以及裁員和減薪的威脅，生活負擔變得越來越沉重。

　　然而，我們發現有些行業的營業額仍然有大幅增長，盈利豐厚，回報率

並沒有因為本港的經濟衰退而大幅下滑。這些得天獨厚的行業，就是壟斷本

港能源、通訊和交通服務的公用事業機構，它們包括中電、港燈、煤氣、香

港電訊、巴士和兩鐵公司。由於它們所提供的服務都是巿民日常生活所必

需，巿民根本別無選擇，故此，這些公用事業的生意額並不會因為經濟衰退

而出現很大的變動。況且，在壟斷和專利的優勢下，它們制訂價格時，都會

以賺取可觀回報作為目標。

　　在這個民生艱困的時候，如果這些公司仍希望賺取過往的高回報率，民

主黨便認為這是貪婪和不可接受的表現。為了紓解民困，民主黨促請政府主

動向各公用事業提出減費的要求，而各公用事業也應該盡一點社會責任，主

動減費，與巿民共度時艱。

　　在能源服務方面，現時兩間電力公司中電和港澄，仍然受 利潤管制計

劃保障，容許公司每年可賺取固定資產平均淨值的 15%為准許利潤；如果電

力透過借貸來投資，股東資金回報率會更高，事實上，本港電力公司多年來

的股東資金回報率都超過 20%，利潤非常豐厚。利潤管制計劃更鼓勵電力公

司不斷投資，令資產膨脹以賺取利潤，結果造成過剩發電和大幅加電費，中

電龍鼓灘電廠事件就是一個好例子。中電投資失誤令巿民利益受損，政府不

單止沒有對中電作出懲罰，本年 3月，更容許中電在加價之餘改變收費結構，

我們認為非常不合理；我們要求中電主動調低可賺取的准許回報，將電費減

至 3 月加價前的水平。同樣受到保障的港燈，我們希望他們也會減電費，以

減低巿民生活開支。

　　煤氣公司雖然不受政府監管，但由於佔了家用燃氣巿場 70%，用戶超過

127 萬，具備了壟斷經營的優勢，因此其業績一點也不遜於兩間電力公司，

煤氣公司投資回報率平均每年也可達到 15 至 16%。 98 年公司半年純利超過

13 億元，增幅更達 17%。我們相信，以煤氣公司穩健的財政狀況來看，它仍

然有很大的減費空間，只要該公司願意調低可賺取的回報率便可。

　　此外，本港住宅電話收費在明年 1 月 1 日有可能由現時每月 68 元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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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90 元，截至 98 年 9 月半年期間，香港電訊的稅後盈利是 61 億元，較去

年同期增長 1.4%。本人在此強烈呼籲香港電訊，在龐大利潤下不要加價，以

助巿民減輕負擔。

　　中電、港燈、煤氣和香港電訊都是財政穩健的公司，不應該因一時的減

費便要裁員或減薪，我認為這只是威脅的說法，民主黨是不會接受的。

　　長遠而言，我認為本港的能源巿場應該開放以增加競爭，但更重要的

是，政府必須制定公平競爭法，防止具壟斷優勢的公司阻礙競爭，拖慢開放

巿場的速度，令消費者不能享受到真正開放巿場所帶來的價格競爭和其他益

處。

　　至於提供交通服務的公用事業的情形，我留待鄭家富議員論述。

　　事實上，我在較早前已經約見過中電和煤氣公司，正式向它們提出減價

的要求。民主黨在各區亦進行過“要求公用事業減價”的簽名運動，獲得巿

民的大力支持，在短時間內已收集了接近 3 萬個簽名。我希望議會內其他議

員能夠體恤巿民的心情，支持公用事業減價。

　　在動議的字眼方面，我們民主黨經詳細的考慮後，認為程介南議員的原

議案意圖和目的較為清晰，即促請政府積極鼓勵能源、交通服務等公司減

費，這與民主黨的立場一致，所以我們支持原議案，也沒有提出修正案。但

對田北俊議員的修正案，我們經過多番考慮後，還是不能予以支持。鑑於其

修正案刪除了“體察民情”這個字眼，又用“力求避免”代替了“切勿”，

我們認為程度上是軟弱了，信息不夠清晰，令巿民覺得立法會在這個問題上

立場不夠清楚。在公用事業有這麼大的回報盈餘之下，沒有清晰的立場，我

們是不能夠支持的。為免公眾人士誤會，民主黨會反對田北俊議員的修正案

而支持程介南議員的原議案。

　　謹此陳辭。

主席：李啟明議員。

李啟明議員：主席女士，本港經濟正處於痛苦的調整時期，雖然旅遊業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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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穩定及有復甦的跡象，但失業率仍有上升的可能。儘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的官員預期本港經濟會在明年下半年開始復甦，可是在此非常時期，實在不

宜太過樂觀。我們不妨把困難估計得多一些，應付危機的措施準備得充足一

些，只有通過社會各階層的同舟共濟，互諒互讓，方能逐步建立港人的信心，

度過時艱。

　　經濟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既有興旺亦有衰退。本港的公共事業公司

在經濟繁榮時，憑借本身的有利條件，其中大多數都取得相當不俗的利潤。

即使在目前這麼困難的經營環境下，香港電訊等公共事業公司的盈利，仍然

沒有大幅倒退，證明這類公司經營狀況理想。公共事業機構與民生息息相

關，目前失業率高企，升斗市民的生活負擔沉重；在這困難時期，公共事業

機構不應只局限於對股東負責，更應擔負起其應有的社會責任，減低收費，

減輕普通市民的負擔，體現共度時艱的誠意。

　　主席女士，具有長遠發展策略的公司，在逆境時應該高度重視勞資關

係，關心職工的生活，加強技術培訓，提高生產力及增強員工的歸屬感。人

力資源是企業最大的財富，用之得法方能取之有道，為公司創造利潤，為社

會作出貢獻，是成功企業的標誌。反之，一味跟風裁員減薪，造成人心惶惶、

社會不安，既打擊員工士氣，影響生產力，又拖慢經濟復甦，加重社會負擔，

對公司的形象相當不利，必將影響公司的聲譽，長遠來說也不利公司的發

展。

　　政府亦應發揮其本身的影響力，對公共事業進行監管及發揮協調作用，

積極地誘導推動，促使公共事業機構減低收費；同時，又不以減低收費為藉

口，轉嫁到僱員身上，進行裁員或減薪。當樓市急降的時候，政府曾經採取

暫停賣地、提供首置貸款等措施，以穩定樓市。現在出現失業率飆升，僱員

薪酬福利急劇下降的時候，本人建議政府應以行政措施向公共事業機構曉以

利害，促其採取有利民生的舉措。

　　最後，期望政府當局及各大公共事業公司能順應民意，拿出誠意來，減

低收費，紓解民困，廣大市民是期望你們共同作出貢獻的。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程介南議員的原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陳榮燦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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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燦議員：主席女士，公共事業服務的提供者，在香港來說，大部分都是

私人機構。它們獲得政府給予的專營權，在缺乏競爭對手，又有利潤保障之

下，可以得到豐厚的利潤，而且，為了保持利潤的水平，過往年年加價。每

年的加費，都加重了巿民的生活負擔。

　　經濟環境理想及收入穩定的時期，還可以應付各公營事業開支的增加，

但是目前香港經濟不景，不少巿民面對減薪、減福利的困境。關於減薪減福

利及立法保障員工權益的問題，下星期我的議案辯論會詳加講述，現在我首

先作出預告。

主席，巿民收入減少，實際的購買能力被削弱，公營事業即使不加價，

巿民的負擔也無形中增加了。在各項公營事業的開支中，交通費用的增加幅

度較高。 1998 年 9 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中交通類別的指數，比 1994 年上升

了超過 17 個百分點，比起燃料和電力的指數還要高 3 個百分點。

　　換言之，交通費的增幅最高，相對的負擔也較重，而使用交通工具差不

多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開支。大多數的香港巿民上班及學生上學，都要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如果要節省交通的開支，惟有轉乘較為平宜的交通工具，例如

巴士。主席，我每天及經常都乘搭巴士。

　　根據民建聯一項電話調查顯示，有近五成的被訪者，為了減省交通費，

多花了時間轉乘收費較平宜的交通工具，實行以時間換取金錢，聲稱是為了

節省一些金錢。

　　這點也說明，在這個經濟不景的情況下，巴士這種收費較廉宜的交通最

受巿民歡迎，而對於收費較高的交通工具，例如的士、鐵路，乘客量減少是

不能避免的。在調查中，超過三成的被訪者減少乘搭的士，約一成回答減少

乘坐鐵路。對於巿民來說，則明顯地因為經濟能力削弱而減少對交通工具的

選擇。

　　由於巿民購買能力減弱，我們認為單單是凍結票價並不足夠，各種交通

工具必須削減票價，才能符合巿民現時的經濟承擔能力。

　　工聯會認為，政府當局，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不應收取兩條鐵路的股

息，以鼓勵鐵路公司設法調低票價。我們知道，每年財政司司長均可向九鐵

和地鐵收取股息。以地鐵為例，1996 年派息 6.47 億元股息予政府，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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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息高達 12.52 億元，這份股息較為豐厚，政府可作考慮。至於九鐵方面，

1997 年沒有派發股息予政府，今年亦應暫停派息予政府。

　　政府應暫時停止收取股息，並鼓勵鐵路公司削減票價。鐵路公司則可以

因應該筆款項彌補因削減收費而導致的損失，既不會損害地鐵公司或鐵路公

司的運作，又可減輕巿民的負擔能力，乘客人數必然上升，一舉兩得，希望

政府考慮。

　　各公營服務機構，在過往賺取豐厚的利潤，到現時經濟環境逆轉，應減

低利潤的指標，和巿民共度時艱。不過，在減低利潤的同時，不應以裁員、

減薪來作為減低成本的手段。員工一旦被裁，在職位減少的情況下，實在難

以找到新工作，而機構更不應在盈餘豐厚的情況下削減員工的薪酬福利。

　　電訊公司就是一個最壞的例子。該公司去年有一百多億的稅後盈餘，仍

要準備削減員工的薪酬福利，大大打擊員工士氣，也損害公司的形象，因而

樹立一個極壞的榜樣。其他公營事業的機構，亦應以此為鑑，以開源為主要

策略，改善服務、爭取顧客，提高公司的利潤，而不應麻木不仁地以裁員減

薪作為手段，漠視僱員過去為公司賺取豐厚利潤的功勞，削減他們的薪酬福

利。謝謝主席。

主席：陳智思議員。

陳智思議員：主席女士，今次的議題是關於減低公共事業機構的收費，下星

期陳榮燦議員的議案就針對減薪，而我一直所關注的，是我們的社會有沒有

一種共識，知道全面經濟緊縮已經是無可避免的。市民可能要面對減薪，各

間機構要考慮減低收費和減租，政府就要減稅和減收差餉，整體經濟要全面

減磅，用另一種途徑達致貨幣貶值所帶來的效果，令我們可以繼續維持競爭

力，以及在惡劣環境中生存。

我同意程介南議員所提出，要求公共事業機構減低收費，但是如果我們

只是禁止這些機構裁員或減薪，則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我們要明白，公共事業收入減少，或收入不穩定，對於借貸予它們發展

的財團來說，是一個不利因素，令人懷疑它們的還款能力，在這情況下，一

定會令它們的借貸成本增加，要籌集資金發展新項目時，也會令整體價格提

高，最終受害的還是消費者。

因此，為要維持機構財政健全，在商業上可行的方法，就應該為機構減

磅，即是減低營運開支，包括員工薪金項目。不過，我希望公共事業機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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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減磅過程中，仍然會充分照顧員工的利益。

如果機構的財政狀況可以抵銷因減低收費所帶來的損失，例如機構仍然

有充裕的盈餘，他們便應該沒有理由為照顧股東利益，而向自己的僱員開

刀。我相信面對目前的惡劣經濟情況，只有整體經濟全面減磅，才能夠面對

地區上的激烈競爭，繼續生存下去。

主席女士，我支持田北俊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譚耀宗議員。

譚耀宗議員：主席，自從行政長官發表了他上任以來第二份施政報告後，樓

市、股市的攀升就好像雨後彩虹一樣，突然出現在香港人面前。不過，財政

司司長及一些深切掌握香港經濟情況的人士，盡忠職守地扮演天文台的角

色，多次提醒我們打風季節並未過去，市民必須做好防風準備。既然戒備信

號仍然高掛，我希望政府和公共事業機構都能夠毫不遲疑地伸出援手，樂於

向市民提供一把遮風擋雨的雨傘。

　　據統計處最新資料顯示，本年第二季月入 5,000 元以下的就業人士比去

年全年增加 6%。民建聯最近所做的一份有關家庭及市民個人消費開支調查亦

顯示出，超過一半市民在過去 1 年被迫節衣縮食，市民的生活質素日漸變差。

我們再看一看公共事業機構的情況，1998 年上半年，所有公共事業機構均錄

得巨額盈餘，中電盈餘 49 億元，港燈 19 億元，煤氣公司 13 億元；而公共

交通方面，地鐵盈餘 12.8 億元，九鐵 9.89 億元，九巴則賺了 2.88 億元，

而城巴亦有 3,600 萬元。

　　因此，民建聯在這時候提出，要一些仍然賺錢、而又受到專利或專營權

合約保障的公共事業減收費用，只是想在水源充足的大水塘中，分一勺水給

在沙漠中掙扎的小市民，我們認為，這種要求既在能力之內，也在情理之中。

　　我想借這個機會討論一下巴士票價問題。眾所周知，在新界西，尤其是

元朗及屯門居民，出入市區主要依賴巴士服務，但巴士票價過去連年增加，

對區內居民造成沉重負擔。以入息中位數 1 萬元計算，每天出入市區兩程巴

士費用 40 元，每個月只是乘搭巴士的支出就佔去入息的一成，更何況有一

大半居民的收入只有幾千元。民建聯曾經做過一次民意調查，發現有高達七

成半的居民認為巴士票價過高， 72%的居民更表示巴士服務並非物有所值。

這些數字顯示，巴士公司不單止必須不斷地提高服務質素，更應該降低票

價，減輕市民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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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這些公共事業機構過往在利潤保障下，年年“奉旨”加價，似

乎已經成為不能夠觸犯的天條；一旦加幅少於通脹，就已經皇恩浩蕩，令人

奇怪的是，今時今日連政府部門都要實施減肥計劃，節省開支，提高生產力，

把 100 元當作 105 元用，為甚麼這些機構卻可置身其外？繼續其“賺得唔

夠、就向市民開刀”這種陋習，而從來無須檢討其漫無節制的開支方式。

　　最近，政府與油 地小輪公司就碼頭上蓋物業發展談判破裂後，將多條

航 重新招標，在公開投標之中，油 地小輪公司提出了多項有利消費者的

條件，重奪多條小輪航 的經營權，這些條件是該公司當初與政府談判時，

並沒有提出的而已。這件事如暮鼓晨鐘地提醒我們，原來有很多事情，非不

能也，實不為也而已。或許，我們不能夠把責任完全推在機構身上，既然能

夠理所當然地年年賺錢，賺得不夠便奉旨加價，相信任何機構都會失去要求

自己做得更好的誘因。

　　對特區政府而言，今次油 地小輪事件亦是一件值得我們銘記的經驗，

公共事業機構是可以透過提高生產力和效率來保持盈利的，在困難的時候便

應該幫市民一把。今後，加價絕不是好像洗澡、吃飯，要定時定刻做，而減

價今後亦不應再像聖堂的神像，俗世凡人一律不准觸摸。

　　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主席：梁耀忠議員。

梁耀忠議員：主席，在失業率高企、市民生活艱難的時候，與民生有關的各

項公共事業應該減低收費，而事實上這也是大多數市民的期望；過去，不少

專利、半專利及壟斷性的公共事業，在政府的庇蔭下，大賺特賺、任意加價，

在這時候實在應該大幅減低收費，給予消費者及市民較為公平的對待。

    不過，原議案只是要求政府鼓勵各間公共事業機構減費，我覺得有點不

倫不類，因為議案並沒有同時要求掌握社會大資源的公營部門，特別是政府

部門減低收費。一來在紓解民困方面未能徹底收效，二來假如政府不能“以

身作則”帶頭減低收費，又如何鼓勵私人或私營公共事業減價呢？

    因此，我促請政府起“帶頭作用”，減低公營機構的收費，為私營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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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減費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否則，所謂鼓勵私營公共事業減費，只會是

“偽善”的舉動。

    事實上，公營機構提供的收費服務，佔了普羅市民日常生活“衣、食、

住、行”中很重要的部分，當中，我覺得尤其重要的是公屋租金、 3 條鐵路

的收費、水費、排污費等必須收費，這些收費須盡快減低，以保障民生。

    首先，無可否認，基層市民最關注的是公屋租金開支。現時六十多萬的

公屋住戶，絕大多數是屬於中下階層，公屋租金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較大的

生活開支；要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減租乃是最直接亦是最有效的措施。現

時房屋委員會雖然大致採用凍結租金的做法，但是過去幾年的租金累積加幅

已經很高，而私人樓宇的租金在這幾年間也有向下調的趨勢，故此，公屋租

金沒有理由仍然維持在高水平；作為全港最大的業主，房屋委員會和政府是

有責任減低公屋租金，使中下階層市民的負擔得以減輕。

    第二，地下鐵路公司與九廣鐵路公司經營的 3 條鐵路，包括地鐵、九鐵

東鐵及輕鐵，每天的載客量達 300 萬人次，是市民日常生活幾乎不可或缺的

交通工具；因此，3 條鐵路減低車費，對市民來說是非常大的幫助。事實上，

單看兩鐵公司的業績，他們的減費空間頗大：去年地鐵公司的純利是 28 億

元，而給予政府的股息便高達 12.5 億元，只要地鐵公司不派股息，就足以

立即減低車費兩成，而完全不影響公司的保留溢利；至於九鐵公司，去年的

公司純利更高達 33 億元，而九鐵更沒有任何負債，所以減低車費根本毫無

困難。

    因此，政府可以做的第三方面減費，便是由公營部門負責的眾多服務收

費，我相信當中尤其以水費及排污費對市民的影響最大。財政司司長在今年

2 月公布財政預算案時宣布凍結大部分政府服務收費 1 年，無疑這種做法不

是不好，只是並不足夠，政府理應進一步減費，以達致真正“利民紓困”的

目標；以當前政府擁有四千多億元的財政儲備水平來說，減低政府收費對整

體財政的影響根本微不足道，但是對於個別市民來說，可有效地減輕生活的

負擔。

    所以，在紓解民困方面，我覺得無論公營或私營公共事業均應該承擔責

任，尤其是市民沒有其他選擇的專利或公共服務機構；因此，政府在鼓勵公

共事業機構減低收費的同時，必須自己先行帶頭，減低收費，其中特別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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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提及的，要減低公屋租金、 3 條鐵路及其他政府服務的收費，然後才可

引起其他私營機構減費。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夠落實執行。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現時正處於嚴峻的經濟調整期，巿民被迫面對

凍薪、減薪，甚至裁員、遣散的壓力，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我們都明白，經

濟復甦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為了要度過今次的難關，不少巿民其實

已經盡量節衣縮食，減少消費，但對於一些減無可減的項目，例如子女教育、

住屋、交通，以及油、電、煤等公共事業方面的開支，則仍然佔每個家庭總

開支相當大的部分；雖然政府較早前提出了一些紓解民困的措施，但普羅大

眾面對嚴峻經濟考驗，在蒙受龐大經濟損失的情況下，生活負擔沉重；因此，

民建聯十分希望，與巿民起居息息相關的公共事業機構，尤其是有龐大盈餘

的能源機構，可以體察民情，減低服務的收費。

　　主席，煤氣公司較早前宣布明年不會加價，不會裁員及削減員工薪酬，

民建聯是十分歡迎的，並且希望可以成為其他機構的典範，不過，我們當然

不希望煤氣公司會以此作為日後加價的藉口。

　　事實上，煤氣公司在香港的氣體能源巿場一直佔有主導、甚至是壟斷的

地位，用戶超過 100 萬，佔全港住戶的 70%，隨 政府積極的建屋計劃，煤

氣公司的巿場佔有率會越來越高，如果媒氣公司調整價格，最少會有一半以

上的香港巿民受到影響，因此，如果煤氣公司可以適當地調低收費，肯定不

只贏得一半巿民的掌聲。

　　至於盈利最高的香港電訊，較早時以開放巿場導致收入減少為理由，提

出全面減薪的建議，甚至以裁員作為恐嚇，導致員工人人自危，雖然在各方

面的壓力下暫時擱置計劃，但近日又再舊事重提，民建聯認為，電訊公司提

出的理由是十分牽強的。雖然開放巿場無可避免會令香港電訊的經營面對挑

戰，但該公司已於今年初獲得政府 67 億元的現金補貼，再加上未來幾年的

收費調整機制，其實已經是對電訊公司十分豐厚的補償，因此，在這艱難時

期，民建聯認為香港電訊應該認真考慮，押後增加本地電話的收費。

　　主席，隨 兩間巴士公司專營權的轉變，兩間電力公司是香港目前唯一

仍然受到利潤管制協議“規管”的公共事業，這項三十多年前已制訂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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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使兩間電力公司即使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每年仍然可以享有豐厚的

利潤，試問在今天的經濟環境中，有那一門生意可以賺取 23%的利潤；甚至

連經濟局局長亦公開呼籲兩間電力公司調低收費。

　　中電在今年年初加價之後，上半年的盈利高達 49 億元，大大高於年初

預期的全年盈利 60 億元，其中中電在未有廣泛諮詢下將收費結構由 3 級制

改為 4 級制，導致不少用戶因此而要多交電費，受到各方的詬病，因此，我

們認為中電一方面應要減低收費，最少回復加價前的水平，同時，在收費制

度方面，在改為 4 級制及兩個月收費一次時，應該將收費級差擴闊，真正落

實該公司提出的“省時、慳錢、少操勞”的口號。

　　主席女士，除了幾間大規模的公共事業機構外，我想談一談有關石油產

品價格的問題，大家就可以知道在目前缺乏反壟斷法例的情形下，有關的收

費是如何的荒謬。

　　目前，使用氣體石油氣燃料的用戶有 87 萬戶，由於目前仍然有 6 間公

司“競爭”，但在“卡特爾”式的壟斷情況下，根本是毫無競爭可言。

　　根據統計處的資料，由 1996 年 9 月至 1998 年 8 月兩年間，平均的石油

氣入口價是每公升 1.93 元，而平均零售價是 8.23 元，石油公司的純利超過

三倍；其次，由 1997 年 11 月至 1998 年 7 月間，入口價由 2.05 元持續下跌

至 1.12 元，跌幅達四成半，不過，石油公司的零售價卻始終不變，仍然維

持在每公升 8.35 元，利潤由三倍大幅暴增至六倍半！

　　主席，民建聯再次在這裏公開呼籲幾間利潤豐厚的石油公司，應該大幅

調低油價，同時，亦呼籲政府應 手研究如何在目前的燃料巿場，包括煤氣

及石油氣巿場，引入真正的競爭機制。

　　民建聯認為，香港是一個實行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這是毫無置疑

的，我們必須維護這個制度的完整性和不受侵犯。任何私人企業在香港投資

經營均應受到鼓勵和保障，這是民建聯一向以來所持的態度，因此，投資者

透過經營業務賺取合理利潤，我們認為是應該的；不過，今天民建聯公開呼

籲公共事業減價絕無干預企業經營的意圖，相反的，我們將這些企業視之為

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民生企業，在今天經濟整體調整期間，公共事業並沒有受

到任何影響，反而仍然保持長期以來的豐厚利潤。民建聯認為，公共事業長

期服務香港，與巿民憂戚與共，應透過不斷改善服務，完整企業管理，擴大

業務發展，以賺取合理利潤，而不應單以追求大幅利潤為己任。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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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在金融風暴的沖擊之下，香港的經濟出現了大幅度

的調整，工商百業都面對 極大的經營困難，有的經營者被迫結束生意，而

繼續經營者也通過減低成本和價格來提高競爭力，這是通貨緊縮、經濟活動

呆滯之下的必然產物。另一方面，香港受薪階層市民的生活也受到經濟不景

氣的嚴重影響，許多人收入減少甚至失業。各類公共事業機構以往跟隨香港

的經濟發展和通貨膨脹有條件不斷增加收費，今天，公共事業機構如果能夠

在維持本身財政健全的情況下，配合到目前的經濟環境而凍結收費，甚至在

實際條件許可之下適量調整收費，當然可以起到紓解民困的效果，能夠這樣

做，當然人人歡迎。

　　不過，一直以來，香港公共事業機構都是以商業原則經營，其中地鐵及

九鐵更擁有法例賦予的釐定票價的自主權，這些都是我們必須予以尊重的。

當然，政府完全可以，亦應該積極地和公共事業機構磋商，瞭解他們的帳務

情況，表達公眾對降低收費的意見和關注，力爭紓解民困。今年 6 月底兩家

鐵路公司都及時宣布凍結加價，也就是顯示出社會各方可以互相體諒和衷誠

合作的一個良好例子。

　　市民大眾都很清楚公共事業機構的資產價值就是市民的財產價值，我們

也應該對公共事業機構財政穩健予以支持，在金融風暴之下，各行各業都受

到利率大幅波動和信貸緊縮的影響，公共事業機構的已有負債和未來融資前

景均是值得關注的現實，尤其是我們正要繼續推行大規模的交通運輸基建工

程，負責任的公共事業機構仍要透過舉債籌措合理息率的資金，它們必須向

投資者顯示穩健的財政狀況和未來的盈利能力；如果我們進一步考慮未來將

其中公共運輸系統上市，為本港財政儲備帶來良好收入，以改善未來一段時

期整個政府財政緊絀的狀況，預備上市的機構的財政及效益狀況，達到良好

水平，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為配合社會的進步，這些公共事業機構要

不斷改善現有的服務，一方面既要有效利用現有的經營資源，另一方面也須

作出新的資金投入，這也有賴合理的回報。更須要注意的一點，是我們都不

希望看到公共事業機構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之下，為了保障一定的效益及發展

而向員工開刀，作出減薪甚至裁員的行動。基於種種實際而又有利公眾財產

的原因，政府在與公共事業機構磋商有關收費問題時，雙方都應秉承坦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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諒解的精神，審慎平衡利弊，真正以全港市民及全港整體利益為依歸。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有關公共事業的收費或費用，實際上，自過去一段

很長時間以來，我們都聽到基層市民與打工仔投訴，認為費用很貴，尤其是

一些交通工具及一些燃料的收費很貴，而所謂貴，是由於這些費用佔他們的

收入比例很大，例如地鐵公司的收費或鐵路的收費，甚至巴士的收費都很

貴，特別是當前社會經濟困難，很多工人都面對 無薪加或被減薪、減福利

的困境時，更突顯出有關的公營機構的收費是很昂貴的。幾年來，工聯會一

直向政府提及，我們有一個屬會持續地做了 8 年的生活質素調查，發覺市民

不斷投訴交通費很貴，燃料費很貴，而除了電車外　─　即大家對電車無很

大的意見　─　其餘的交通工具包括地下鐵路，九廣鐵路及巴士等收費都很

貴。這些意見是一直有提出的，當然政府亦一直向我們作出解釋；不過，我

覺得在今天的經濟狀況下，如果當整個社會都說要共度時艱，當大家都在說

要同舟共濟的時候，這些公共事業機構是否應思量一下，除了現在公布了不

減費　─　即不會加價之外，能否再想想可否減價？我很希望政府可在這方

面多想一些。

　　正如剛才我的同事陳榮燦議員說到，我們在兩星期前見過財政司司長，

曾向財政司司長提出，對於兩間政府全資的公共機構，例如地鐵公司、九廣

鐵路公司，政府能否不收紅利，即將所得的紅利補貼車費以減輕加價壓力？

我想說的是，交通費貴，燃料費貴，是有目共睹的，在現時經濟這般困難的

時期，政府是否應要多想一些，急民生所急？當我們說到共度時艱，或當我

們說到同舟共濟的時候，如果政府每次都有同樣的想法，自然會得到市民的

正面反映；好像財政司司長昨天公布，準備逐年評估差餉，今天市民的反映

都是比較好的，市民是會記 政府做過的好事的。面對 目前公共事業的狀

況，而收費又是如此昂貴的時候，我覺得有關部門的官員應該與機構談一

談，看看除了不加價之外，還可否想辦法減價。大家試想一想，如果有些人

原本賺取 1 萬元薪金的時候已覺得這些費用很昂貴的話，現在他們只獲得五

千多元薪金，可想而知他們會認為費用是多貴。所以，如果政府願意多加思

考，我覺得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此外，我想提出，面對現狀，我除了要求政府積極鼓勵公營機構減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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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我還想對公營機構說，這些機構都植根於香港，香港從漁港發展至今，

它們也是從一些小機構一直發展至今，例如香港電訊公司 (TELECOM)，是
從一間電話公司發展至今天這樣大的財團，沒有香港的發展，該公司也沒有

今天，是香港養大它的。這些機構逐步成為跨國公司也好，甚麼公司也好，

其間是香港人過去一直繳交費用給他們，是把它們養大的；好了，面對 今

天這樣困難的時期，這些機構仍然賺大錢，但今天說要賺六十多億元的

TELECOM，居然還說可能要裁員，還認為如果員工不肯減薪便要裁員。我
覺得政府在對待這些機構方面，是可以想到一些要做的事，當然怎樣想法是

看想如何去做而已。

　　現在，整個社會的輿論都批評 TELECOM。我很多時候坐 觀察，很多

時候，大家都說要同舟共濟，共度時艱，這是我完全同意的；我們作為香港

人，共同生活在這小島內，我很希望在這困難期間，每個人、每個機構都能

夠多走一步，這樣便成了，但如果你在此共度時艱及同舟共濟之際，只是針

對 員工，針對 基層市民，完全沒有想到自己也要出一分力的話，如何共

度，如何同舟？我很多時候覺得這些事是很諷刺的，因為我覺得這些機構已

經賺大錢，還要趁 現在這大風大雨的時候落井下石，或趁 說暫時不加

價，而隨 做了很多動作。

剛才我的同事稱讚煤氣公司；沒錯，煤氣公司說不加價，亦不裁員，不

過，該公司最近亦曾對員工進行了一連串的行動，頗令一些員工反感，我們

工會仍就員工反感的事與他們討論。我很希望所有有關的公營機構，在面對

困難時，可就問題與員工討論，我相信每一個員工都願意多走一步，使機構

的營運更好，我相信在這機構找生活或同在香港社會生活的人，都很希望這

樣的，但很可惜，類似 TELECOM 的公司卻令我們很失望；該公司在短短幾
個月內已賺了幾十億，還說由於要面對將來的競爭而可能要在員工方面做些

事。老實說，我相信在座有不少是做生意的人士，任何人做生意都要面對競

爭，都可能面對很多新問題，例如明年貨幣會產生變化，很多機構面對 這

貨幣變化的問題也許要做很多準備工作，但這些問題不能完全由員工來承

擔，機構反而應首先為員工 想。所以，我除了希望政府鼓勵這些機構減價

外，亦希望有關的公營機構記 ，它們今天能夠成為跨國公司、大財團，是

因為它們得以與香港同步發展，但我希望當大家有難的時候，它們好應該與

我們同舟共濟，切勿將困難轉介到市民和打工仔身上便算。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程介南的原議案。謝謝。

主席：蔡素玉議員。



立法會  ─  1998 年 11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1998102

蔡素玉議員：主席，公營機構作為政府資助的機構，絕大部分都有長期而穩

定的收入，而且往往有豐厚利潤。本人認為，在現時經濟不景，巿民過 緊

日子的情況下，政府應體察民情，鼓勵屬下的公營機構，凍結甚至降低服務

收費。本人現打算就本港電訊巿場的收費問題，提出一些個人看法。

　　早前，政府指出，如果香港電訊提出加價申請，打算將本地電話收費，

由 68 元增加至 90 元，政府是可以容許的。本來 ,公共事業加價只要是加幅

合理、理據充足，即使其不體察巿民困境，我認為也可不以經濟不景為理由，

強制提出反對，因為公營機構畢竟是商業機構，也要面對成本上漲、員工加

薪等問題。不過，香港電訊卻不可以此作為理由，提出加價申請。

　　根據香港電訊去年提出國際電話專營權時與政府訂立的協議規定，只要

香港電訊按照協議，放棄國際電話專營權和開放網絡予其他固網商使用，便

可在 1999 年 1 月 1 日起，將本地電話收費逐步提高。我認為，香港電訊若

真的能夠滿足協議要求，加價也許是無可厚非，我在此要強調“也許”兩

字。但最大的問題是，香港電訊根本未能符合有關協議，做到真正的開放巿

場。

　　數月前，在另一個議案辯論中，我已提及有關香港電訊的壟斷情況，這

裏也不想重複。但香港電訊壟斷巿場，濫用地位，對競爭者採取種種不公平

的競爭手法，卻是不爭的事實。香港電訊目前雖然已開放了轄下機樓，給予

其他固網商作第二接駁，但卻在每天的接駁數額上，加以限制。據業內人士

透露，香港電訊雖說能夠每天為每間固網商，在每所機樓提供 32 條 路接

駁，但現在實際上只能做到不足一半，以目前的接駁速度，要令其他固網商

的第二 接駁率，達致真正開放五成 路的目標，最少要 6 至 7 年時間。請

不要忘記政府竟然容許香港電訊在 3 年後就可以隨意加價。甚至可從 99 年

開始，於本地電話費上加價。最令人不滿的是，香港電訊其實是有能力將

路接駁的速度提高，但香港電訊卻刻意拖延接駁，拖慢對手的發展進度，原

因實在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我認為，在巿場仍處於“假開放，真壟斷”

的情況下，香港電訊提出加價（政府如果容許的話），實在是言之尚早。更

可惜的是，政府早前竟說電訊加價是“情有可原”胡亂指加價是合情合理，

這根本是誤導巿民的做法！

　　種種跡象顯示，政府過往不斷製造一種假象，以開放機樓等如開放巿

場，等如巿民選擇增加，等如電訊收入減少，等如電訊可以加價，這一條荒

謬的公式來誤導巿民。事實清楚顯示，本港電訊巿場仍是由香港電訊所壟

斷，政府所謂開放巿場的做法，只是不斷發放新牌照，但香港電訊可任意從

控制 路接駁上，綁死對手；即使有更多競爭者加入，他們也只能爭逐那少

得可憐的佔有率；如果電訊這種情況不改變，而又有更多競爭者加入，在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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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粥少的情況下，新加入巿場的投資者，在經營困難之下，只會蝕本收檔，

知難而退，而最終，也是最悲哀的結果，就是香港電訊一家獨大，變得更無

法無天。

　　政府以巨額賠償香港電訊，目的是要全面開放本港電訊巿場，但以現時

的發展來看，政府的如意算盤是打錯了。若政府繼續坐視不理，我深信香港

的電訊巿場，永遠也不可能獲得真正開放；屆時，不僅是百多億的公帑，就

是廣大巿民的利益、本港電訊業的前景，也有可能是白白賠上了！在此，本

人希望政府及本會同事，加倍注視有關問題！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主席女士，在我處理很多勞資糾紛中，每當談到削減薪金時，

那些“打工仔”都會很憤怒，他們說薪金減，為何物價不減？公共事業的票

價為何不減？這些就是今天辯論的核心問題。

減薪容易減價難，天天傳來減薪的消息，大家都會聽到，有些被減一成，

有些達五成，當機構減薪時，常與“打工仔”說，要共度時艱，但我想問，

誰與“打工仔”共度時艱呢？那些財團會否與“打工仔”共度時艱？那些

公共事業機構及那些財團，會否與“打工仔”共度時艱？他們呼籲窮人共度

時艱，但那些財團卻製造時艱，這是否公平？我想現在整個問題是整個社會

都覺得很憤怒，常常要窮人犧牲，要小市民犧牲，但那些大財團、年賺幾億，

甚至百幾億的大財團便可繼續加價，或最多凍結加價，便好像是“皇恩浩

蕩”，為甚麼沒有一個財團，沒有一個公共事業機構帶頭起來減價，真的與

市民共度時艱？他們是否沒有責任共度時艱？當經濟好的時候，這些機構賺

大錢，九廣鐵路（“九鐵”）、地下鐵路（“地鐵”）甚至其他公營機構可

以分股息給政府，當經濟好的時候，他們分花紅，但當經濟不好的時候，難

道這些機構沒有責任紓解民困？尤其是九鐵和地鐵是政府全資擁有，地鐵在

1997 年賺得 27 億元，分了 12 億元給政府，九鐵在 1997 年賺得 32 億元，全

部撥入儲備，準備興建西鐵，地鐵如果減價一成，收入減少 6 億元，九鐵如

果減價一成，收入減少則三億多元，合共 10 億元，對它們來說，那又算得

甚麼呢？如果政府把以前所收取的股息吐出來，足以減價兩成以上，但問題

是政府會否把這些錢吐出來，希望政府稍後回答他們會否把這些錢吐出來。

現在經濟不好，環境艱難，政府便應把這些錢吐出來，同樣，兩間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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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兩間巴士公司賺了這麼多年的錢，難道在現時艱難的時候，不應該共

度時艱？今天田北俊議員的修正案中有一句話：不能夠有損健全的財政管

理。他在解釋的時候，也解釋得很清楚，最重要是一定不可以影響信貸評級，

我很好奇，那條界 是怎樣劃的，他說減 5%也不可以。如果減 5%也不可以，

即是不用減，他不如不提出修正案，乾脆反對原議案好了，因為 5%也不可減，

還有甚麼話可說？ 5%也不願減，其實整項修正案，等於反對減價，其理由與

楊啟彥前幾天所說的一樣：不可以影響信貸評級，不可以影響九鐵融資等。

其實這些說法，等於要現時的乘客補貼九鐵興建將來的西鐵，這是否正確

呢？尤其是現在這樣艱難的時刻，是否應該這樣做呢？小市民的悲哀是我們

沒有國際信貸評級，既然我們沒有國際信貸評級，那便懶得理你的死活，因

為銀行不會重視我們，也沒有財團會重視我們。

我當然明白田北俊議員本身所懷的好意，其實他是說不想將來負擔太多

利息。但如果政府願意注資，其實是否可以解決問題呢？現在可以用千億元

投入股市，難道不可以投資兩條鐵路，我們不是呼籲政府用錢補貼兩條鐵

路，而是政府可以當投資，因為現在的流行話是：入市不是托市，入市是投

資，既然如此，可否說投資兩條鐵路？政府必可以說得通，一定可以自圓其

說。所以，希望政府認真考慮這個方法。但當然整個辯論亦有一個核心問題，

一個結構性問題，這是很難解決的，因為法例訂明要採用商業原則，即兩間

鐵路公司須按照商業原則經營，我覺得如果我們要深入討論這法例，最重要

是要考慮將來應否把它修改，如果不刪除商業原則的規定，程介南議員今天

的議案，其實是很難辦得到，因為商業原則限制了我們。所以，其實如要深

入討論這議題，根本的做法是要修訂法例，刪除商業原則，那麼將來兩鐵公

司的性質也完全改變，只有改變它們的性質，今天我們所討論的議題才可以

有討論的餘地。

我覺得另一個要支持今天減價議案的理由，就是刺激經濟，現在我們須

刺激經濟。我曾計算過，如果兩鐵、兩巴、兩電及煤氣減價一成，民間便可

省回 50 億元作消費，如此一來，減費在另一方面其實是可以刺激經濟。此

外，我也想指出新市鎮的發展，已被拓展至偏遠的地區，居民的交通費用特

別高昂，如果減價，也應該特別考慮居民的情況，因為現時香港人平均大約

把 7%用在交通費上，如果減價，尤其是減低新市鎮長途巴士及長途旅程的票

價，那麼即使居民須前往頗遠的地方工作，也不會影響他們的生活，對他們

來說，這點更為重要。所以，我今天發言支持原議案，反對修正案，謝謝主

席。

主席：鄭家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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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的發言主要是集中於交通、兩條鐵路及巴士等公

用事業的收費方面。主席女士，巴士和鐵路是本港市民的主要公共交通工

具，佔了總乘客量 65%，如果它們能夠主動減低收費，定能惠及不少市民。

我們也知道兩鐵公司作為政府全資擁有的公營機構，好應該帶頭減費與

市民共度時艱。兩鐵一向以來以穩健的財政狀況和良好的盈利能力見稱，成

為世界各地投資者羨慕的機構。剛才，很多同事已指出兩間鐵路公司的盈利

及給予政府的股息，為數達十多億元。這方面，我們仍然覺得政府是可以作

為決定兩間鐵路公司減收費用的一個主要環境因素。特別是政府和兩間鐵路

公司，當我們一說到要求他們減價時，我們便發覺他們互相推搪，“互扯貓

尾”。一方面政府說兩鐵要承受借貸的承擔，另一方面，兩鐵又說要給政府

回報，結果是減價“無得傾”。但過去民主黨曾聯絡一間信貸評級公司，該

公司表示由於兩鐵公司屬政府所有，因此它們的評級主要取決於香港政府的

財政能力。剛才田北俊議員發言時認為全世界政府的主要附屬機構，端視乎

其財政能力，但我們覺得香港政府的財政能力，才是這些信貸評級公司最

重，及最關鍵的因素。因此，如果政府和兩鐵公司不斷“扯貓尾”，不斷推

搪，我覺得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再者，當我們翻看《地下鐵路公司條例》第 12 條及《九廣鐵路公司條

例》第 13 條，政府是作為地下鐵路（“地鐵”）和九廣鐵路（“九鐵”）

財政上和借貸上的擔保人。其中指出，如果政府因履行條例上所作出的擔保

而須動用款項，該款項須在香港政府的一般收入中記帳，並由香港政府一般

收入支付。既然如此，擁有龐大庫房作為後盾的兩鐵公司，為何在減價的問

題上仍然以借貸回報和借貸能力等作為拒絕的藉口？我們覺得若不要求減

價，我們絕對不能影響乘客的數量，現時兩鐵享有專利，市民沒有選擇，減

低收費只是因應現時的經濟環境所作出的特殊決定，不會令這些鐵路公司在

收費準則和乘客數量上出現劇變，減費可能會減低公司的回報率，但公司的

長遠借貸能力是應該不受影響的。此外，如果政府容許鐵路公司不用派息或

延遲派息，亦可減輕了兩鐵公司所謂的財政負擔，讓鐵路公司能夠真正實施

減費，還富於民。

主席女士，專利巴士服務方面，眾所周知，九龍巴士公司（“九巴”）

既壟斷了九龍和新界區的巴士服務，再加上龍運巴士於 1997 年開始在北大

嶼山經營巴士路 ，總乘客量佔了本港交通工具 27%，是目前佔有率最大的

公共交通工具。九巴在 1997 年 9 月以前仍然受到利潤管制計劃的保障，准

許利潤為固定資產平均淨值 16%。但在新專營權下，雖然沒有了利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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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司仍然在 1998 年錄得半年純利達 2.9 億元。在經濟環境甚佳的時候，

他們每年都賺錢，每年都加價，市民或許仍可捱得住，但在目前經濟蕭條的

情況下，他們賺大錢，卻對民間疾苦全無反應，不聞不問，我們好像看見一

頭吃飽了的豹子，看見一個人一樣，雖然牠已吃飽，但看見人仍要多咬一口。

主席女士，面對共度時艱這個問題，公用事業是應該履行社會責任的。

我要指出，今天我們所提及的公用事業都是賺錢的機構，如果它們表示一旦

減費便要減低員工薪酬或甚至裁員，我認為都是一種推搪的藉口，一個不負

責任的藉口。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我的發言主要是針對田議員的修正案內的兩三點意

見，以及其他議員所作出的評論。

　　首先，田議員修正案的要點是在於減費不得影響機構的健全財政管理。

有關這一點的重要性，剛才田議員已經解釋過，是關乎信貸評級的問題。我

以一個市民的身份也好，或以從事服務行業機構人員的身份也好，都與全體

市民一樣，很期望各種的公共機構可以減收費用，如果它們真的能夠把收費

減低，便是十分好的消息。不單止是小市民有這個期望，各中小型企業，各

個行業，例如飲食、交通運輸、批發零售或旅遊等，都把公共事業的各種收

費，算入成本的支出。譬如酒店業，他們每年每月每天所繳交的電費也十分

昂貴，這方面的成本如果能夠減低，對酒店業、飲食業而言，當然是大喜訊。

　　但是，話要說回來，如果要求該等機構將收費減至不能顧及其財政健

全，卻又可能會產生很多後遺症。我記得幾年前，我到過東南亞一個國家，

在機場候機期間，整個機場突然停電，等了 10 分鐘才能恢復。我也到過內

地某個城市，住進酒店後想開水喉飲水，但酒店說水喉水是不能飲用的   ─

理論上，香港的水喉水是可以飲用的，但該酒店說該處的水喉水不能飲用，

而流出來的水是黃色的。我亦曾試過在美國西部一個中等城市等候巴士，站

了半小時仍沒有巴士來。如果你將這些地方的公共事業水準與香港的比較，

會發覺就香港這些服務水準而言，有時候真的物有所值，香港人真是身在福

中不知福。所以，我希望各公共機構能夠在不影響其提高效率之餘，可用其

他方式   ─   甚至採取剛才有些議員提出，不派息等辦法，減輕其負擔，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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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即使提高效率，仍然可以做到減收費用，這樣，我們自由黨與很多

中小型企業、廣大市民一樣，會對此等做法感到無限歡迎的。

　　此外，我們亦不可以不顧及這些機構對未來投資的需求。大家在讚賞現

時九廣鐵路和地鐵的服務水準時，如果同時又看看它們的帳目，便會發覺它

們在過去幾年還須付利息和負債。其實，它們亦須支付很高的成本。利息，

當然也是要顧及的因素，利息每升 1 個百分點，其影響也很大，所以在利息

方面付出的成本是十分高的。因此，我同意田議員剛才說到機構要注意信貸

評級的問題。

　　我同意鄭家富議員剛才所說，決定一個公共機構的信貸評級時，真的可

能是看其最大股東的實力，其財政是否健全。所以，我覺得政府必須財政健

全，我相信，最少這是我們自由黨和民主黨可達成共識的   ─   說句笑話，

我們並不時常有那麼多共識的   ─   但我們最少在保障政府財政健全這件

事上有了共識。所以，我相信我們兩黨都會反對，李卓人議員剛才所說，他

說政府以往獲得派了息，便應將所得利息吐出來，吐出來吧！聽起來很好聽

─   全吐出來就是了，但如果要政府將利息全吐出來，以致政府的財政生病

了，那時還有何信貸評級可言呢？所以，我們即使在提出各種解決方法，亦

要注意不可因小而失大。

　　李華明議員剛才說出為何不能支持田議員的修正案時曾提出一點，說理

由是看到修正案刪除了體察民情的意味。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藉口，因為我

覺得我們自由黨同事發言時，正如剛才我所說，是將市民、中小型企業等包

括在內，我們若非體察民情，我們根本不會支持、希望甚至鼓勵公共機構減

價的。

　　在程介南議員提出議案時，他形容很多公共企業好像打完齋便不要和尚

那樣。當然，我亦認為一個人如果打完齋便不要和尚是不對的，但是如果和

尚的廟漏水，塌了，想要打齋也不成了。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主席女士，

我是支持田北俊議員的修正案的。

主席：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女士，民建聯一直建議，公共事業機構須體恤市民現時的

經濟困境，減低收費，與市民一起共度時艱，尤其是交通方面的收費，必須

合理和實際的向下調整。



立法會  ─  1998 年 11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1998108

    民建聯於本月進行了一項有關“家庭收支狀況調查”，目的乃是瞭解市

民在過去 1 年經濟不景的情況下，個人支出及家庭支出呈現了些甚麼變化，

調查顯示，在個人支出方面，被訪者在衣服及娛樂方面的花費已大幅減少；

而在飲食方面，亦有接近一半的被訪者表示已減低了消費，惟獨在交通開支

方面，表示已減少開支的百分比，明顯不及剛才所提及的衣服、娛樂及飲食

等項目。最主要的原因，是交通這一項，不像其他項目一樣，可以根據自己

的經濟狀況而有所調整，如果你住在新界而到香港上班，既要省錢省時，又

要快捷，乘搭火車是有需要的，因此交通開支是欠缺彈性的項目。無論如何，

都要用上一筆錢，不像買衣服，有錢時便買件名牌，無錢時便買一些平價貨，

甚至是不買。因此，民建聯認為，公共事業尤其是交通收費，絕對是有必要

向下調整，為甚麼在這段時間，成本不斷降低，人工又可以減，惟獨是公共

事業收費，便只可以向上調而不可以向下調呢？

    主席女士，我們建議，政府應積極鼓勵公共事業機構減低收費，絕對是

建基於那些機構在有盈餘的情況下，才有需要考慮與大眾市民一起度過這個

暫時的經濟難關。我們絕對不是強迫，更不是慘無人道地為了減輕公眾負

擔，便要在他們身上開刀，但“健全”二字是應該如何界定；每個機構的標

準都會有所不同，加上導致財政管理不健全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包括機構

的投資策略失誤、公司管理不善等。如果因為這些因素而要維持高收費，要

市民一起與他們承擔“不健全”的財政問題，難道是合理嗎？又如果因此而

要減薪裁員，更是管理階層不負責任，漠視員工利益的表現。他們是否可以

基於這些理由，而拒絕減低收費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田北俊議員加上一句：“不影響健全財政管理的情況”可能是給公

共事業機構一個拒絕減低收費的藉口。其實減低收費並非只是一面倒，只會

對乘客有利的。民建聯繼最近做了家庭及個人開支調查之後，會在短期內提

出一些交通優惠的措施，以間接減輕市民的負擔，另一方面增加乘客的數

量。這是一些雙贏的方案。

    此外，是否真的會因減低收費而導致他們的財政狀況不健全？我的確有

所保留；現在香港的一些公共事業機構“話事人”的“數口”是不差的。我

們看看九鐵的龐大盈利及地鐵和九巴的盈利等。無可否認，減低收費會對他

們的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這些影響是否會嚴重導致他們財政上不

健全呢？我認為在這種經濟環境下，如果他們懷 一如既往的心情，用一成

不變的計算方法，來評估他們今年或明年應有的盈利。剛才田北俊議員提到

九鐵的營運的時候，亦否定了香港發行債券的意見。李卓人議員提到法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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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似乎是向所謂商業原則投降，但現時香港政府不少的儲備是用於購買

美國債券之上，收取 5 厘的利息。但另一方面，九鐵又跑去向美國借錢，但

要繳付 10 厘以上的利息，這種利息上的差異是否很“笨”嗎？香港人為甚

麼會這麼“笨”呢？為甚麼不可以在香港發行債券呢？所以，怎樣明智地開

源和節流，是值得香港的公共事業機構思考的。李卓人議員提及商業原則，

這便正是一個商業原則。

    主席女士，另一個使本人不能支持修正案的原因，是整項修正案所帶出

的信息，其中有一點，與民建聯提出的有明顯的出入的，就是將我們原有的

措辭由“切勿”修正為“力求避免”，這似乎不是修正而是修改，田北俊議

員言下之意是“你們力求避免啦！盡力啦！”，即是如果真的不能避免的

話，他們也可以減低收費為理由而裁員或減薪。

    請不要忘記，議案的前半部分正寫 “我們經濟衰退，失業率高企及市

民負擔沉重”等問題，民建聯正因此才促請政府積極鼓勵公共事業機構減低

收費，以紓解民困，並且切勿因此而減薪裁員，但田議員的修改，則保留前

半部分所述的坎坷境況，而後半部卻出人意表，首尾不呼應，這邊廂說要求

減低收費，那邊廂卻暗示可以因減低收費而裁員減薪，這等於說我們要求減

低收費的後果，是要賠上了收入，甚至是一份工作！所以，這是“打工仔”

所不能接受的。

    本人謹此陳辭，反對修正案，支持原議案。

主席：李家祥議員。

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如果我跟議員說，我作為父母，要全心全意為子女

的長遠發展 想，讓他們有一個良好環境健康成長，發展所長，這個道理，

大家也會容易理解。

　　但我也會在不同情況下說某些公共事業，尤其是政府全資擁有通過本會

立法產生的公司，在某程度上也是我們產生出來的。我們要立例對這些公司

作出規範，大家會很容易明白，但當時的立法精神和產生這些公司的精神明

顯是已兼顧這些公共事業機構的整體長遠利益，這個道理一樣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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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如果再說，要讓這些公司按照商業的原則經營，通過商界的巿場

機制，希望它們進行有效集資，甚至動用民間的財力，一起為香港投資未來，

這個構思，在政治的環境下反而容易被人忘記。

　　程介南議員的議案使我覺得似乎是受不住政治上短期的便利的誘惑而

不能兼顧商業運作的原則，甚至是容易讓人覺得反其道而行之。要求這些公

司減價，但又不能節流。如果大家看看，例如，兩間鐵路公司的主要開支是

利息及工資，你不讓他們在這方面做任何工作，似乎是要求這些公司“開”

流節“源”，大家看到這兩間公司於這兩年來有少許盈利，實際上，就這麼

大的投資而言，這不算是甚麼大盈利。但大家似乎已忘記這些公司也曾讓我

們審閱它們的中長期安排及預算，我們手邊亦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大家似

乎也忘記了在九鐵要興建西鐵時，也曾做過一些中長期預算給我們，我相信

地鐵很快便會興建將軍澳支 而須向我們提交財政預算。這麼大規模的公

司，必定會做些中長期的財政預算安排，這些中長期財政預算安排不能因一

些短期因素而大幅改動。如我們因為短暫的巿民需要，而改動這些中長期的

財政預算安排，會對這些公司的財務安排產生相當大的沖擊。更嚴重的是，

例如九鐵的帳目，甚至是完全有可能在短期內，不是今年的帳目，而是在未

來，可能會出現財政赤字。

　　原議案有 3 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由於打亂了這些公司中長期的財政預

算安排，使人感到其管理易受政治干擾，未能妥善安排。大家已提及在借貸

上有困難。金融風暴不單止打擊一般巿民，亦同樣打擊這些大公司。事實上，

財務評級公司不但對香港政府的評級降低不少，對這些公共事業公司的評級

也同樣調低，甚至在甚麼也不做的情況下，現時要求融資的話，利息成本也

大為高漲。如果再向這些評級公司傳遞另一個信息，政府要求這些公司減收

費用，不能開源節流，這個信息會打擊這些公司的融資能力及評級，還一定

會令這些公司未來繳付的利息大漲。

　　我特別想談及兩間鐵路公司，這是由立法機構通過法例而設的公營公

司。吳亮星議員曾指出，在法例上已經規定了他們須符合商業原則來運作，

但吳議員所未說到的，讓我來補充一句，有些法例，例如《九廣鐵路公司條

例》第 6 條，甚至包含：如果政府真的接納原議案，強迫這些公司進行有違

商業原則的運作，則有可能甚至乎出現政府要動用公帑來賠償這些公司的盈

利的情況。這個法律責任，我當然是不希望發生，但如果我們為了一個短期

的民主訴求，而忘記當時立例的精神，甚至忘記了我們同時有責任保護這些

公有資產、我們集體的儲蓄、或這些公司的資產，則有違我們的責任，因為

上述似乎亦是我們議員應負的一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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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出的這兩個問題似是並無關連。事實上，如果真的要執行程介南議

員的原議案，甚至會出現第三個情況：不但要政府津貼該等公司來減價，同

時，這些公司融資上的困難亦會增加，加重了利息的成本。如出現這情況，

不單止政府要“加碼”，甚至會像很多人所說要舉公債來解決問題，事實上

卻不然。舉公債也要經過評級，也要人“包銷”，利息也是通過這種評級來

釐定。這會出現要政府津貼或減收利息、津貼加價，也會加重這些公司的利

息成本。這種做法對該等公司來說是雙重打擊，可以說是“賠了夫人又折

兵”。

　　我並非不關心巿民，不想幫助巿民，但我絕對相信會有更好的方法，甚

至將這筆錢直接津助巿民，也比通過用減費這個方法來幫助巿民為佳。因為

這個方法會對政府造成雙重損失。

　　我也想簡單說說，如程介南議員及其他議員真的想保護這些公共事業機

構的員工，最佳的辦法是叫這些公司不要減價。事實上，不減價及不減薪其

實是魚與熊掌，在商業原則下，不能兩者兼得。

　　我希望議員投票時，不要忘記這一點。

　　謝謝。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在本港經濟衰退、失業率持續高企、市民生活負擔沉

重的情況下，公共事業機構單是凍結收費 1 年，並不足夠。如果公共事業機

構可以進一步減低收費，自由黨自然十分歡迎，但大前提是不能影響機構的

健全財政管理和服務質素。無可否認，這是對這些機構能力的一個挑戰，但

以它們過往經營的輝煌成績來看，它們是一定有能力來滿足市民的期望的。

當然，正如田北俊議員剛才所說，我們必須小心減價對兩鐵內部造成的

財政壓力，不能影響信用評級機構對這些公司的評級，否則會令兩鐵承擔的

息口增加，以致營運成本上漲。金融風暴已令兩鐵的信貸評級被降低，若兩

鐵在財政方面再不加倍小心處理，進一步降級的可能性是的確存在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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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交通機構都有需要貸款，雖然數額較少，但它們面對的可能也是同一

個問題。

再者，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經濟市場，我們依靠投資者的信心才可以繼續

支持經濟發展，所以如果要求他們不賺錢，可以說是妄想的。但公共機構一

向利潤穩定，風險比一般生意為低，因此我們面對目前的困境時，要求他們

盡可能少賺一些，亦不太過分。

另外值得我們關注的，就是這些公共事務機構收費對中小型企業的確造

成負擔。只要看看電力一環，港燈非家庭用戶佔其收入七成，但用戶數目卻

只佔六分一，換句話說，工商業用戶其實負擔了收入的一大半。中電情況更

甚，其用戶之中，只有七分一是工商用戶，但這些用戶卻佔了其收入的七成

半。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電力收費的負擔，都是集中在這些工商經營者身上。

大家也知道，香港中小型企業佔了企業的 90%以上，所以公共機構如果

可以用各種開源節流的方法而達致減費，的確不但能夠令艱苦經營的中小型

生意紓緩壓力，更可以刺激投資者意欲，幫助經濟復甦。

自由黨十分贊成敦促公共事業機構力求避免裁員或減薪，因為這不單止

會影響“打工仔”的生計，亦會影響服務質素。現時，在公共交通機構拓展

及改善服務的同時，部分已表示不會裁員，個別公司甚至會增聘人手，這方

面是自由黨非常支持及鼓勵的。

由於這些機構已經表態說不會裁員甚至增加人手，其可調低收費的空間

可能會因此而收窄，但我們會鼓勵這些公司盡最大努力，體察民情，控制成

本，更要盡辦法開源節流，以及在不損健全財政狀況下，調低收費和票價。

不過，有兩點原則必須緊守：第一點，我們必須維持公共交通無須政府補貼；

第二點，公共交通機構必須具有足夠的資源，不斷發展及改善服務。

主席：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今天的議案似乎有兩個重點，便是公共機構減低收

費，以及會否影響裁員減薪這兩個問題。首先，在減低收費方面，我覺得提

供能源及提供交通服務的公共事業機構，是有些分別的，分別是前者沒有甚

麼競爭的對象或對手，所以無形中變成專利的經營；後者在市場上，卻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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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公共交通工具可以讓市民選擇，而且車資是由市場機制控制的，所以我覺

得不可以相提並論。

　　剛才有些同事，包括李華明議員，都將兩鐵這類機構列作壟斷的系列，

我覺得是不正確的。首先我要申報利益，我是地鐵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剛才

周梁淑怡議員已經論述了她在能源機構方面的見解，我則想談談公營的交通

事業機構。我覺得鼓勵包括兩鐵等的公共事業機構減低收費，是沒有人會反

對的，但我覺得應該只是鼓勵，不是強迫他們減低收費。我很高興今天程介

南議員的議案，也只是說“積極鼓勵”，沒有提議強迫。

　　我覺得香港有一個基本原則，這個原則民建聯也表示認同的，就是我們

是一個自由市場，貨品和服務的價格應該由市場決定。事實上，我們可以看

到商營的公共交通機構，亦隨 最近的經濟情況有所改變。市民的消費能力

疲弱了，他們很多已選乘較為便宜的交通工具，例如地鐵乘客量的下降，便

是一個好例子。根據法例，兩鐵公司須用審慎的商業原則運作。從商業角度

看來，地鐵如果加價，在目前情況下肯定會削弱其競爭力，因為乘客可以利

用其他交通工具，結果地鐵公司的收入肯定會減少。因此，今年地鐵決定凍

結車費 1 年。我覺得地鐵應該好像其他商業機構一樣，在不影響服務水平及

乘客安全的原則下，積極研究如何可以減低成本，以期保持合理的回報。兩

鐵須獲政府龐大的投資，而且完全由政府擁有，這些都是市民的財產，如果

管理完善，而有合理回報的話，得益的自然是香港市民；但如果鐵路公司的

回報過低，或甚至虧蝕，納稅人便要補貼，成為社會的負擔，繼而影響其他

的社會服務。

　　李卓人議員說得很對，核心問題是這些機構應否還有商業運作，這一點

在前立法局，已經辯論過了，大家也討論過如果兩鐵完全沒有商業運作這個

原則，結果會怎樣。世界上有很多其他鐵路公司，在不依從商業原則運作之

下，業績很差，須由政府補貼，即要市民補貼。

　　主席女士，我想談一談公營或私營的問題。首先，這些大型的基建公司，

一定要投資，有投資便一定要有合理的回報，這是應該的，有錢賺才有回報，

所以賺錢也是合理的。剛才譚耀宗議員談到兩鐵時，說它們賺了很多錢，去

年多少、前年多少等，我希望他不要忘記，投資是須有回報的，如果沒有回

報，即是說政府將錢補貼了它們。在今天的環境中，我們看到地鐵的乘客量

已經下降了，如果要它將票價下調，地鐵公司應該考慮減了票價之後，乘客

量會否增加，或減了之後，會否令其收入更進一步減少，甚至達到財政不健

全的水平，影響其服務，我想這些一定是它的重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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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任何非專利經營的公共機構在決定如何釐定價格時， 必須訂於

顧客能夠接受的水平，同時為機構帶來合理的服務及回報。當然，這些機構

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如何在目前的環境之下，盡量減少成本。我覺得田北

俊議員的修正案是相當中肯的，他說對於裁員減薪方面，應該“力求避

免”，即公司應該考慮到在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增加其效率時，才想到這些極

端的措施，所以，我覺得他的修正案是值得支持的。謝謝。

主席：曾鈺成議員。

曾鈺成議員：主席，剛才李家祥議員把公用事業機構比喻為我們的兒女，我

們做父母的，也想兒女健康成長，這當然是對的；但大多數懂得做人父母的，

當家庭環境不好，整體社會經濟惡劣時，也希望自己的子女會想，不亂花錢，

甚至在下課後、放學後會幫忙工作，幫補家計。

剛才我們有很多同事談到商業原則的問題，對於香港社會來說，這絕對

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商業原則是甚麼呢？我們可以去商場看看，到處在大

減價，五折、甚至更多的折扣也有。在某些酒樓以 1 元可以吃到一條魚，或

以 1 元可以吃到一隻 ，付幾十元便可以任吃，他們是不是不想講求商業原

則呢？他們是不是拋棄了商業原則呢？這 人是不是不懂得做生意呢？難

道忽然之間，香港這些酒樓、服裝店和各個零售業，全都變得不懂商業原則、

胡亂減價嗎？他們是不是都解僱了他們的僱員呢？這 老闆是不是全部都

在減僱員的薪水呢？他們的商業原則放到哪裏去了？剛剛相反，他們正是堅

持商業原則，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中要維持下去，要繼續有顧客，要僱員繼續

服務，怎麼可以亂來？怎麼可以不減價？

　　民建聯在上星期的民意調查中發現，無論是個人開支也好、家庭開支也

好，在過去 1 年，香港市民節衣縮食，花在買衣服、飲茶、行街看戲上用的

錢，甚至花在購買電器、家庭用品等消費品上的錢，以至坐的士的次數，全

都減少了，減幅由一成至五成不等；只有交通費不能減，水電煤氣費不能減，

因為那些是必需品，怎麼可以減？你不趕時間可以不乘的士，但一般上班下

班的市民，怎能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呢？這些公用事業不減價，所以交通費

和能源費佔了一般家庭以至中小型企業在開支上一個非常大的比例。這個比

例在過去這段時間內膨脹了，為甚麼呢？因為其他的可以節約、可以省儉，

這些卻是必須的開支，不能節約，所以它們便無須減價。他們有另一套商業

原則，無須擔心在目前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他們如果不減價便沒有人光顧，

顧客會減少，少了營業額。他們無須擔心，因為有我們保障他們的營業額；

這樣的商業原則，應該是一套怎樣的商業原則呢？



立法會  ─  1998 年 11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1998 115

剛才李家祥議員說，我們似乎為了一些短期的政治便利，而打擊了這些

機構的中長期預算，干預了他們的預算。但現在所有人都失去了預算！特別

行政區政府在今年 2 月告訴我們，這個財政年度是有盈餘的，到了今天，沒

有人知道到底赤字會多大。誰沒失去預算？哪個家庭沒失去預算？每天我們

看報章、聽電台報道，所有市民都在抱怨買了樓，以為供得起，現在卻變成

“極苦”業主，不知怎樣去還債。誰沒失去預算呢？

有預算的人，我們當然希望他們能按預算去執行，但現在整個社會，都

在說 4 個字：“共度時艱”。李家祥議員，你說的短期便利，我們希望它是

真的“短期”，希望這個時艱是個“短期”的時艱，大家能夠共度這個“短

期”的時艱，大家一起承擔經濟的壓力。我們不想有一些特別情況或特別機

構，由於無須受我們所說的商業原則限制，以至一般市民在那方面的開支無

法縮減，加重他們的負擔。

主席，原議案和田北俊議員修正案的主要分別，在於我們認為最重要的

是甚麼。我們相信在目前的環境下，議案內並沒有一個強迫的意思。我們不

可能與虎謀皮，不可能強迫公用事業機構冒 財政狀況踏入危機的風險，仍

然要它們減價，卻同時維護職工的利益。這當然是不可能做到的，這是與虎

謀皮！但情況是否這樣呢？情況並不是這樣。我們現在提出這項議案，是要

敦促這些機構，要它們考慮現在社會的整體艱難，要它們減收各種費用，同

時維護職工的利益。如果我們再多加一項甚麼原則在其中，例如在甚麼條件

下之類，只會給人有藉口不去做這件事。所以，請各位同事支持原議案，不

要讓修正案影響了這項議案本身的原意。

主席：我現在請程介南議員就田北俊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程介南議員，你的

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程介南議員：謝謝主席女士。我剛才聽了議會內很多同事的發言，亦很留心

聽田北俊議員的發言和他背後的理念。很高興何承天議員說，他很贊成積極

鼓勵政府做些事，但可惜田北俊議員的修正案卻偏偏把“積極鼓勵”這數個

字刪去。我很高興何承天議員說不應該“強迫”，幸好我們都沒有說“強

迫”。記憶所及，剛才好像是李家祥議員曾提及“強迫”這兩個字。

其實，田北俊議員大可不必修正我們的議案。試比較一下原議案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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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我們說“切勿因減低收費而裁員或減低員工薪酬”，田北俊議員則說

“力求避免”，我覺得分別不是太大。我們說“積極鼓勵”、“體察民情”，

他覺得這方面比較困難，因此刪去了“體察民情”，“積極鼓勵”又沒有

了，不過，最少他也有說政府要與公共機構坐下來談一談。但是最關鍵的分

別，並且很不清晰的是，田議員加上了“在不影響機構的健全財政管理的情

況下”。剛才亦有同事提到，甚麼是“健全財政管理”呢？我也想我的財政

有健全管理。他們說利益大幅下降，恐怕會跌破合理水平，但甚麼叫“合理”

呢？相對於很多現在瀕臨破產或面臨嚴重虧蝕的企業或公司，它們財政的合

理水平在哪裏？

剛才田北俊議員亦引用了一些機構的數據，例如在九廣鐵路 31 億元的

收入中，有盈餘 9 億元，這又算不算“合理”呢？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在稍

後表決時大家要思考的。

在剛才的討論中，毫無疑問，公共事業是我們要研究的對象之一；但我

們不要忘記，我們議案原來最主要的目的，是除了直接談論公共事業的行為

外，還要敦促政府做一些事情。我們只是希望政府不要袖手旁觀，面對以那

種商業原則運作的公共機構，在香港市民毫無選擇地、一定要使用、要消費

的情況之下，政府必須做一些事情。我們只是“敦促”，沒有“強迫”，所

以希望大家在表決時，能夠仔細分清楚田北俊議員的修正案和我們原議案的

分別。我亦很希望田北俊議員和自由黨的同事，如果他們的修正案被否決的

話，能夠支持我們的原議案，因為有很多地方大家其實是有共同點的，我不

想在今天的辯論中，讓一些大家一致的看法（例如我們“敦促”公共事業要

減費的這些呼聲）遭到否決。謝謝主席。

主席：運輸局局長。

運輸局局長：主席，程介南議員的議案其中一部分是有關公共交通服務機構

的，他促請政府積極鼓勵減低收費，並敦促這些機構切勿因此而裁員或減

薪。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無論普羅大眾，以至各行各業，都面對 不少壓

力。市民希望減輕日常開支的負擔，是可以理解的。政府亦體察到市民面對

的困難，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量避免加重市民的負擔。在這個困難時期，本港

的公共交通機構，包括地鐵、九鐵、輕鐵、各專利巴士、小輪公司、電車公

司及山頂纜車等，為了紓解民困，都已率先主動提出凍結票價。這些機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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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亦要面對困難的經濟環境，有個別的公共交通機構甚至已預計今年的營運

會出現虧損，但它們仍然帶頭作出凍結票價的承諾，此舉充分反映了公共交

通行業對社會的一份承擔，以及與市民大眾共度時艱的一份誠意。

面對今年客量下降，收費維持不變，公共交通機構的收入必然受到影

響。在這情況下，各大公共交通機構自然有需要審慎理財。面對這個困難的

調整期，它們暫時仍可盡量在不裁員、不削減服務的大前提下，致力開源節

流及增加生產力，以減輕凍結票價對公司財政的影響。如果有個別公司，在

不影響員工福利、服務的質和量、以及安全程度的原則下，財政上仍然容許

他們推行減價，進一步減輕市民的負擔，我們當然無任歡迎。但我想提醒各

位，各公共交通服務現在已經沒有利潤的管制，而要按照商業原則運作，個

別機構的財政狀況能否容許它們好像議員提議般整體降低票價，是有關公司

的商業決定。

其實，各公共交通機構可以節流的地方甚少；而現時營運環境受到整體

經濟困難的影響，公司可以致力開源的空間亦實在有限。公共交通機構的成

本，最大單一項目是員工薪酬福利，其次為維修費用，及改善服務的支出。

在 1997-98 年度，雖然經濟下滑，但除了燃料和汽油外，公共交通的其他成

本開支（例如薪金和維修費用）也有上調的趨勢，其中以借貸利息支出上升

幅度最大。即使是在經濟逆轉和票價凍結的環境下，各主要公共交通機構也

體察到員工的生活負擔，因此在 1998 年亦有適量調整薪酬。但在現時的經

濟環境下，若然要降低票價，員工的薪酬、福利無可避免會首當其衝地受到

影響。香港現時有超過 3.3 萬人直接參與提供公共交通服務，我們最不願意

看到的是，因為減價壓力引致這些公共交通從業員的薪酬或福利被削減，甚

至因為公司精簡架構而被遣散。

另外一個減低票價可能帶來的後遺症，便是公共交通服務的質素可能受

到影響。在決定凍結票價的同時，公共交通機構已經有需要重新編排或延遲

改善服務的投資計劃。如果票價要再進一步調低，公司很可能需要取消改善

服務的計劃，甚至降低現行服務水平，遏抑維修費用等，以減低收支之間的

不平衡。此外，地鐵和九鐵即將展開將軍澳支 及西鐵第一期的工程，並須

就這兩項計劃在金融市場上集資。九鐵也正在積極籌劃馬鞍山鐵路，尖沙咀

支 和上水至落馬洲支 等新鐵路計劃。減低票價會直接影響兩間鐵路公司

的借貸和還款能力，新鐵路計劃的進行也可能受到延誤。

因此，議員要求公共交通機構在經濟困難下，既不影響員工福利，而又

要減低票價，很可能只會令服務質素下降，及令整體公共運輸行業的財政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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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不穩定或惡化。短暫的票價下調所帶來的後遺症，更可能延誤將來的服務

改善計劃或運輸網的發展。

基於以上原因，我認為在目前的經濟狀況下，最重要的是各個公共交通

機構能堅守其工作崗位，保持運作穩健，保障員工生計，為將來經濟復甦奠

定基礎。事實上，最有利於保持穩定和合理票價的因素是自由市場的競爭。

在競爭的環境下，公共交通機構會設法提高生產力，甚至調低他們的收費，

以保持客量和收入。機場鐵路提供的七折及其他優惠，三號幹 郊野公園段

和西隧最近為個別類型車輛提供的優惠，都是在市場競爭下作出的商業決

定。政府把現時由油 地小輪公司專營的離島航 ，以牌照方式公開招標，

目的也是引入競爭，以提高服務的質量，以及維持合理的票價。政府會繼續

監管公共交通機構的運作，尤其會維持一個良性競爭的環境，使公共交通服

務的質量及票價，能達到市民所期望和接受的水平。

謝謝主席。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女士，這項議案及剛才議員的發言，都是有關能源供應公

共事業的收費問題，這些公共事業包括電力、煤氣、石油氣及汽油供應，我

會就這些事項發言。首先，我想多謝各位議員在這些事項上提出的意見。

    在煤氣供應方面，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煤氣公司”）已在上月中公布，

決定明年 1 月 1 日不會調高煤氣費和保養月費，以幫助市民減輕負擔。雖然

煤氣公司的收費不受政府監管，但該公司主動作出凍結收費的決定，並且承

諾，凍結加價絕不會影響其服務質素和安全水平，亦不會因此而有任何的裁

員計劃。煤氣公司的做法，實在值得我們讚賞。

    在電力公司方面，經濟局局長曾經在不同場合，公開呼籲中華電力有限

公司和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希望它們考慮凍結或減低收費。原則上，兩間電

力公司均可以根據管制計劃協議訂定的水平調整收費，但我們相信兩間電力

公司會就現時的經濟環境，對凍結收費作出認真的考慮。事實上，在上月 26

日的經濟事務委員會會議中，兩間電力公司已表示會就現時市民面對的經濟

情況，考慮是否調整來年的電費。

    此外，兩間電力公司正與我們進行管制計劃協議的中期檢討，並已同意

我們就管制計劃協議建議作出的一些修訂，例如，如果日後新裝設的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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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導致出現過剩發電容量，部分機器和設備成本將從計算股東回報的固定資

產值中予以扣除。長遠來說，這些改變會減低用戶所須承擔的供電成本，減

低加電費的壓力。有關的詳細資料已在上月 26 日和昨天的經濟事務委員會

會議討論。

    至於油公司方面，汽油價格是不受政府監管的，但經濟局亦已經促請油

公司就世界原油價格保持下降的趨勢，考慮調低他們的產品價格。在汽油方

面，最近我們已察覺到油公司各自紛紛推出各類新的優惠，例如現金優惠券

或折扣等，間接降低汽油產品的價格，使消費者受惠。此外，經濟事務委員

會亦已決定在本月 23 日會議討論有關油公司主要燃料的零售價格，屆時在

本港營運的油公司會派代表出席，回應議員的問題。

    經濟局非常關注能源供應的收費，並已經促請有關機構認真考慮凍結或

減低收費，與市民共度這個艱難的經濟時期。我們認為不應以裁員減薪來達

到凍結或減低收費的目的，也不應影響服務，特別是安全水平。當然，最後

的決定在於有關機構，然而，我們樂意看到這些機構陸續作出正面的回應，

以及推行相應的措施。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程介南議員動議的議案，按照田北

俊議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程介南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Gary CHE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立法會  ─  1998 年 11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1998120

主席：程介南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請各位議員先按按鈕表示出席，然後進行表決。

主席：在我宣布停止表決前，各位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現在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夏佳理議員、張永森議員、許長青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

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何敏嘉議員、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

議員、黃容根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陸恭蕙議員、黃宏發議員、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

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

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

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14 人贊成， 8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8 人贊成，

1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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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eight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8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9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程介南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的發言時限，現

在還有 4 分 52 秒。

程介南議員：謝謝主席女士，同時，我也要感謝這麼多位議員同事認真地討

論和支持我們的議案。

　　在政府官員剛才的回應中，有一些問題令我越聽越擔心。官員提到他擔

心如果公共交通事業減價，可能會影響質素。可是，我們清楚知道政府提出

的“資源增值計劃”，承諾政府有信心不會影響質素，但是為甚麼政府對其

全資擁有的公共交通事業，卻這樣沒有信心呢？這點實在令人擔心。正如在

政府官員回應之前我們所說的一樣，果然不出所料，官員提出了商業原則這

一個前提。其實，我今天的議案積極鼓勵這些公共事業減低收費，敦促它們

不要因減低收費而裁員減薪，這種說法在官員中是有先例的，可惜這並不是

整個政府的做法。

　　經濟局局長葉澍 先生曾經積極呼籲香港電訊不要加價，財政司司長曾

蔭權先生亦嚴厲敦促過香港電訊不要將員工不當作是人。我希望其他局的官

員都向這兩位官員學習，這其實正是我們的議案所期望要做到的。所以在稍

後投票時，假如田北俊議員的修正案未能成功通過，我希望自由黨的同事會

考慮一下原議案的內容，我們有很多地方在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我們希望

大家能夠再三考慮，支持原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程介南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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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田北俊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IE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田北俊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最高的按鈕表示出席，然後進行表決。

主席：在我宣布停止表決前，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

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永森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

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

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夏佳理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及劉皇發議

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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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

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

員、朱幼麟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黃宏發議員反對。

陸恭蕙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及馬逢國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11 人贊成，11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 22 人贊

成，1 人反對， 4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

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1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8 were present, 22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one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主席：第二項議案：振興香港旅遊業。 朱幼麟議員。

振興香港旅遊業

DEVELOPING HONG KONG'S TOURISM INDUSTRY

朱幼麟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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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業對香港的重要性是我們大家都清楚的，每個香港人都有責任支持

旅遊業的發展，令來香港的旅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不過，本港旅遊業一些

基本因素已經改變：五十至六十年代，香港吸引外國遊客的優點是可以買平

價貨及訂造在 24 小時內完成的西裝；到七十至八十年代，因為中國改革開

放，來港的旅客有很多都是前往中國旅遊而路過香港的。不過，到了現在，

這些優勢已經消失，而香港亦沒有一些新的吸引點。面對二十一世紀旅遊業

上的新挑戰，我們必須為香港製造新的賣點，以創新的措施振興本港旅遊

業，增強它的長遠競爭力。

旅遊業對本港的重要性

　　我們大家都知道，旅遊業一直替本港賺取很多的外匯收入。從以下數字

可以顯示旅遊業對香港的重要性：

　　每年來香港的旅客超過 1 000 萬人。

　　香港雖然是一個很細小的地方，但卻取得了全球旅遊業巿場佔有率

4.5%，這是一個很大的比例，證明香港旅遊業是相當成功。

　　 1996 年，旅遊業為本港賺取了 870 億元的外匯，約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8%。還有其他間接利益，例如吸引更多外國資金在本港投資，以及增加香港

對外的貿易額等。

　　從事跟旅遊有關行業的僱員，佔本港勞動人口的 12%。所以，旅遊業對

香港就業巿場有很大影響。

振興本港旅遊業的方法

　　據估計，在 10 年之內，亞太區的旅遊業在全球旅遊業巿場的佔有率會

由 14%增加至 20%，總收入將於 2005 年增加至 72,000 億美元。故此，我們

有必要盡快振興本港的旅遊業，以爭取更高的巿場佔有率。以下是我的 10

點建議。

　　第一點是要吸引內地旅客來港。據統計，1997 年內地到港旅客佔旅客總

數 22%，人均消費達 6,782 元，這清楚顯示內地已經成為本港旅遊業的最大

巿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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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是我們必須對巿民宣傳旅遊業的重要性，以獲得全香港巿民及各

行各業的合作，令每一個旅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對香港留下一個好印象。

我們整個社會必須共同努力，令旅客感到香港是一個親切的地方。

　　第三點是興建大規模會議展覽場地。據統計，訪港旅客中，超過四分之

一為商務或參加會議目的而到港。香港如果能興建更新、更具規模的會議展

覽場地，一定能吸引更多旅客到港參與經濟和商業活動。此外，行政長官在

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提及要在西九龍填海區興建一個設備先進、達到世界級水

準的新表演場地，亦可以有助吸引更多旅客到港。

　　第四點是應該盡快委任有魄力的人擔任旅遊事務專員的職位。如果在香

港公務員隊伍中找不到適當的人選，我們可以在香港以合約方式聘請其他有

能力的人士。這位事務專員應該專責推動本港旅遊業的發展。不過，要令旅

遊專員發揮最好的工作效果，必須賦予旅遊專員適當的職權和資源，令他有

能力開展一切與振興旅遊業有關的工作。旅遊專員的工作範圍一定要包括與

本港和全球的旅遊業人士作定期溝通。旅遊專員更須採用有效的策略，重點

支持其他與旅遊業有關的行業，特別是酒店業、航空客運業等。

　　第五點是要盡量發揮本港的固有優勢。我非常支持香港旅遊協會（“旅

協”）成立一個文物旅遊專責小組，推廣香港的文化遺跡。不過，本港吸引

外國之處，除了是獨特的文物古跡之外，還有很多中西合璧的景點。所以，

我建議重點推介有香港特色的景點，譬如重建以前的大笪地式巿集。

　　第六點是全力支持旅協的工作。過去，旅協為振興香港的旅遊業進行了

大量的推廣工作，對本港旅遊業有很大的貢獻。所以，我們大家都要大力支

持旅協，而且要為旅協提供更多的資源，令旅協的推廣工作發揮得更好。

　　第七點是對旅客提供更多優惠，吸引他們來港。我們可以間接為旅客提

供住宿和交通的優惠，例如減酒店房間稅、減機場稅等。同時，我們亦可參

考外國，以優惠價錢發行遊客專用的乘車證，方便旅客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例如特價售賣遊客地鐵紀念車票等。

　　第八點是改善香港的環境質素，包括實施各種方法以減低污染、保護環

境，並宣傳“清潔香港”等。如果香港有更清潔的巿容，便可以令遊客更喜

歡香港，願意再度來香港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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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點是興建新的旅遊景點。增加新的旅遊點，便能增加本港的吸引

力，例如興建一、兩個主題公園。這些公園能夠吸引遊客，為香港帶來可觀

的外匯收入，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更可以增加酒店房間需求。但是，由於興

建主題公園須投入大量資金，而且還需要基建、交通等多方的配合，故此，

我贊成政府以積極進取的態度，爭取在本港興建主題公園，但無須過分心

急，否則只會好心做壞事。

　　最後，第十點是利用香港的優良海港，興建郵輪中心，吸引大型郵輪來

香港，而且可以令乘坐郵輪的旅客在香港逗留多些時間。此外，旅協早前建

議的漁人碼頭和青馬影城等計劃，我們都應該詳細研究。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朱幼麟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實施各種振興本港旅遊業的措施及委任旅遊事務

專員，並確保該專員有適當的職權及資源以統籌所有相關的政府部門

在協助推進旅遊業方面的工作，從而推動本港旅遊業的發展及增強其

長遠競爭力。”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朱幼麟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

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11 月 6 日發給各位議員的通告已知會各位，楊孝華議員已經作出

預告，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該修正案已印載於議程內。按照《議事規則》，

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請楊孝華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在我就修正案提出待議議題後，

各位議員可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表意見。楊孝華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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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朱幼麟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

於議程內。

今天的辯論，正如我去年 12 月在本會議廳動議辯論促進旅遊業的時候

一樣，其實也是想帶出香港如何能夠更好地推動旅遊業，亦希望政府參照當

天很多議員所發表的寶貴意見。

    旅遊業不但為香港賺取龐大的外匯，亦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有超過一

成的勞動人口便是從事與旅遊業有關的工作，另外還有很多是預期不到的。

昨天晚上，我碰上了一位新朋友，他認識我是楊先生，也是立法會內旅遊界

的代表，他說希望我們今天在立法會辯論中，多位議員可以提出辦法，幫助

政府促進旅遊業。這位新朋友到底是從事甚麼行業的呢？他並非受僱於酒

店、航空公司或旅行社，亦不是從事零售業或飲食業，原來他是做入口生意

的。為何他那麼緊張呢？原來他說他是入口凍肉，旅客不到，凍肉便無法賣給

酒店，生意也因而受到影響。

    事實上，現在香港的旅遊業有一些很不平衡的地方。目前，香港旅遊的

形態是重購物多於觀光。外地旅客在香港的消費是以購物為主，約佔 50%，

而觀光的旅行團則只佔 3%。為了增加旅遊業帶來的經濟效益，香港應該增加

旅遊景點，既可以吸引更多旅客和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又可以令旅遊消費更

為平衡。

香港興建主題公園的優勢

    我想談一談在香港興建主題公園的優點。在香港興建世界級的主題公

園，無論對旅遊業、投資者和擁有專營權者都有利，如果能以最佳條件成事，

對 3 方面來說都是三贏的方案。我所指的最佳條件，不是意味 要一面倒地

向投資者乞求，但亦不等於不去主動爭取，推銷香港的優勢。朱議員最初草

擬議案時也有跟我商量，主題是主題公園，後來卻把議題擴闊，但原主題卻

消失了。所以，我今天提出的修正案與原議案是沒有衝突的，只是有互補及

勿忘原本的熱門話題之意。

    任何東南亞主題公園經營者的客戶對象，必須是面對本港、東南亞及中

國大陸 3 個市場。

    香港比其他東南亞國家擁有的優勢，包括地理環境、飛行時間和人口。

香港位於亞洲的心臟，如果飛越亞洲，在短短的 5 小時飛行時間內，已可覆

蓋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這包括中國主要城市和其他亞太地區的國家，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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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菲律賓、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

    與中國內地一些城市比較，香港擁有一個最繁忙的國際機場。以每星期

來往各主要城市的航 作比較，上海平均每星期只有 1 260 航班，廣州和北

京分別是 2 121 班和 3 150 班，而它們大部分是國內航班。香港現在每星期

便有多達 3 332 班航 ，而且大部分是國際航班。所以，我認為香港是較內

地任何一個城市更有條件吸引東南亞這個重要市場的。

    對於內地遊客，香港也比中國以外任何東南亞城市更具優勢，這是不言

而喻的。香港仍屬內地最受歡迎的外遊地點，內地人每年訪港數字約為 260

萬人，而內地人外遊，例如到最熱門的泰國，則只有 30 至 50 萬。

    為爭取主題公園，自由黨不主張無原則地提供優惠，更看不出香港須以

免稅或減稅作為優惠條件，因為香港的稅制較為簡單而且稅率又低。那麼，

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可以是甚麼呢？我認為主要是有 4 方面。

1. 城市規劃方面：政府應在不損害自然環境生態下，盡量減少規劃上

的限制，在批售土地上盡量讓其可行。我甚至不排除考慮可否在某

些郊野公園範圍內興建主題公園。

2. 基建設施方面：營造有利的環境，如在道路網絡、交通運輸、水電

接駁、排水系統等方面加以配合及作出承諾。

3. 放寬入境限制方面：除盡快落實簡化甚至豁免俄羅斯、東歐和中東

等新市場旅客的入境簽證手續外，可以現在給予原則上的承諾，當

建成主題公園後，進一步放寬內地居民入境措施，容許內地居民可

透過一些簡便方法來港參觀；我所指的當然不單止是主題公園，還

包括參觀大型活動或展覽會。這樣便可給予投資者一個信息和信

心，也就是我們吸引內地遊客的潛力，其實不會低於內地任何其他

與我們競爭的城市。

4. 政府的態度：除表示誠意外，應盡量給予支持，採取較主動的步伐，

但這並不是代表偏幫商人。美國總統或德國總理訪華時亦積極帶同

商人爭取貿易關係。所以，我們的政府若支持本港商人尋求更多的

發展機會和空間，對本港經濟是有益的。

主題公園   ─   名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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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強調興建國際級的主題公園？因為香港需要的是一個有名氣的

主題公園，以達到名牌效應的作用。雖然並不一定是甚麼靈丹妙藥，亦不是

唯一挽救旅遊業的措施，但既然香港要興建這些設施，便應挑選一些較聞名

有特色的來興建。

    事實上，一個地方不一定只興建一個主題公園，正如美國洛杉機有 士

尼樂園和環球片場，佛羅里達州有超過 55 個不同類型的主題公園。興建不

同類型的主題公園，既可使旅客延長停留香港的時間，亦可增加旅客物有所

值的感覺。

    假如可以的話，甚至可以把香港和珠江三角洲成為主題公園的集中地。

珠江三角洲內已有多個主題公園，包括深圳的 3 個主題公園。如能利用有效

的宣傳，同時推銷多個主題公園，必更能吸引外國遊客。

旅遊事務專員

    我和業內人士均對行政長官決定委任負責推廣香港旅遊業的旅遊事務

專員表示歡迎和支持。此舉亦顯示政府對旅遊業的關注及承諾，但我希望政

府在委任專員時能作一些考慮。

人選方面

    既然旅遊事務專員是隸屬於經濟局   ─   當然我不排除會是外面的

人，但亦可能由政府內部調派   ─   希望被委任的專員除熟悉政府架構的運

作外，還須熟悉旅遊事業的發展和趨勢。

職權方面

(1) 制訂長遠和全面的旅遊發展策略

    以往政府只以零散和缺乏遠見的眼光對待旅遊業，尤其在增加旅遊設施

方面，更表現出缺乏高瞻遠矚的態度。可是，很多這一類的計劃是要很長的

時間才能落實，所以便必須有延續性。

(2) 溝通渠道

    涉及旅遊的政府部門眾多，但這些部門的工作目標，未必處處與旅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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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 合。因此，旅遊事務專員必須能有效地與各政府部門溝通，使政策

可以得到政府跨部門地互相配合及執行，而不致出現部門與部門之間有不協

調的現象。眾所周知，今年夏天在台灣出現的蓋印風波，便是因為政府部門

之間互相不協調。

    除與政府內部要有完善的溝通機制外，專員亦應成為業內下呈上達的渠

道，收集、研究和分析業內人士所提出的意見，瞭解旅遊業的問題所在，並

對症下藥，以制訂全面和有效，並且有利於推動旅遊業發展的策略，增加香

港旅遊業的競爭力。

(3) 權力範圍

    我認為旅遊事務專員雖隸屬於經濟局，向經濟局局長負責，但假若專員

的活動範圍只限於經濟局內，那麼專員一職便形同虛設。因此，為更有效得

到政府跨部門互相配合，便應賦予專員一定的跨部門影響力，這樣才會成功

的。

    代理主席，我提出修正案，但也支持原議案。我們是互補的，其中並沒

有任何衝突。

楊孝華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本港旅遊業的措施及”中的“及”，及在其後加入“，包括爭

取最佳條件在本港興辦世界級的主題公園；此外，政府應盡快”。”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朱幼麟議員動議的議案，按照

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現在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陸恭蕙議員。

陸恭蕙議員：代理主席，今天很好，有機會可以讓我們談一談旅遊業，因為

我想旅遊業現在是發生了問題，促使很多以前或者不關心旅遊業的人也開始

關心了。我們明白到，旅遊業在我們整個經濟體系裏佔 一個重要地位。

我想補充剛才兩位已經發言的議員所說的一些說話。首先，我想談一談

有關環保的問題。我知道在座有數位議員，兩星期前曾在另外一個事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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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討論東南九龍計劃，即啟德機場的重建。風帆協會派出代表出席，他說

了一些非常感動的說話。他說現在不會再見到協會的人在維多利亞港駕駛風

帆，原因何在呢？那是因為維多利亞港現在太污染了。他更說了一個故事。

他說風帆協會曾舉辦一項慈善活動，那便是在維多利亞港駛風帆，但活動完

結後，這位代表說很多人都要把風帆那塊板丟掉，因為板上黏了很多污染的

油質及其他東西，這是第一件事。我們很容易說環保是很重要，但若真的要

清潔在香港存在的各種污染，實在須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我希望大家記

這個故事。風帆協會對我們說，如果維多利亞港繼續污染，我們可能永遠

都不會再在海港看到駕駛風帆的人。

第二件事我想談的是空氣污染。我相信在座各位議員都同意，現在香港

空氣污染的情況是每況愈下，我們是要做些事，而我亦相信政府也是很想做

一些事的。上個月，悉尼出版了一本有關悉尼將來的書籍，名為《 SYDNEY
2020, THE CITY WE WANT》。悉尼的空氣是非常清新的，但他們其中最
主要的一件事，便是改善他們的空氣污染。讓我讀出頭一句來給大家聽聽：

“The quality of the air we breathe has been raised as an area of concern within
the city”，他們把改善空氣污染這件事放到一個很前的位置，並希望悉尼在
環保方面可成為 centre of excellence。談到環保，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是處於
甚麼地位。我們不要忘記，如果我們的水質及空氣達不到國際級的好水平，

肯定便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質素；我們的生活質素受到影響，香港又怎可以

成為一個好的旅遊點？我希望大家知道，環保是牽涉很多政策的，例如交通

設計、是否有需要填海、在那裏填、填多少、城市規劃、甚麼東西應放在甚

麼地方等，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填海的時候，並不單止是在海旁多弄數

條路，讓人去接近海。如果是這樣，我相信是弄不好環保的。

此外，香港真的是很骯髒，香港的公共 生實在令我們感到羞愧，我覺

得我們是可以做得好一些。香港的街道和市場這般骯髒，為何香港人仍能忍

受？我們自己可以做些甚麼？我覺得有時候不能只是迫 政府，有很多事我

們自己也可以做的。

我還想談一談有關委任旅遊事務專員一事。我也同意剛才兩位議員說，

專員一定要有魄力，不是公務員的人也可以接受聘任。我相信兩位議員不敢

說，實在是沒有一個公務員可以做到這件事。這位專員應該也是屬於署長級

的，兩位議員也認識這一 公務員，也知道是要這樣的級數才可勝任這個職

位。不過，在公務員體系中，大家有否看到有這樣的一位有魄力的人，可以

設計出一個長遠的計劃，把旅遊業內的朋友拉在一起，策劃出一個有遠景的

旅遊政策？若有的話，不如我們提他的名字出來，請行政長官考慮。如果大

家這樣熟悉公務員體系也不能提到一個名字，便有可能真的要在外面找一位

適當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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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談一談主題公園。大家可能也知道，有一名地產商已取得批

准，可以在馬灣興建一個主題公園。不過，那個主題公園會是怎樣？夠不夠

呢？其實，如果馬灣加上海洋公園，香港便已經有兩個主題公園了。海洋公

園是有很多人前往的，我們有否在那裏投入足夠投資，使海洋公園更勁更

好，還是真的要多找一個，導致香港最後可能出現 3 個主題公園？

我很難支持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而朱幼麟議員的議案其實已可以包括

楊議員的修正案，但如果要突出一個主題公園的話，我覺得現在是無足夠資

料促使我贊成，例如說要多少地、要向發展商提供多少優惠、大概會在甚麼

地方、對環境會有甚麼影響、那些地如果不用以興建一個主題公園，有可能

用來做甚麼，從而令香港得到更多效益等。所以，我今天是無可能支持楊孝

華議員的修正案，因為我覺得現在是過早。朱幼麟議員的看法我也同意，即

突出這件事會否是過早，會否是太心急。老實說，現在是有很多謠言，有些

人說 士尼對香港無興趣，但有些人卻說不是， 士尼實在已經來過香港與

政府磋商，又有些人說有些旅遊業的人、旅遊協會曾到過加利福尼亞州見

士尼。我不知道這些是真的還是假的，但最後我想說的是，沒有人告訴香港

人，有任何資料可以支持我們進行一個真的辯論。

代理主席：張文光議員。

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的旅遊業，隨 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港元匯

率高企，物價已超越很多東南亞國家，過往享有購物天堂的美譽，現在已名

不副實。不過，金融風暴只是令問題加速惡化的原因之一，因為本港的旅遊

業，早已潛伏隱憂。基於天然環境的限制，除了東方之珠的美麗夜景之外，

香港壯麗的景觀不多。可是，都市化帶來的空氣污染，填海工程帶來的水質

惡化，以及滿布街道、沙灘、郊野，甚至是旅遊點的垃圾，使香港不香，維

港發臭，天空變灰，遍地垃圾。相對於鄰近國家，香港的吸引力是正在下降。

而且，香港作為中國門戶和東方櫥窗的先天優勢，隨 中國日漸開放，直航

航 的增加，已逐漸退減，旅客進出中國，已無須將香港作為中途站。香港

的旅遊業，再不能被動地、憑藉零散的措施而奢望可以繼續保持優勢。

代理主席，我們的旅遊業，必須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為自己創造優勢，

締造生機。不過，在檢討旅遊政策的同時，協調各個部門的工作至為重要。

旅遊業服務，分散於經濟局、旅遊協會、機場管理局、規劃署、入境事務處

等，要加強連繫和協調各個部門，旅遊事務專員必須有足夠的能力、魄力和

權責，以制訂和推動旅遊業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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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振興旅遊業，首先必須要問，香港今天還有甚麼吸引人的地方，值得

遊客遠道而來？開創新的景點和旅遊區，例如興建世界級的主題公園，對香

港的好處無須再多說，問題反而是當局會否積極爭取，而不是放軟手腳，即

使要維護香港利益，不廉價批地，也要同時考慮旅遊的興旺，對香港經濟巨

大而長遠的利益。當前，我們可以爭取興建 士尼公園，但同時也應研究，

是否有可能在香港興建一些有獨特意念、切合香港特色，以及符合經濟效益

的小型主題公園。卡通人物是其中一類，還可以考慮科技、電影、音樂，甚

至以家庭為對象的主題公園，規模未必很大，但可以是吸引的。當然，香港

不一定要依循這些經驗，但卻可以學習。振興香港的旅遊業，我們可以大膽

構思、小心評估、努力執行，在主題公園以外，曾有很多建議，包括遊輪碼

頭、電影城、博物館或一些國際級的演藝及體育場地。不過，我們必須指出，

這一切的建議，也要考慮其發展的潛力和經濟效益，亦不能全面推行，而是

須一步一步有計劃地，為香港建立一個鮮明而難忘的旅遊形象，令遊客離開

香港時，都會跟自己說一句：我還會再來的。若此，這便是成功的開始了。

代理主席，創新以外，同樣重要的是如何重新包裝和擴充現有的旅遊

點，包括改善旅遊市集景點及豐富香港的夜生活。舉例來說，將美麗的維多

利亞港海旁，發展成日夜各具特色的旅遊景點，或開發大嶼山和新界，成為

一個綠色的旅遊天地。不過，要提高香港的競爭力，旅遊環境和服務的質素

也不能忽視，我認為必須注意 3 方面。第一和最重要的，是要把香港建設成

清潔之城，改善香港的水質和空氣、污染和垃圾。任何基建，必須保護自然

和生態環境；此外，很多人批評香港有多個公廁，都是 生環境差劣，特別

是一些人流多的旅遊熱點，調查所得更是惡評如潮。我相信，一個污染的城

市，無論如何包裝，都不會使遊客提起興趣的。第二，把香港建設成友善之

城，提高本港各行業，包括零售、運輸、飲食的待客質素，亦要提升服務員

的多種語文能力。此外，消費者委員會和旅遊協會亦要正視旅客的投訴，嚴

懲一切欺詐遊客的人，並盡快落實優質服務標誌的機制及標準。最後，應更

新各類旅遊的宣傳資料。直至目前，仍有一些航機的香港宣傳短片，只得古

老舢舨和滿臉皺紋的船家，而介紹香港美食，便只有法國菜，令人莫名其妙。

代理主席，當我們 眼籌辦大型的宣傳展覽會時，也應顧及各類大小眾的宣

傳渠道，例如小冊子、廣告板、宣傳短片以至電腦網頁。可是，請不要忘記，

最佳的宣傳，必須建基於香港確實是一個吸引人的、有特色的城市。因此，

我們要把香港新的面貌展示人前，而不是十年如一日地，以古老的舢舨和帆

船，作為永遠的招徠。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民主黨支持修正案和原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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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近數年，本港的旅遊業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在 96

年的時候，訪港旅客人數和旅遊業收益仍有顯著增長，可是到了 97 年年中，

旅遊業開始走下坡。我們一般都將之歸咎於多個因素，包括鄰近東南亞國家

經濟受到沖擊和“九七”吸引力漸退等。

可是，香港旅遊業出現問題，除剛才我所說的原因外，我認為我們亦應

注意一些基本的因素。首先，我們缺乏一些富有特色的旅遊景點。一些曾經

是舉世聞名的香港景點和香港特色，如山頂、維多利亞港、香港仔、淺水灣

等，現在雖然仍然存在，但吸引力卻已大不如前。為甚麼我有這樣的評論？

當各位同事聽完以下一位遊客在港半天的感受之後，便會明白箇中原因。

他說：“我的第一個行程是在維多利亞港海上暢遊。遠眺中環及尖沙咀

兩岸，高樓大 林立，景色也相當宜人；向東北面一望，即舊啟德機場方向

那邊，赫然發現一大片禿了頭的山，然後再向西北面一看，更是可怕，從前

是維港一部分的海港已經變成陸地。正在歎息之際，忽然覺得所乘的小輪搖

不定，還以為遇上甚麼意外，原來是一艘大船擦身而過，幸而未造成任何

意外或相撞事件。在海面平復後，再看清楚水面，更令人反胃，垃圾及油污

隨處可見，只好寄望下一站山頂的景色會好一點。可是到了山頂後，我自己

還以為去了海港的另一面，因為維多利亞港並不在我眼前，我所看見的都是

一些剛看過的建築物的背面。小心細看，才發現從那些建築物之間的空隙可

以看到一些好像海港的部分。

失望之餘，立刻前往香港仔，希望那個聞名於世的漁港仍然存在，可是

又再一次失望，這個所謂漁港，應該說是一個兩旁填海剩下來的一條狹窄的

水道。我也無心研究水質，決定立刻轉往淺水灣。當然，今次不再存有太大

的希望，以免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這樣也不能減輕我的失望。在接近該

海灘時，首先見到一片蓋上煙霞的混濁天空，再見到便是海面呈現一片淡紅

色。近看時，才發覺是紅潮。雖然未有期望，但仍然相當失望，因此，我並

沒有下車，便原車返回酒店，整理行裝，縮短行程，離開香港。”這個旅遊

紀錄就在此完結。

其實，該遊客的紀錄中還有一些關於香港的負面感受，包括不理想的

生環境，例如骯髒的街道、慘不忍睹的公共廁所、美食天堂後面隱藏 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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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食物 生的忽略等。此外，對遊客的服務水平也相當參差不齊，有些相關

的服務，包括食肆、公共交通、娛樂場所等，從業員的服務態度，以及英語

水平、工作態度，甚至商業上的操守，很多時候都令人失望。

上述的遊記，或多或少給予我們旅遊業一點啟示。要改善該行業，增加

一些新旅遊景點是方法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從一些基本條件 手，

包括增加一些富特色的景點、減少環境污染對原有景點的破壞、改善我們的

環境及食物 生、改善服務員的服務質素等。我們在把這些基本條件做好之

前，增加新景點也只會帶來對旅遊業的短暫刺激。

為要將有關工作做好，政府也應該盡快委任具備足夠旅遊事務經驗的人

出任旅遊事務專員。這位專員除了須瞭解香港旅遊的市場外，還應善於在外

地進行推廣香港旅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必須有眼光、有膽色、有創新思維，

才可以做好這份工作，不致辜負全港市民對他的期望。同時，他亦要與本地

有關官員有良好的工作關係及影響力。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黃容根議員。

黃容根議員：代理主席，香港早期有“購物天堂”的美譽，每年訪港的旅客

絡繹不絕，而旅遊業這個“無煙工業”，過去亦為香港賺取了不少外匯。可

惜好景不常，在東南亞金融風暴的沖擊下，本港的旅遊業首當其衝。今年上

半年的旅客數字下跌二成一，旅遊收益下跌三成半，振興旅遊業因此成為當

務之急。

　　要重振本港的旅遊業，單靠政府官員和香港旅遊協會的對外宣傳是否足

夠呢？如果本港的旅遊點缺乏吸引力，任憑官員舌燦蓮花，也不能吸引遊客

來港。因此，增加旅遊景點已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在增加旅遊景點方面，香港應盡量利用自己是中西文化交匯中心的長

處，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能夠糅合現代與傳統。舉例來說，香港以前是一個

漁港，即使香港旅遊協會亦是以漁船作為推介本港的標誌，如果能夠籌辦一

些與漁業有關的旅遊景點，一定會有其吸引力。規劃署在較早前表示，會進

行一項有關大澳發展的研究，其中包括研究將大澳發展為一個旅遊點的潛

力。本人希望有關部門能盡快完成研究，令有“香港威尼斯”之稱的大澳，

能早日以新面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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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香港亦可發展旅遊觀光漁業，這個旅遊項目可集觀光、遊玩及捕

魚於一身。遊客乘坐改裝後的漁船到海上觀光遊玩，一邊飽覽海上風光，一

邊捕魚作業，並享受自己捕獲的海鮮，體驗漁民的生活，對海外遊客而言，

或者會有相當的吸引力。再者，這些活動對本地市民而言，亦有一定的新鮮

感。我們知道珠海也有進行這一計劃。

　　此外，旅遊觀光漁業亦可為日益萎縮的近岸作業找到一條新出路。近年

來，由於本港近岸有大量填海掘沙工程，令海洋漁業資源逐漸萎縮，發展旅

遊觀光漁業可以大大減少捕魚量，使漁業資源得以休養繁殖。

　　我去年曾到過台灣，亦聽聞他們發展休閒漁業。政府可以將本港一些海

域列作保護區投放魚苗於其中，只容許一些已領有牌照的船隻進入，在保護

區內進行釣魚及釣墨魚等活動。其實，釣墨魚的活動在這兩年深受本港市民

歡迎，甚至有一些遊客亦為此慕名而來。

　　在增強本地的旅遊“硬體”設施後，政府在配合旅遊業發展方面，仍有

待改善的地方。雖然以往本港的旅遊業極其發達，但港府卻沒有一個相應的

部門負責推動旅遊業的發展，只任由行業自由運作。香港雖然設有旅遊協會

（“旅協”），但是旅協的職權範圍畢竟有限，未能扮演有效的統籌角色。

例如旅協在進行旅遊景點研究後，只能提交研究結果給政府考慮，但政府未

必一定接受。

　　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終於決定委任一位旅遊事務專員，專責

推動本港的旅遊業。雖然政府還未向立法會提交旅遊事務專員的人選及職權

範圍等資料，但從經濟局局長葉澍 先生在上周三的發言中，可以瞭解到旅

遊事務專員將會負責釐定全港旅遊業政策、長遠旅遊業發展、旅遊事業軟件

配合、研究發掘旅遊新景點、落實各項有關旅遊發展的建議、諮詢社會各階

層意見、與內地有關部門作出配合、協調各部門有關旅遊事業的政策和措

施，以及與各個區議會緊密配合，推動小型改善旅遊景點措施等。

　　民建聯期望旅遊事務專員能充分考慮各種振興本港旅遊業的措施，並且

會擁有適當的職權及工作資源，以統籌所有政府部門推廣旅遊業的工作。此

外，我們也期望旅遊事務專員具有良好的國際視野，掌握國際旅遊新動向，

積極為本港引入各種可以推動旅遊業發展的措施，使本港能再次成為遊客必

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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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代理主席：陳國強議員。

陳國強議員：代理主席，曾幾何時，香港以“東方之珠”、“購物天堂”的

雅號引以為榮，但只可惜近年來，香港要面對的競爭多了，而且本身的條件

又有所局限，以“購物天堂”為賣點而“創匯”的日子，變得好像明日黃花

般。

旅遊業可算是一個統合了某個地方的各種經濟優勢和人文特色的“無

煙”工業，其發展主要牽連 當地的零售、酒店、飲食等服務行業，吸引外

來客消費，從而達致“創匯”的效果。我們回看香港在過去的歲月，有自己

的製造業，各式各樣可供本銷的產品應有盡有，而且價廉物美，這些都成為

了興旺旅遊業的主要元素。

不過，自從香港步入經濟轉型期，製造業北移，經濟結構倚重金融、地

產等服務行業，樓檟被“炒”高，店鋪租金昂貴，物品價錢相對增加，以消

費者或旅客的角度來說，香港的物品不比其他諸如泰國、南韓或台灣等的地

方便宜，既說不上“有山有水”，又看不到很多新奇的玩樂景點。我們作為

旅遊熱點的競爭力，可謂每下愈況。

說到旅遊景點，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刻意地、持續地加以發展。事實上，

香港欠缺人文景觀，這是因為城市發展急促，人們除了不經意地破壞了很多

歷史遺產之外，還跟政府本身沒有一套完整的文化政策有關。香港在微縮景

觀或是主題公園方面的建設工作，可謂乏善足陳。至於本地熱門的景點，都

是與一些建設有關的，例如青馬大橋、山頂纜車、中環半山行人電梯等，這

些都是原本相應民生所需的配套硬件。對於發展主題公園，除了多年前落成

啟用的海洋公園算是有點“名堂”外，我們便看不到政府在這方面還有甚麼

長遠的規劃。

代理主席，我想強調旅遊業本身不是一個可以獨立發展的本地工業，它

是受 很多因素的限制，特別是短期內香港在城市規劃方面的工作，會對未

來旅遊業的發展有 重大的影響。例如，以我工作和居住的九龍東為例，現

時區內的焦點都集中在重建啟德機場的問題上。政府最近提議的規劃方案，

是有需要大量填海，幾乎將維多利亞港的自然海岸 拉直；維港不但給收

窄，而且形狀似河道而非海港。當然，有關環境的問題，相信很多專業團體

和環保團體都已提出過不同的觀點和批評，我不擬在此詳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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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想強調一點，政府在規劃重建啟德和周邊地區的時候，必須考

慮到“可持續”發展的空間，當中應包括旅遊景觀的潛力，融和九龍區現有

的景點，如鯉魚門、茶果嶺古村、九龍城的海心公園等。以往這些地方可謂

風馬牛不相及，但在新的規劃構思當中，不應遭受忽略之外，啟德機場原址

本身都是標誌 香港的傳奇，也可以是一個新的旅遊景點，與附近的景點統

合成為一個全新的旅遊主題。

代理主席，香港的旅遊業不像祖國內地一般，可以靠“山”也可以靠

“水”。內地擁有很多自然奇觀、文化寶藏，香港便一定要靠自己籌謀發展，

不要像以往一樣，閒散地以一、兩個賣點維持下去。時移世易，香港今時今

日要面對的競爭力越來越大，政府要興旺旅遊業，必定要有新思維、新氣魄，

重整乾坤。

代理主席，如果像我們的局長一般，以談戀愛、“追女仔”來振興旅遊

業，我相信註定是失戀收場；即使追得到，也不會是他朝夕夢想的如花美眷，

只不過是“年晚煎堆，人有我有”罷了。我們不如請局長到印度招親，因為

印度人嫁女是貼大床的。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剛才陳國強議員說香港沒有山沒有水，其實也並非

如此，香港的山、水也不差，只是水質受到污染罷了，所以應該妥善處理水

質污染的問題。無可否認，香港旅遊業出現了低潮。大家看看數字便可知情

況如何。在 1998 年 1 月至 9 月期間，訪港的旅客人數是 695 萬，下降了一

成多，其中以日本及南韓旅客數目下降最多，達四成，東南亞旅客下降兩成

八，而歐洲旅客則下降 16.7%；幸好兩岸本身有增加，台灣旅客增加了 0.8%，

中國大陸旅客增加了 12.3%。由此證明香港現在的旅客人數確實有下降，但

是我們亦相信香港有潛質令這數字再回升。除了旅客人數下降之外，人均在

購物方面的消費亦下降了兩成，酒店收益亦下降了兩成半。不知為何旅客在

香港的消費亦減少了，使旅遊業的總收益在 98 年上半年下降了 35.4%。

　　為何會出現這些問題？我們相信有下列 5個原因。第一，回歸熱過去了；

第二，金融風暴；第三，可能香港有景觀的旅遊點不足；第四，可能在香港

的消費確實較其他很多東南亞地方昂貴；我今天主要想談第五個原因，相信

這是很少人會注視的問題，剛才聽很多辯論都是集中在“硬件”上，而我今

天則想談“軟件”　─　人的問題。

　　第五個原因是“羊牯效應”。如果我們視旅客如“羊牯”的話，這會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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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個很負面的效應。為何我會這樣說呢？第一個問題，大家可還記得日本

報章曾刊登香港酒店特別歧視　─　不應該說歧視日本人，而應說特別偏重

日本人，由於特別偏重他們，所以收取他們的費用較高。這樣一傳開　─　不

知事實是否如此，但之後很多香港酒店便作出辯護，我今天也不想在此深究

其原因　─　便變成了事實，令香港負上很壞的形象。

　　第二個問題，便是旅遊業有些陋習。現在很流行說“零團費”。怎樣做

到“零團費”呢？就是公司把旅行團交給導遊，然後說：“由你去“鋸”。”

導遊一毛錢薪金也不收，有些導遊也只是收取每月 1,000 元至 2,000 元底

薪，他們的收入全靠帶團友消費，迫他們買東西，買過東西後便希望得到回

佣。這是甚麼制度、甚麼心態？遊客來到香港，導遊的眼睛便立刻好像卡通

人物一樣貼了兩個“ $”標誌。“嘩！看到銀紙了。”其實這是很悲哀的。

因為香港人如果這樣“鋸”遊客，他們回國後便會把消息傳開，為香港帶來

很差的聲譽。香港也曾出現一些賣假貨的個案，但這只是一些少數害 之馬

的所為。問題的癥結在於整個制度本身，如果我們的制度是要靠迫遊客買東

西，導遊才有收入的話，這個制度怎會帶來良好的服務質素？如果我們不談

制度，而只要求有剛才朱幼麟議員所說的賓至如歸之感，是不切實際的。來

到香港給別人“鋸”，這是甚麼賓至如歸？有這樣的制度，如何有良好的服

務質素？旅遊業應設法解決員工最基本的生存權，以一些較佳的方法，使他

們可以生存，這樣便能鼓勵員工給予遊客良好的服務。我相信整個旅遊業，

如果沒有了這些陋習，消除了這些負面效應，便能夠得救。

　　再舉一個例子。旅遊巴士司機每月的底薪是二千多元，然後再以每程車

計算薪酬，原來他們現在還以賣幻燈片給遊客來維持生計，而竟然也有遊客

買，那些遊客真好，因為我相信他們家裏是沒有幻燈機的，現在還有誰會看

幻燈片？但這些司機仍然在賣幻燈片，我不希望旅遊業顧主因此禁止司機賣

幻燈片，因為這是他們的生計。只要顧主把司機賣幻燈片的收入轉作底薪便

可解決問題。整個制度便是這樣，有怎樣的制度、便有怎樣的服務質素。

　　我在此想向整個旅遊界或整個酒店零售業發出呼籲，希望顧主注重員工

本身的服務質素，如果這樣做，首先便要注重員工本身的福利及薪酬，否則

便很難叫員工“笑得開心”，我希望大家能破除“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

吃草”的心態。我知道最近美國 士尼樂園的員工罷工，勞資雙方經過集體

談判，最後達成協議，我相信雙方也找到新的平衡點，員工覺得已爭取到合

理的薪酬，我相信日後的服務應獲得改善。因此，我希望當大家談旅遊業時，

亦想想“軟件”的問題。如果我們真的希望香港能標榜“顧客第一”，最重

要是應該作長遠的考慮，不要只看短 ，撇除“看風使盡舵”的心態，而要

想想長遠的收益。希望大家都可注重員工的福利，為香港賺取長 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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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蔡素玉議員。

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來臨，香港旅遊業在過去 40 年

一些成功的基本因素，已經改變，現在有需要尋找新的發展路向。今年施政

報告專門講及旅遊業未來發展的篇幅，較去年多了一倍。從壞處看，多了篇

幅意味 旅遊業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政府須做越來越多救亡的工作。從好處

看，多了篇幅不僅顯示政府十分 意旅遊業對香港的貢獻，更顯示出政府有

一份危機感，急須改善旅遊業的問題；這是令人欣慰的。

　　本人認為，要重振旅遊業，今年新設立的旅遊事務專員一職，其角色是

非常重要的。該位專員不僅要協調多個政府部門、半官方組織以及私營機

構，也要掌握全球旅遊業巿場的趨勢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

的脈搏，就是季節和氣候變化的問題，也要考慮周到。要應付這些專業的、

策略性的工作，旅遊事務專員必須具備靈活的商業頭腦、廣泛的巿場觸覺、

迅速的應變能力以及能有效動員政府資源的行政權力。政府能否一改其官僚

作風，更是旅遊事務專員一職成敗的關鍵。大家也不想看見政府在新機場癱

瘓和禽流感危機時所暴露出來的緩慢反應、死板規條、互相卸責以及得過且

過的心態，以致會把旅遊事務專員的工作也拖垮。

　　另一方面，正如香港旅遊協會（“旅協”）去年的研究指出，香港跟亞

洲其他地區一樣，資金短缺以及發展商缺乏投資旅遊項目的經驗，加上現時

的利率仍然偏高、借貸的成本仍然沉重，正是發展旅遊業的主要障礙。在這

樣的局限下，政府不妨先鼓勵商人多投資一些小型的主題公園，而旅協的 1

億元國際盛事基金，不僅要關注到西方文化的介紹，同時亦應鼓勵中國文化

的推廣，從而體現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質。畢竟，本港許多商人在國內也

有很廣泛的營商網絡，他們在引入中國文化的旅遊項目時，自然會事半功

倍，而投資的信心亦會較強。此外，本人期望政府能全力配合旅遊事務專員

的工作，在交通規劃、土地使用的租金以至旅遊節目表演專才的工作證申請

和留港期限等方面，提供優惠措施，以刺激本地和海外商人投資旅遊項目以

及專才來港表演的意欲。

　　代理主席，要發展香港旅遊項目的投資巿場，展覽業亦是一個不可忽視

的行業。跟零售業和飲食業一樣，展覽業與旅遊業是密不可分的。但跟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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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和飲食業不同的是，展覽業的蓬勃並非只是香港及外圍地區經濟繁榮、整

體需求和消費力上升的結果。相反，展覽業是一種高增值的服務行業，可以

成為刺激經濟，特別是旅遊業的原動力。

　　事實上，展覽業單在 1996 年，已為香港創造了 55 億元淨外匯收入。同

樣重要的是，展覽業有助吸引高消費力的遊客，並帶動多個行業發展。政府

的資料顯示，96 年在香港舉行的國際會議約有 700 個，每個會議的出席人數

平均為 115 人，而該年有海外人士參加的展覽約有 60 個，每個展覽會的海

外參加者多達 3 000 人。有顧問報告更指出，去年前來香港參與會議或展覽

的海外人士，在香港逗留的時間不僅長達五、六天，較一般遊客多兩、三天，

他們每人平均的消費金額更是一般度假旅客的兩倍半、本地巿民日常購物娛

樂消費的十三倍！而花在展覽會的每一元，則可增加 5 元的消費，主要惠及

酒店、運輸、零售、飲食等行業。除了這些實在的收獲，展覽業也有無形的

效益。它既可推廣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及服務中心的形象、加強香港作為中國

與海外經濟交流的中介角色，更可突顯香港在中國各大城巿中的優勢和獨特

性；這些形象，不正正是香港吸引遊客的重要賣點嗎？

　　要成功發展能刺激旅遊業的展覽服務，場地是關鍵所在。現時灣仔會議

展覽中心的新舊翼，可供租用的地方只有 64 000 平方米，實在不足以舉辦

特大型的國際展覽。本人建議，政府可在新機場旁邊預留 30 萬平方米土地，

分期興建一個收費合理的展覽場館。而會展中心亦應降低租金，以拉近香港

跟亞洲其他地區展覽租金的距離。

　　代理主席，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級的都會，旅遊業可謂功不可沒。

如今旅遊業有難，每一位香港巿民都應該盡一分力；無論是禮貌地對待遊客

或是巨額的旅遊項目投資，同樣都是可貴的支持。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和修正案。

代理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代理主席，亞洲金融風暴的惡果之一，是來港旅客人數下降，

令本已疲弱的零售及飲食業雪上加霜。雖然最新的數字顯示旅遊業開始有復

甦的跡象，但是否能夠持久，暫時亦屬未知之數。

　　面對旅遊業不景，香港旅遊協會（“旅協”）今年以“魅力之都”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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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宣揚香港。這個勞師動眾的宣傳攻勢的確為香港在國際媒體中提高了爆光

率，但內容仍離不開雜碎式的吃喝玩樂形象。成績勉強可以算是“不錯”，

但談不上“出色”，但在現時眾多亞洲國家爭奪遊客以賺取外匯之際，則肯

定有不足之處。南韓政府最近以金大中總統親身亮相電視廣告，以鼓勵遊客

到南韓旅遊。我並不是說一定要請行政長官董先生像金大中般“粉墨登

場”，但最低限度我們也應嘗試大膽創新的概念和表達手法，吸引遊客有

“非來香港看看不可”的衝動。

　　當然，除了新的廣告策略外，更重要的是開發新的旅遊景點，以吸引遊

客再來香港。故此，自由黨支持爭取興建世界級主題公園，例如 士尼樂園。

作為多年前此項建議的倡議人，我當然支持政府爭取興建 士尼。但在施政

報告的辯論中我亦提到，無論我們多麼渴望最終能在香港興建 士尼樂園，

也萬萬不可為對方製造談判籌碼。作為監察政府財政管理的最後防 ，我們

立法會應要求政府以最佳條件爭取這項能長期刺激旅遊業的建設。

　　上星期葉澍 局長以“追女仔”比喻與 士尼的談判。我認為，如果香

港能夠與 士尼“情投意合”，結成伴侶，這不單止對香港有利，也會為

士尼帶來可觀利潤。但我們亦不應該只集中在一個選擇上，萬一 士尼開天

殺價，政府也可以考慮其他國際上成功的主題公園，如環球片場或其他著名

的主題公園，例如 Knott's Berry Farm，Magic Mountain，Thorpe Park 等。

所以，我當然支持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亦呼籲各位齊來支持。剛才陸恭蕙

議員說她資料不足，認為此事應“慢慢來”。我感到很奇怪，她所提的資料

其實並不準確，她所謂不足的資料，其實是可輕易從旅協手中取得的。不知

道她要等甚麼，我只是怕“蘇州過後”，即如英國當年遲疑不決，而眼巴巴

看 被巴黎搶走了歐洲 士尼，屆時真會變成欲哭無淚。

　　代理主席，我現在想從另一角度探討如何提升香港作為旅客購物天堂的

地位。我所代表的批發及零售界，大部分都是勤勞的殷實商人。但很可惜，

一小撮害 之馬的所作所為，的確損害了整個行業的聲譽。聞說主要的遊客

區，如尖沙咀及旺角等，有少數影音器材店用詐騙手法經營，乘旅客不察時

出售次貨或假貨，亦有些不法商人“坐地起價”，還有的不標明價目，“開

天殺價”等，有些金行則趁國內旅客對金飾需求殷切，售賣成色不足的金

飾。遊客逗留香港時間短，投訴無門，向警方求助也往往不得要領。但當他

們回家後，便會一傳十，十傳百向友人數說香港的不是。這種負面的口碑會

比昂貴的廣告更有力，對香港造成重大的傷害。

　　要解決這問題，挽回遊客信心，我認為必須加強監督和投訴機制。首先，

旅協及有關部門應鼓勵遊客求助，並且應該在各大酒店、商場、機場及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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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廣貼求助電話號碼，令遊客可以投訴有門。投訴電話應有接待員 1 星期 7

天、每天最少朝九晚十二運作，因為一般人都不喜歡向電話錄音帶說話。此

外，處理投訴的機構應該簡化程序。遊客逗留香港只是三數天時間，他們寧

願下次不來也不會花大半天投訴。所以，如果投訴機制能有效、及時為苦主

討回公道或賠償，這將有助旅客改變對香港的壞印象，增強遊客信心，對誠

實經營的批發及零售商也有利。

　　最後，我想談一談對旅遊事務專員的期望。對於特區政府決定委任旅遊

事務專員以推廣旅遊業，我們表示歡迎和支持。有意見認為這位專員應由旅

遊業人士出任，我並不完全認同這看法。我認為專員除了要明白旅遊業之外

─　在這方面，陸恭蕙議員似乎有另外的看法　─　我認為最重要的，便是

要熟悉政府內部的運作。現時旅遊業與多個政府部門有關連，但是這些部門

之間缺乏協調，旅遊業在各部門官員的心目中所佔的地位頗低。我認為專員

要以開放及主動進取的態度收集業內意見，確保下情上達。他並須具有足夠

的魄力和影響力，打開各政府部門之間的關卡，改變現時各自為政和重重手

續的官僚文化。但願專員能感化有關官員，當影視紅星在電視呼籲：“香港

的旅遊業，你也有份！”的時候，他們心中也會回應一句： ......

代理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周梁淑怡議員：“仲使講 !”（眾笑）

代理主席：馬逢國議員。

馬逢國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的旅遊業一直是本港經濟的重要支柱，為香港

帶來龐大的外匯收益。不過，自 94 年以來，香港地產價格大幅上升，工資

上漲，不少酒店房租價格持續上升，購物消費的價格亦長期高企，令香港逐

漸失去“購物天堂”的聲譽。再者，由於本港觀景點及吸引旅遊賣點近年沒

有甚麼增加，而日本、韓國、東南亞經濟低迷，令來港旅客的增幅放緩。

至 96 年年初，不少旅行團藉香港回歸的盛事作龐大宣傳工作，成績不

俗，旅客人數持續上揚，但也透支了未來數年可能會來港旅遊的旅客。至九

七回歸前夕，由於酒店房租、機票大幅漲價，導致不少旅客對香港望而卻步，

其中以日本旅客的情況最為明顯。不少日本旅行社在 96 年年底時，已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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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表上香港的名字刪除，使在去年下半年的來港日本旅客數字大幅下跌。

因應來港旅客數字下跌的問題，本港的酒店房租及機票價格也相繼調

整，降低收費，但對於外國旅客來說，香港物價高昂的心理障礙卻未能迅即

消除，相信要待一段日子才會恢復信心。不過，當旅客人數回升後，酒店房

租及機票價格又會跟隨上漲，屆時又會影響旅客的來港興趣，這種惡性循環

仍會出現。

要使本港旅遊業持續發展，其中一項重要因素為酒店房租、機票的價格

平穩。過往本港旅遊業的發展主要由業內人士根據市場規律來改進及投資，

但當中並沒有整體性及策略性的發展配合。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建議，設立旅遊事務專員一職，專責推動本港旅

遊業的發展。本人期望設立專員的建議，能夠使本港旅遊業有更強及持續的

競爭力，協調政府各個決策部門，並研究一套包括興建酒店的數目、民航政

策和增加旅遊景點項目的長遠策略。

政府決策部門應在土地規劃時，對酒店用地作策略性的規劃，使酒店房

間的供應不會長期處於緊張情況而拉高房租水平，減低本港旅遊業的吸引

力。此外，自新機場投入服務後，政府當局也可在民航策略 手，增加往來

香港的航機、航班，引入更多競爭，使機票價格長期保持合理水平。此外，

也可考慮針對簡化出入境旅客手續的措施，令他們能更方便來港。

至於在增設旅遊景點方面，近期社會集中討論爭建 士尼公園的問題。

在本港興建世界級主題公園，當然會有助提高本港旅遊業的競爭力，但在爭

取或計劃興建世界級主題公園的時候，實在應該在商言商，宜先對環境配

合、來港旅客數目的預測、土地和基建成本，以及專利權費用等項目，作出

評估分析，再採取合適的談判姿態，與有關方面磋商。

我們在考慮興建主題公園時，應考慮多方建議，不應以單一個名牌主題

公園的建議作為唯一的方向或目標，也不應排斥任何可行性建議。名牌並不

是不可取代的，我們同時可以考慮爭取興建不單止一個主題公園，最重要的

是興建主題公園能否與其他行業融合，推動發展，照顧多種行業的利益。

事實上，要使本港旅遊業能夠多姿多采的發展，必須與其他行業共同發

展。單單以個別旅遊景點作招徠，根本不能滿足越來越高要求的旅客。故此，

新設立的旅遊事務專員必須研究一套更有系統、多元化的發展策略，在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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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的發展計劃時，應結合本港的多元文化特色、具國際水準的演藝事

業，以及鄰近地區的合作等因素，藉此帶動本港整體經濟的增長。

要確保旅遊事務專員能夠有效地推動本港旅遊業的發展，本人認為政府

在委任專員時，不必局限於公務員系統，而應開放考慮由熟悉旅遊業內情況

的人士出任，使專員能達致加強旅遊業界與政府當局的溝通的目的，使政府

各個決策部門的政策，能夠與旅遊業的發展互相配合。

此外，政府也應盡快檢討旅遊事務專員與香港旅遊協會的角色和關係，

協調雙方的工作，使資源能更有效運用，重新訂定發展本港旅遊業的政策，

以符合長遠發展的需要。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朱幼麟議員的議案和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謝謝。

代理主席：許長青議員。

許長青議員：代理主席，旅遊業一直與香港的經濟，唇齒相依。不過，自去

年開始，訪港的旅客人數急跌。香港旅遊協會的數字顯示，在 98 年上半年，

無論來自美洲、歐洲、非洲、中東或亞洲，澳門甚至中國內地的旅客人數都

顯著下跌。以日本旅客為例，96 年他們訪港的人次佔了全部旅客兩成有多，

達二百三十多萬，但在 97 年竟少了 100 萬。今年上半年的日本旅客人數也

繼續下跌，僅及去年同期的四成。根據業內人士透露，全港 60 家專做日本

旅客的旅行社，自從去年年中至今，生意額已跌了七至八成。即使這 3 個月

來的旅客止跌回升，但當前的境況還是近 30 年來最差的。假如這個情形持

續下去，全港二十多萬旅遊業從業員一定受失業威脅，而跟旅遊業息息相關

的行業，例如零售、飲食、運輸、製造以至出口等行業亦會受嚴重影響。

    香港少了旅客，主因是香港的物價已失去了吸引力。去年，香港旅遊業

的收益有五成是來自購物的，來自觀光的收入不足 3%。消費高昂，不僅會打

擊旅客來港或再次來港的意欲，也會使旅客縮短在香港逗留的時間，這正是

香港旅遊業的致命傷。

    在亞洲，日本、泰國、南韓、菲律賓和新加坡這些國家，既是香港旅遊

業的競爭對手，又是香港旅遊業的主要客路來源，它們的貨幣在亞洲金融風

暴後都貶值了一至四成不等。這些國家的貨幣貶值，自然會加重了當地人來

港旅遊的成本，也會較容易把香港的旅客“搶走”。再以日本為例，日本法

務省今年年初的統計資料顯示，泰國、南韓以至貨幣沒有貶值的歐美國家，



立法會  ─  1998 年 11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1998146

都多了日本遊客，惟獨香港明顯下跌，就是明顯的例子。事實上，十多年前，

香港的物價只及日本一半，現在卻差不多了。旅客是精明的消費者，自然會

捨香港而轉往其他較便宜的地方。

    減價可以救市，但適逢亞洲主要貨幣在可見的將來仍然會較為疲弱，因

此，減價的即時效果不會很顯著。政府本可透過電影城、主題公園、大型表

演場地和大嶼山昂平吊車等新設施，增加香港在觀光方面的吸引力，以擴闊

旅遊業收益的渠道，不致於因旅客購物的意欲減低而大受打擊。可惜，興建

這些旅遊設施需時多年，實在是“遠水不能救近火”。不過，這並不意味政

府現時可以做的工作不多。相反，本人認為現有的旅遊政策和設施，仍然有

許多改善的空間，以提高效益，鼓勵消費。

    旅客方面，特區政府可以游說中央政府降低國內旅客申請來港的手續

費，並再簡化審批程序。同時，特區政府可與深圳政府加強合作，推動香港

與深圳的配套行程，容許在港註冊旅行社的旅遊巴士接載海外遊客，中途不

停站即日往返香港與深圳指定的旅遊點，以增加旅客留港的時間。此外，台

灣旅客的消費力跟日本的差不多，特區政府應尋求中央政府的配合，盡快為

台灣旅客提供“落地”簽證服務，以爭取更多台灣旅客來港。

    景點方面，大嶼山寶蓮寺的天壇大佛很受歡迎，但寺內的齋菜水準及

生條件卻令不少遊客搖頭歎息，旅遊協會應協助有關機構盡快進行改善。政

府亦應研究開放道路給領有旅行社代理商牌照的旅遊巴士行走，以增加旅行

社接載旅客的效率。青馬大橋是旅客必不可錯過的觀光景點，但遊客雖多，

逗留的時間卻很短，因為該處的食肆和購物商店嚴重不足、展覽館的範圍又

太小，政府在這方面是不是錯過了賺錢的機會呢？此外，政府可否全年開放

總督府呢？可否把總督府變為一個以香港殖民地時期歷任總督為主題的博

物館呢？

    在香港，吸引的自然景點本來已經不多，但政府和部分市民卻不加以珍

惜。維多利亞港經常受到填海的威脅；香港仔這個歷史悠久的漁港，即使未

有漁人碼頭，在旅客眼中也頗有特色，可惜現在卻變成一個臭港。我們如果

連自己的居住環境都漠不關心，又怎能感染遊客呢？

    代理主席，大家與其盼望旅遊業何時復甦，倒不如先問自己，我們可以

為旅遊業貢獻甚麼？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朱幼麟議員的議案。謝謝。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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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譚耀宗議員。

譚耀宗議員：主席，過去多年來，旅遊業都是一個“叻仔”，無須父母操心，

便年年考第一，還賺了不少錢回來幫補家計。雖然他今天少賺了錢，為人父

母的當然絕對不可能把他拋落街了事，而是應該鼓勵他接受再培訓，加強競

爭能力。

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承諾會發展更多旅遊景點，亦會改善與旅客有關的基

礎設施和建設。除了爭取興建 士尼樂園之外，其實政府還有很多其他方面

可以考慮，例如與其他機構合辦或興建各種主題公園，例如電影世界、片場

等。另一方面，亦可以考慮發展大型的“遊樂城”，集娛樂、購物、飲食及

文化藝術欣賞於一城之中。此外，推廣文物旅遊，發展“主題美食區”，又

或推行古今建築導賞遊等，這些“橋”雖然並不新穎，但如果能夠成功推

展，亦必定可以令香港的旅遊項目更多元化。

至於其他措施，我覺得也值得一併考慮。雖然這些較興建主題公園略為

瑣碎，但我相信對遊客來說，都同樣是有作用的。例如改善街道照明、增加

旅客指示路標、裝設資訊電話亭等，如果我們連這些細微之處也能照顧得

到，便能夠使旅客安穩舒暢地體驗這個城市的無窮魅力。政府在這方面還有

些可作改進，例如青馬大橋的觀光亭，如果能夠把展覽館建得大些、展品齊

全些，內裏有食肆和售賣紀念品的商店，便會令遊客逗留的時間長一些、印

象深刻一些，消費也會多一些。

未來新上任的旅遊事務專員的工作擔子相信肯定不輕，今天很多議員都

發表了很多意見。我們除了依靠專員統籌各有關政府部門及組織外，亦應發

揮大眾的積極性，協助他推動工作，發掘如何令香港更具吸引力的方法。

剛才我聽到何鍾泰議員轉述他朋友在港旅遊的感受，我聽後感到很不

安。不過，事實上，最近的資料數據顯示，香港旅遊業的前景並不真的這樣

悲觀。自今年 7 月份以來，訪港旅客人數開始恢復增長。要吸引更多旅客訪

港，我們首先要認清未來的客源趨向。從統計數字可見，訪港旅客主要以鄰

近地區的為主。 1997 年訪港旅客中，有 22%來自內地，17%為台灣旅客，而

日本及東南亞旅客則各佔 13%。由於地緣關係，開發鄰近地區的客源相對較

易。自從特區政府增加內地來港旅客名額後，內地旅客即時大幅增長。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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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內地來港旅客為 252 000 人，比過去 1 年每月平均數字多 30%以上。

內地遊客的消費能力絕對不遜於日本及歐美遊客。以今年的平均數字計，他

們每年將為香港帶來 170 億元的收入，可見除了日本及東南亞外，內地確實

是香港遊客的基礎市場，有待香港好好地開發。

主席，說了這麼多之後，我記得我到內地旅遊時，曾到敦煌遊覽。當地

一間酒家門前掛 一幅對聯：“圓也罷缺也罷來罷，喜也罷憂也罷吃罷。”

如果香港能夠好像這幅對聯所說，令遊客喜而忘憂，不管怎樣也好，都會來

香港，則香港的旅遊業必定會客似雲來，蓬勃發展。

謝謝主席。

主席：鄧兆棠議員。

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我想香港在“吃”方面是很出色的，甚麼菜式都有，

我相信“吃”是旅遊業其中一個主要支柱。

旅遊業一直是本港外匯收入的主要渠道，如何令它重振昔日雄風，確實

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剛才朱幼麟議員及很多議員已就如何振興旅遊業提出不

少具體建議，大部分我表示贊成。我想談的是關於本港旅遊業的服務質素，

正如剛才李卓人議員所提到的軟件，即人的問題。

    金融風暴後，亞洲區內不少國家及地區紛紛將貨幣貶值。本港在聯繫匯

率機制下，雖受到貨幣波動的影響，但匯價卻一直處於高水平。根據日本一

項調查顯示，本港現時的生活指數是全球之冠。當然，港元高企、物價飛漲

是本港旅遊業不振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不少人也認為本港物價必須作適量

調整。不過，本人想質疑的是，本港旅遊業是否一定要走低價格的路向。

    眾所周知，日本是亞洲數一數二高消費的地方，但每年遊客的數字十分

驚人；瑞士亦是消費不菲的地方，但每年前往瑞士旅行的人士也絡繹不絕。

這說明“貴”並不是問題，但“貴”要“貴”得其所。舉例來說，到酒店喝

杯咖啡、吃件西餅可能要百多元，但為何仍有這麼多人“幫襯”，是否因為

酒店的咖啡特別好喝，還是西餅特別好吃？非也，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最主

要的原因是酒店的氣氛及服務質素，以及服務態度，能夠取得我們的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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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件價值 10 元的貨品，被他人以 5 元賤賣，是否便代表我們也要賣

5 元，這才算是競爭？即使我們真的願意賣 5 元，但對方若再“鬥平”，我

們是否還要跟下去？“鬥平”這種缺乏競爭力的方式，畢竟是有底 的，更

絕對不適合香港這個寸金尺土的地方。因此，我認為香港要重振旅遊業，應

仿效瑞士與日本等地，全面提升服務質素，而不是從降低價格 手。

    曾聽過很多人說旅遊業不景是因為政府刺激無方，但大家又是否想過，

香港人一貫的服務態度，也是令旅遊業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市民對遊客無

禮貌、侍應生態度差劣、的士司機濫收車資、商店刻意抬高貨品價格，甚至

以假貨劣貨欺騙遊客，這些新聞相信大家也聽過。就以我自己為例，過去亦

試過有服務員對我不睬不理、結帳時“多謝”也沒有一聲、把有問題的貨品

取回去更換時，遭受惡劣的態度等。這些從事服務業的朋友，又有否認真地

想過或檢討過有關問題？

    主席女士，我想服務員的態度，不是要從客人一入門口，便要來個九十

九度的鞠躬；也不是要好像哈巴狗般搖頭擺尾，博取好感。優良的服務員，

最重要的是要以客為先、態度誠懇、事事細心，這樣客人才會覺得賓至如歸。

在香港旅遊業高峰期的五、六十年代，這種服務態度在旅遊區隨處可見，但

現在大部分服務員的態度又如何，相信大家已心中有數。記得以前旅遊協會

的廣告說“笑一笑，世界更美妙”，但香港不少服務員每每連這一笑也吝

嗇，試問又怎能留住旅客的心？

    提供更多旅遊景點、加強宣傳香港，以及興建大型主題公園，無疑都是

振興本港旅遊業的好方法，但本人認為更重要的，是改善我們的服務態度。

這是最低成本，也是最具經濟效應的方法。所謂“優質服務，取勝之道”，

每個香港的服務員都應好好細嚼這句話的含意，改善態度，提供更優質的服

務，認真地使每個來港的顧客都感到稱心滿意。

    “服務好，旅客好，經濟好，香港更好”，希望這不僅是所有從事服務

業的人士的心聲，亦是我們所有香港人也要緊記的一句說話，以作為我們的

座右銘。我希望以這句說話與大家共勉。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朱幼麟議員的議案及楊孝華議員的修正

案。

主席：張永森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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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森議員：主席，就今天的議題，我想集中討論兩點。第一點是有關旅遊

業長遠政策的共識；第二點是一個有效的監管和溝通機制。

在過去 8 年，即由 1989 年至 96 年，我們的旅遊業每年都有增長，但這

神話卻在 96 年破滅了。很多人較為樂觀地認為今次我們只是遇到短期的衰

退，我亦希望這是一個短期的衰退，但很多研究和專家都指出，我們要從一

個較長遠的角度來看這問題，因為整個旅遊業的結構基本上已經轉型。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給我們一個定位，希望香港成為亞洲的旅遊中

心，但我們如何才能達到這目標呢？我想集中談論兩點：第一，旅遊業本身

應該有一個長遠政策的共識。這個共識是有需要由政府從多方面、多個團體

和各方面不同人士一起討論和落實的。為甚麼要落實一個新的政策共識呢？

主要是因為整個行業的結構已經轉型。舉例來說，以往我們的旅遊業一直

眼於國際方向，希望可以爭取國際遊客，以及逗留長時間的遊客。不過，現

時的數字顯示，整個市場的導向是趨向中國，中國內地的遊客已經成為訪港

旅客的第一位，而東南亞國家是我們的主要市場，例如台灣、日本和東南亞

其他國家等，所以專家告訴我們，整個市場的趨勢是走向一個短 市場，希

望能吸引東南亞國家遊客來港作短 旅遊，成為他們的度假勝地。至於內銷

市場，則主要是中國內地的遊客。

如果這真是我們的市場趨向，我們便要看看他們的消費模式。究竟他們

的消費模式是怎樣呢？大家也知道一個比例，很多同事也提及到，便是有六

成人士是遊客； 26%是商業旅遊； 7%是探親，而他們的消費有五成是在購物

方面、三成在酒店、12%至 13%在飲食。如果我們知道他們的消費模式，再加

上把內地遊客和內地市場定為主要趨向，我們便要想想我們需要甚麼軟件、

甚麼硬件，要有甚麼設施，是國際性設施還是本土設施；景點的吸引之處要

朝 甚麼方向，以及要舉行甚麼節目和提供甚麼服務給遊客享用。如果我們

沒有訂定一個長遠策略來定出市場，那麼無論是短期抑或長期措施又怎樣能

配合呢？因此，我強調這是十分重要的。我覺得所有旅遊界同業應一起討

論，取得共識，然後才能規劃將來。

我想多舉一個例子，剛才陸恭蕙議員提到由拓展署進行的東南九龍填海

研究。該項研究涉及大規模的填海工程，大約會有 580 公頃土地，32 萬人口，

也有一個主題的都市公園。有很多意見說無須這樣做，無須大規模填海，只

要填得土地作為九龍東南西北交通網絡的擴展便已經足夠，因為那裏是一個

很好的場地，來配合啟德機場和海灣作帆船會或風帆會之用，而不一定單單

只為環保原因。由此可見，在規劃及各方面都是有需要作統籌的。

這便引申到我想討論的第二個焦點，即我認為政府有責任統籌一個監管

和溝通的機制。剛才很多議員也提到，現時由經濟局負責入境事宜、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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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出境事宜、旅遊協會負責執行、機場管理局負責航空事務、運輸局管理

機場鐵路，而飲食零售業又由不同部門負責管理，由這麼多部門分別負責

時，政府最擅長的便是進行檢討。從地區架構的檢討中，可見他們的統籌能

力很高。我認為這也須進行檢討，將所有部門集中由一個決策局負責。設立

旅遊事務專員只是一個起步點，而我傾向覺得在政府內作內部統籌並不太重

要，最重要的是該專員一定要有旅遊業的經驗，這才能做政府的統籌工作，

所以我希望旅遊事務專員只是一個起步點，而他不應長期隸屬在經濟局之

下。我認為成立一個新的旅遊局才是最終的解決方法。

謝謝主席。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聽到這裏，我有些感慨。本來提出這項議案的不是我，

而是朱幼麟議員，但我感慨的是，當整個會議廳內的議員都很關心香港的經

濟重要支柱將來的發展時，在場的政府官員只得經濟局的一名代表。事實

上，今天我們討論了很多事情。

大部分同事所說的意見，我也很同意，因為我本身屬於香港百貨商業僱

員總會，我們的工會會員與旅遊業也是有關係的。我從事工會工作已有 30

年，即我在零售行業已經 30 年，我們看到香港的旅遊業與我們是息息相關

的。在七十、八十年代，我們是不愁沒有顧客的，無論公司說生意如何難經

營，也有很多旅客來港；即使說如何難經營，公司卻仍有豐厚利潤。一直以

來，旅遊業的售貨員都是零售業界的“ top sale”。從事這行的員工的薪酬及
待遇，可說在零售業內“傲視同行”。不過，最近來找我幫忙尋找工作的數

批人士原本都是在尖沙咀做零售的。為何在旅遊點售貨的售貨員的境況會如

此不濟呢？那便是因為經濟不景，他們這些薪酬高的售貨員便被裁退。

目前達致如此局面，是有其遠因及近因的。遠因是整個旅遊業的低沉，

並非現在才開始，並非在亞太金融風暴後才開始。舉例來說，尖沙咀數間大

型百貨公司相繼倒閉，其中有做遊客生意非常成功的中僑國貨公司。美加的

華人都知道香港有一間中僑國貨；來港的旅客也知道有一間中僑國貨，而旅

遊業內人士亦知道中僑國貨做遊客生意十分出色。位於尖沙咀、窩打老道的

中僑國貨今天都已消失了，為何會這樣呢？因為香港過去的“購物天堂”、

“美食之都”的美譽，近十多年來受到整體經濟組合的變化而出現了問題。

首當其衝的就是旅遊業。我認為地產確實是令旅遊業出現問題的罪魁，因為

它令香港不再是購物天堂。雖然日本遊客來港購買名牌貨品仍然較在日本購

買便宜一些，但與其他地方相比，在香港購物確是比較昂貴的。現時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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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區的零售業所賣的貨品已經改變，因為他們所賣的貨品已不再廉宜。他

們也沒有辦法，因為租金昂貴，他們如何能夠售賣便宜的貨品呢？

鄧兆棠議員說他們的服務態度欠佳，但我想告訴他，他們的服務態度其

實是很好的，笑一笑也很美妙。事實上，很多旅遊業售貨員都經常獲得旅遊

協會的獎勵。他們是很想笑的，但當僱主說租金如此高昂，惟有削減他們的

薪金時，他們如何能笑呢？這個軟件問題是由很多遠因造成的。

　　為何零售業成為今次金融風暴或經濟衰退的重災區呢？我們兩個負責

零售、飲食的拍檔現在每天都在處理被人“炒魷魚”的個案。不是我們兩個

被人“炒魷魚”。（眾笑）為甚麼會這樣呢？就是因為以前這兩個行業曾經

很興旺，但現在卻衰退得很厲害。

　　香港過去之所以能夠吸引到遊客，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美食，購物廉宜，

再加上一個特點，便是香港是我們國家的“南大門”，鄰近我們的國家。剛

才張議員說得對，從歐、美來港的人想看些甚麼呢？他們先去落馬洲，望一

望深圳那邊，跟 便在香港消費數天。此外，中國過往的政策，令很多人要

經香港才能返回國內，再加上過往台灣與中國並沒有“三通”，於是令更多

人要來港後才能到國內。

在七十、八十年代，我們的旅遊業很蓬勃，我們的政府官員無須在這方

面做任何事，他們甚至認為旅遊協會並無必要存在。現在這個黃金時期已消

失了。如果我們的官員在這方面只懂繼續沉思，認為不用做任何事也成的

話，那便大錯特錯了。我很同意剛才數位同事所說，現時旅遊業逐漸出現問

題，如果政府仍視若無睹，缺乏危機感，沒有具體辦法重整旅遊業，我覺得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想再舉一個例子。張議員和陸恭蕙議員剛才也提到這問題，我自己也

想說一說。最近由於機場遷址，很多人都希望利用舊機場的地方來重整旅遊

業，又或重整香港某些發展。不過，政府給我們看的藍圖卻令我們嚇了一跳：

全部填了海，喪失了香港的特色不在話下，而且無端還要讓三十多萬人在那

裏居住。那裏其實有海心廟，在茶果嶺有一個古村、鯉魚門，而九龍灣和觀

塘沿途也有很多美麗的海灣。立法會就這問題曾經邀請很多團體來討論，他

們也提出了很多構思，與政府所提出的方案是完全不同的。這件事顯示出雖

然董建華先生說要重視旅遊，但政府官員似乎還未把腦袋轉過來。因此，我

很希望政府真的要重視這問題，不能好像今天一般只得經濟局局長坐在這會

議廳內。請大家看一看，旁聽席上坐滿了旅遊協會的人員，我覺得這是一幅

很諷刺的圖畫。雖然董建華先生在施政報告中說要重視旅遊業才好，但我希

望整個政府的政策真的要針對如何重新整頓香港的旅遊業，發展旅遊業。謝

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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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家祥議員。

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本港過去數十年來旅遊業如此旺盛，基本上是客觀

環境造美。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從購物天堂到飲食勝地，以至作為通往

中國內地的橋樑，都不是單靠旅遊業本身的努力而爭取得來的，反而是客觀

形勢所造成，加上一些自然發展，例如商業發展，然後再加上旅遊業在這方

面再作努力，才能在這方面達到順水推舟的最好後果。

回歸後，本港的旅遊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剛才有些同事的發言，

令我有些感受。陳婉嫻議員提到中僑百貨公司，我非常同意她的結論。可能

她不知道我是中僑百貨的清盤人（眾笑），第一，可能是我沒有給工會甚麼

麻煩；第二，有關的股東非常成功，他們是笑 將公司結業的，不曾遇到太

大的困難。不過，我相信其他百貨業所遭遇的困難，便會好像陳議員所說的

一樣。此外，譚耀宗議員提到如果要改善旅遊業，便要再培訓。我認為他已

說得很溫和，因為我認為可能甚至是說要再教育。如果旅遊業要衝出這困

境，更上一層樓，便必須有新思維、新態度，甚至要有進行改革的心態和準

備。

短期內，有些困難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受到金融風暴的打擊，消費力減

弱；港元強勢，百物騰貴，遊客自然卻步。不過，有些困難卻是絕對可以克

服的，例如業內人士的一些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心態、服務質素下降、對

外形象欠佳等。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已繪畫出一系列的宏圖，特別是委任旅遊事務專

員，保證在政府架構層面給予全力的支援。不過，專員的工作範圍似乎較為

含糊，今天很多議員在專員的角色方面作出了不同的發揮，令人有些擔心。

有旅遊業人士也曾向我提到擔心誰人擔任專員，以及專員會做些甚麼工作

等，而我們亦暫時未知道專員會發揮到甚麼作用。我希望這不是一個“無

權、無勢、無 管”的“推字過紙”的官員。今天很多同事向政府提供了很

多參考意見，我希望可以幫助落實專員有一個明確和有效的角色。

    作為一個商業社會，香港實際投資及投入在旅遊業的資源是不少的。大

家亦清楚指出是缺乏了“軟件”的問題，例如獨特文化內涵和人才等。相信

參與旅遊業發展的人也同意我所說，業內不是每個人都有宏觀理念，反而是

有些急功近利、短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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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這問題時，第一，除了重視旅遊業在整個經濟體系裏的作用外，

也要顧及與其他行業的配合和利用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例如環保、空氣污

染，以及廁所 生等，這些也與旅遊業的成敗有關。

第二，是如何克服業內急功近利的作風。由於旅遊業是一項長期性的服

務行業，如果我們正視這問題的話，我們甚至要考慮如何對旅客提供服務保

證，保證旅客的投訴獲得妥善處理。如果發現有不當行為，我們是否應考慮

施行一定的懲罰措施？我認為如果作為長遠性行業，這些問題都是有需要正

視的。

第三，我有些擔心施政人士很容易偏重被別人看得到的工作，抱有好大

喜功的心態。聽聞政府好像計劃興建宏大的建築物，例如歌劇院，我對此並

不是完全反對，但如果只 重商業回報，我有些擔心政府有否全面考慮到香

港的整個文化內涵。我們現時也有不少表演場地，它們究竟有何用途呢？是

否用作發展香港的獨特文化呢？情況似乎並非如此。現時這些表演場地好像

大多數被商業歌星和其他用途佔用，如果再興建這類建築物，究竟對提高本

地特色文化的幫助有多大呢？如果沒有其他配套和大力鼓吹的話，我看不到

興建這類建築物會提高本地的文化。如果有人甚至認為興建這類建築物便可

以吸引遊客來港參觀，我認為是不切實際的。

第四，現時各人去旅遊的機會已提高不小，所以很多旅客的要求亦比以

前高。以往來港的旅行團都是“鴨仔團”，只要帶他們到海洋公園和購買一

些紀念品便可了事。我認為這種旅遊模式會慢慢受到淘汰，我們應贊助自助

旅遊手冊，提供遊覽點和交通指南的資料。

最後，在提高服務質素方面，我們與內地甚至澳門的關係也非常密切。

我希望政府抱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心態，盡力不惜工本地幫助鄰近

地方提高他們的服務水平，與香港看齊。我相信這種投資對香港是會有好回

報的。

    振興旅遊業並不單止是業內的事，而是全港市民的事。我希望政府能為

旅遊業提供支援和協助，我們每個市民爭取的是香港長遠的競爭力，而不單

止是眼前短暫的宣傳措施和手法。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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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女士，我原本不打算發言，但看見各位議員都興高采烈

地發言，而且內容是標榜香港的，所以我也舉手發言。不過，剛才代理主席

看見我舉手發言時皺了眉，因為時間已經很晚了，（眾笑）所以我會盡量簡

短的。

    聽完各同事的發言後，我亦同意香港仍然是一個美麗、活力充沛的地

方。只要問一問現時的年青人想做哪個地方的人，又或他們想向別人說自己

是何方人士呢？他們一定會對別人說他們是香港人，所以我認為我應該為他

們做點事。我們應該要瞭解香港有甚麼特色？香 地方是小，但包羅萬有，

有美麗的海港  ─   雖然現時已是污染了一些，但很多人仍然認為香港是製

造奇蹟的地方，有豐富的地方色彩，同時亦是國際知名的城市。如果你問我，

香港將來的旅遊事務專員可以怎樣做，我認為他的眼光一定要遠大，一定要

清楚知道香港所擁有的是甚麼，才可以在各方面加強工作。

    可惜，我們今天便須在此討論怎樣推動旅遊業。其實，我們可以觀察到，

近十多二十年以來，香港對旅遊業甚至其他很多行業都不算很積極，然而無

心所作出（並非有意）的打擊卻不少。例如，剛才很多同事已說出了我們的

環保意識低落，我們的空氣不清新，我們的海港非常污穢。我記得十多年前，

有一位玩風帆很棒的朋友告訴我，如果他想到某個海港吃海鮮，非常簡單，

只要登上風帆便能去到。但現時你們認為他還敢這樣做嗎？我相信他是不敢

的了，因為正如剛才陸議員所說，現時出一次海可能便要將整艘風帆棄掉

了。我們城市環境的清潔程度非常差，我們真的必須積極採取一些行動。不

過，正如黃容根議員所說，香港的海上活動是仍然有，並非完全沒有，我們

的中游魚陸續有些仍然游回我們的海港，我們還有一些季節魚類，例如剛才

提及的墨魚還有，可惜世界上少有的馬灣黃花魚已經絕跡了。我們的赤 魚

（大家知否即赤 角這地方名字的來源）亦有一段時間是完全沒有了，現時

因為海底平了些，所以便有些赤 魚游回來，我見過有些重 5 斤甚至 10 斤

的，都是非常美麗的，這些我們是應該保存的。其實，我們應多些標榜這方

面，使旅遊業可從這方面發展。現時，在后海灣種植 數百種珊瑚，我們應

從而考慮是否須研究訂立一條高度保護海岸 、有關海洋的條例？我認為我

們應小心加以考慮，而且應從速進行。

    此外，我們亦忽略了香港的特色，從前是有很多的，現時只留下大澳。

以往，石澳是香港特色之一，但我不知它現在變成怎樣了；而西貢的村落也

是很美麗的，但整體的地區規劃和發展都把它們全部忽略了，馬灣便是一個

很好的例證。此外，特區政府的第二份施政報告提到時裝設計中心，其實我

們是有這樣的資源，亦有這樣的資料，只是我們怎樣才能把它們集合起來做

一些事情呢？這是我們應考慮的。無論如何，我們絕不應該讓現時的香港遊

客以為香港的最佳景點只有廟街、美都餐廳   ─   其實這些地方亦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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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不妨到該處參觀一下。

    我亦想討論一下楊孝華議員所提及的主題公園，當然我亦瞭解陸恭蕙議

員的憂慮，但我們不能只考慮自己的條件是否足夠，我們應鞭策自己，使我

們的條件足夠符合要求，我們不能閉上門而不理會外面的環境。大家都知道

東南亞區應該擁有多一個大型而世界性的主題公園，但如果我們不爭取，讓

鄰近國家爭取了主辦權的話，那便正如周梁淑怡議員所說的“喊都無謂”，

因為“蘇州過後便無艇搭”了。我們須認真觀察周圍的環境是怎樣。我還想

說的是，我們要吸引多些遊客，並非只為了他們的錢，而是希望他們能將他

們的文化帶給香港，並且也吸收我們的文化，我們並非只是顧 賺錢，也並

不希望將隨便花得起金錢的來客便當作是遊客。這是不對的。香港能否像其

他大城市一樣，能吸納其他各國的一流遊客，這才是我們應考慮的。

    剛才很多位同事提到我們的負面形象，又建議我們怎樣能打通渠道，積

極地聽取別人的意見。我則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留意怎樣表現我們關懷

和積極的一面。或許楊孝華議員也未必知道十多年前，國泰航空公司是全世

界第一間爭取到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的國際航機，進行了一個所謂

“Change for Good”的活動   ─   對不起主席，我不能提供這活動的中文
名稱   ─   而這成為了世界旅遊圈子內極具口碑的一件創舉。

    謝謝主席。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是為了響應梁劉柔芬議員的發言。我不想耽誤各

位議員的時間，不過，我還是支持朱幼麟議員的議案和楊孝華議員的修正

案。

主席，我想說一說香港對來港的旅客有甚麼吸引力，尤其是在主權移交

前，很多遊客來港，為甚麼呢？我聽見有些人說要來香港看看，為甚麼這個

差不多全是中國人的地方會由英國來管治？這是其特別、也是獨特之處，尤

其是當時香港即將被中國收回，他們聽見有些人說怕、有些人又說要離開，

這便給予別人一個特別印象，所以即使是身處在數千里以外的人也想來看

看。因此，我同意譚耀宗議員剛才所說，以往那般成功   ─   我不想得罪旅

協，我知道他們做了很多工夫，今天晚上這般辛苦坐在這裏，還不知有沒有

吃飯，為的是要聽我們的發言   ─   但譚議員說得對，當時的成功是歷史的

契機，才吸引了這麼多來客，但在主權一旦移交後，不得了   ─   這只不過

是一個屬於中國的城市吧了，加上當時也算倒霉，因為政府還四出對人說

“ business as usual”（照常營業），照常營業對遊客來說還具有甚麼吸引力

呢？一個城市就只是一個城市，有甚麼可以吸引人呢？所以，我們要仍然散

發一些特點，讓外國人知道香港是很特別的，令他們要來看看；以前，香港

是英國殖民地，固然很特別，很多人會覺得很奇怪，想知道為何幾百萬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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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只被數個英國人管治。

我覺得香港所奉行的“一國兩制”是很獨特的，國家領導人也曾說過很

多次這是“舉世無雙”的，因此，我們要推介“一國兩制”。其實，如果我

們能爭取到多些前往中國的旅客那便不得了。他們要前往中國，固然要讓他

們前往，那裏的旅遊點很多，例如文物、風景等，香港是無以匹敵的，不過，

我們雖是中國的其中一個城市，卻是一個十分獨特的地方，尤其曾到過中國

的人更要來看看香港，因為只要他們來看看，便會發現中國原來也有些非常

特別的地方，而且有些東西只是香港有，而中國其他城市是沒有的。

不過，主席，我相信，我這樣說可能違反了政治禁忌，有些人是不想這

樣說的，但主要還是看看如何包裝便行   ─   只是視乎如何包裝而已。如果

我們可以再成功地告知外國人，香港這地方仍然十分特別，是非去不可的，

而且還有很多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東西，事實上，有甚麼地方可以看到“一國

兩制”還的施行呢？當然，將來澳門也會如此，但澳門與香港是無法比較

的。所以，一切須視乎關先生或旅遊協會如何包裝這信息，吸引遊客來港。

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因為現時發出的信息是：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但是遊

客卻會認為，如果去中國城市不如去北京、上海，為甚麼要到香港來？問題

是，我們這裏是不同的。主席，當遊客到來時，當然要讓他們看看究竟有甚

麼不同，否則，旅客便認為我們是欺騙他們。這一點亦是我們高薪厚祿的官

員須接受的考驗，他們要想辦法，使遊客來港看過之後，覺得“一國兩制”

原來是這麼吸引的，好讓他們回國後向親友說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雖

然是中國一部分，但與中國城市是十分不同的，而前往中國旅遊的人亦必定

要往香港看看。我們就是想遊客這樣做，所以，我們便要研究如何推介香港

所擁有而中國其他城市沒有的東西，使遊客看得出其中的分別，甚至讓他們

看看領導人是如何優待香港，使享其有“高度自治”。

主席，這是一個概念，而且是很重要的，來到香港自然是在吃喝玩樂上

花費，但我們如何能令在八千、六千、四千里以外的外國人來港遊歷，或帶

同家人來港渡假？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自從英國退出這殖民地

之後，香港便失去了吸引力。有些人會問，香港是甚麼？我相信這是我們要

動動腦筋的地方。旅遊人士來到，自然要有值得參觀的事物，我只想說一點，

主席，我相信在這方面，古蹟文物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到外國旅遊，也想看

看外國的古蹟文物，其實，我們香港並非沒有這些事物，我相信有些事物是

旅遊來港人士特別想看的，那就是與英國殖民地管治有關的東西，這些東西

仍然是十分具吸引力的。所以，剛才有人提到總督府等各種東西，這一定要

列入旅遊參觀的名單上。其實，不單止總督府，新界還有其他廟宇、祠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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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具吸引力的。我相信政府應協助修葺，使遊客在香港一天遊中最少也可

以到訪數處很吸引的地方。這點我們是會做到的，但最重要是，怎樣才能令

他們想來香港，令他們覺得我們雖然是中國一部分，但他們在前往中國各地

之餘，仍必定要來港參觀一下。

最後，我想說一說專員的聘任問題。我是支持朱幼麟議員所說，我們要

放寬眼界，不單止選聘公務員，也應考慮聘請政府以外的人士，希望政府要

有此膽量，其實政府有些職位也會用合約形式聘請政府以外的人士，我相信

本會是十分支持政府這樣做的。

謝謝主席。

主席：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主席，我心想劉慧卿議員是希望成為最後一位發言的議員的。

（眾笑）但她說得這麼生動　─　我素來也很欣賞劉慧卿議員說話　─　她

說得這麼好，所以我沒法子不站起來說兩句。

第一，我很高興聽到劉慧卿議員說“一國兩制”原來是這樣好的，“一

國兩制”在香港得以體現，香港是特別的、與中國不同。她肯定了香港還有

人權、自由等，這是與中國不同的。我覺得這個信息很是重要，尤其是從劉

慧卿議員口中帶出來，我希望劉議員及其他民主派的議員到訪外國時，亦多

說這方面的情況，就是“一國兩制”在香港取得成功，這是很重要的。（眾

笑）

　　第二，我很欣賞劉議員剛才提到，有需要保留香港的古蹟文物。我本來

今天也想談這問題，但因為在 12 月時已經說了我想說的話，所以不打算重

複，但我仍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香港本身其實有自己的文化。香港有 6

000 年的歷史，劉慧卿議員說的很對，香港根本還有很多歷史建築物、文物

等，其中有些獲得保留，但是有部分很可惜未能保存下來。然而，我們在香

港仍可發現不少歷史文物。我認為香港政府在保留那些我們應該很珍惜的文

物方面，實在付出太少資源和意願。在旅遊方面，其實旅客來到香港，並非

只希望看到玻璃幕牆或現代化建築物，他們也想看香港的獨有文化。正如剛

才梁劉柔芬議員所說，香港也有本身特別之處，我們不是全部古式，也不是

全部現代，就是這樣中西夾雜才有趣味。



立法會  ─  1998 年 11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1998 159

　　政府對於私人物業方面，尤其是民間的屋宇，並沒有付出甚麼工夫。例

如這座立法會大樓是政府的產業，現在保留作立法會，但是對於私人物業，

政府並不願意付出金錢加以保存，因為要收回物業便要出錢。其實，政府還

可考慮其他方法。以新加坡為例，當地政府如要保存一座歷史建築物，無須

收回物業或土地，而只是賠償鄰近一幅地積比率相同、發展潛力相等的土地

作為彌補。這是一種方法，其實還有很多折衷方法的。

　　我覺得另一個問題是，香港必須有一些重點地區，例如蘭桂坊便辦得很

好，但這純屬私人製造出來的。坦白說，如只靠政府，是不可能製造一個蘭

桂坊出來的。事實上，政府是辦不到的。我認為政府應該多鼓勵人們製造一

些吸引遊客的地方。以香港海旁為例，有很多地方是浪費了。雖然有些地方

可作貨物起卸區等之用，但就尖東海旁來說，現在似乎只供人跑步或約會，

其實可參考外國的做法，利用來開設露天咖啡室或特色店舖，可以給遊人散

步、欣賞風景和歇息，可欣賞一下我們香港雖已縮小，但仍存在的維多利亞

港。這些都是政府應該考慮進行的事，在發掘香港的許多吸引力之餘，還可

再增加其吸引力。

　　謝謝主席。

主席：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相信劉慧卿議員是想表示，香港這個獨特的地方，正

是多元文化的大溶爐，最低限度是中外文化的交匯點。我們當然希望香港繼

續有人權、民主、自由和法治，但亦憂心慢慢變成甚麼也沒有，成為另外一

個中國城市，令外國遊客在看過中國這般美麗的歷史文物後，便沒有興趣到

香港看一些抄襲別人的貨色，也令國內的遊客來到香港時會問：“為何這裏

並不西化，而與我的家鄉差不多？”我有一些朋友說，從國內來港的遊客，

除了購物之外，也想參觀香港，看看這個現時已是中國一部分的先進城市，

看看這個城市是怎樣西化、怎樣先進；但如果來到香港後，發覺原來與上海、

北京是差不多，他們便會非常覺得沒趣的返回內地。

    我希望香港能保護本身的文化面貌，不希望政府只推出我們的弱點作賣

點。香港本身的文化並非單是指文物古蹟，我們是希望遊客來到香港   ─

對不起，我要說一個英文字   ─   希望遊客來到香港會有一種 "feel"，知道

這裏是中西的交匯點，與其他任何一個中國城市是不一樣的，我亦不希望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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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如從前般以人力車或梳長辮的男人作賣點。正如剛才何承天議員所說，政

府應考慮在一些地方，例如尖東海旁或將來填出的九龍西用地，構想怎樣才

可發展為新的文化中心，在那裏提供更多娛樂，令香港如施政報告中所述，

能成為東南亞娛樂事業中心，這些一切都是我們可以考慮的。

    然而，我希望這方面的發展能帶出香港現代生活的面貌，而並非強行扮

作有出土文物，否則，只會令大家笑也笑不出，即使是笑也是裝出的假笑。

試問大家在今時今日又怎能再扮演古裝，要別人擠出一些笑容呢？其實，旅

遊事業與文化交流是有很大關連的，希望大家以現代化的眼光加以觀察，不

要再浪費資源於一些並非自己專長的事情上。

    謝謝主席。

主席：丁午壽議員。

丁午壽議員：主席女士，我原先不打算發言，但聽到劉慧卿議員談得那麼起

勁，我亦想 熱鬧。我認為這可反映出值得香港驕傲的一種獨特情況，就是

如果我們齊心合力進行某件事，我們是一定成功的。

    很久以前，我在美國一所大學讀書，人們說芝加哥的海岸 非常美麗，

我駕車行駛了 120 英哩才到達，但看到的只有一條 ，與香港的山景相差很

遠很遠，所以香港其實也有很大的吸引力。此外，在 1997 年之前，每個人

也說要到香港參觀，恐怕香港會消失，變為一個大陸城市；但遊客來到時，

正如劉慧卿議員所說，還可發覺“一國兩制”在香港是行得通的，這是何等

高興的事。

    再者，議員在今天仍可自由發言，所以我認為大家應該更積極為社會服

務。我贊同其他同事就我們的服務態度所表達的意見，只要大家同心合力，

必定能夠達致目標。謝謝。

主席：我現在請朱幼麟議員就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發言。朱幼麟議員，你的

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朱幼麟議員：主席女士，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與本人的議案，原則上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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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不過他的修正案令今天的辯論更為豐富。我相信他不是為了修正而

修正，所以我亦不會為了反對而反對，（眾笑）我是支持他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女士，很多謝朱幼麟議員、楊孝華議員及多位踴躍發言的

議員，他們提出了很多很寶貴的意見。政府絕對明白旅遊業對香港經濟及就

業的重要性。政府和各位議員一樣非常關注本港旅遊業的發展及其長遠的競

爭性。

　　香港與區內其他經濟體系一樣，過去一年多以來，旅遊業出現不景氣，

但值得欣慰的是，我們的旅遊業在今年下半年開始已有初步的復甦跡象。今

年 7 月至 9 月 3 個月期間我們共有 240 萬名旅客訪港，比較去年上升 9.8%，

而酒店入住率亦由今年 1 月的 67%回升至 9 月的 75%。這些都肯定了過去 1

年，業界、香港旅遊協會（“旅協”）和政府的努力並沒有白費。事實上，

很多鄰近地區的旅客數字仍然在下跌。這提醒我們要加倍努力，因為要做的

工作實在很多。

　　在促進旅遊業方面，我們與旅遊界和旅協共同努力，並且制訂了一套長

短期措施的策略，採取了三管齊下的辦法：

　　第一，推介及宣傳香港為旅遊好去處；

　　第二，加強香港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及

　　第三，進一步方便旅客出入境。

　　香港雖然仍是亞洲（除了內地之外），第二個最受歡迎的旅遊勝地，但

正如各位議員所說，我們亦須有更強大的推廣以作配合。特別在回歸之後，

剛才也有議員提及，這個需要更明顯。我們須把香港的國際形象予以加強，

改變一些海外市場對香港的一些誤解。

　　旅協在今年 5 月開始推行一項耗資 1.73 億元的“香港　─　動感之

都”全新全球市場推廣計劃，為回歸之後的香港重新定位，強調香港的高度

集中、多姿多采、充滿活力動感的旅遊經驗。藉此重新刺激旅客來港的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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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最近旅協一些在海外市場調查顯示，香港作為外遊目的地的選擇排名也

有上升的趨勢，這是令人鼓舞的。此外，旅協自 1997 年 7 月回歸之後至今

亦已安排了超過 7 000 名主要市場的傳媒和業界代表來港參觀，又向海外市

場派發 50 萬份資料單張，推介回歸後的香港。在未來一年內，旅協亦會繼

續在這方面做宣傳和推廣工作。

　　大家也提及，中國內地是現在本港最大的旅客來源市場，政府已決定撥

款予旅協，讓他們擴充其北京辦事處，並且在上海設立新的辦事處，加強在

內地進行的市場推廣工作。

　　我們會加強與內地旅遊當局合作，一方面推廣香港成為到中國旅遊必不

可少及與別不同的旅遊景點，另一方面也可借助內地豐富的景點，吸引更多

旅客到港，與內地互補長短。旅協已經與內地一些主要旅遊城市例如西安、

桂林等，建立了良好的海外聯合推廣工作關係。我們最近亦與廣東省政府達

成了一系列粵港聯合推廣旅遊的共識，並會加強在珠江三角洲的推廣工作。

　　好的推廣，當然要有吸引力的價格配合，我相信議員都知道業界在最近

1 年來亦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減低價錢及提高服務質素，以招徠旅客。我認

為這做法是非常正確。

　　要提高香港的吸引力，我們也須為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旅遊體驗。其

中可分為軟件及硬件方面的加強。在軟件方面，旅協會繼續發展和推廣新的

旅遊產品，及重新包裝現有的旅遊景點。剛才有議員提及蘭桂坊，蘭桂坊已

經存在很久，我們亦須有新的地方，例如旅協計劃於明年完成重新包裝中區

些利街和九龍城某些特定地區為“主題美食區”，並且推出名為“鳥‘魚’

花香逍遙遊”自助旅行計劃。

　　很多外國遊客對歷史文物甚為嚮往，剛才亦有議員提及此點。香港地方

雖然細小，但歷史文物古蹟不少，也有很多東西文化匯粹的結晶，我也同意

幾位議員剛才所說的話。旅協現正盡量利用這些我們珍貴的文化財產推廣旅

遊。今年年初旅協在中區推出了一個名為“今古導賞遊”的自助旅遊路 計

劃，他們將於短期內在九龍區推出一個類似的自助旅遊計劃，旅協亦會在未

來一兩個月內成立“文物旅遊專責小組”，以制訂個別措施及全面策略，推

廣文物旅遊。

　　我們另外一個主要工作重點是推廣盛事旅遊，推廣香港作為“亞洲盛事

之都”。為了這個目標，旅協透過其 5 年的“環境盛事匯香江”推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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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支持了一連串的大型國際活動，例如亞洲天馬行空音樂會、日本寶塚歌

劇團香港表演、音樂劇“約瑟與神奇彩衣”及近期的“天工開物　─　中國

古代科技文物展”、“大英博物館藏埃及珍寶展”等。

　　為進一步促進這方面的工作，政府最近貸款給旅協，成立 1 億元的“國

際盛事基金”，在 5 年內，為舉辦國際盛事的團體提供協助。直至目前為止，

已經有 5 個項目成功得到該項基金超過五百多萬元的貸款，而這些項目亦會

在明年陸續推出。計劃在 5 年內，這項基金可以為 50 項國際盛事提供協助。

　　為了提供場地支援我們這盛事的目標，我們把添馬艦基地以短期租約形

式租予旅協至 2000 年中，以舉辦文娛康樂及與旅遊有關的活動。

　　但長遠來說，我們必須有適合舉辦世界級大型節目的場地。我們現正計

劃在西九龍填海區興建一座有先進設備的新表演場地。總括來說，我們希望

做到，無論甚麼日子，旅客均可有機會在香港欣賞或參與饒有趣味的國際盛

事。

　　為了進一步增添香港的吸引力，我們亦致力在旅遊業硬件方面的配合。

政府在 1996 年設立一個 5,000 萬元的旅遊業發展基金，以支持旅協就本港

闢設新旅遊點和設施進行可行性研究。現正在進行研究中的包括有海上活動

中心、度假酒店、國際濕地公園等。至於旅協較早時完成的青衣／馬灣電影

城主題公園的顧問研究，政府認為報告內建議在馬灣設立一個大型的主題公

園是一個頗佳的提議，我們歡迎有興趣的私人發展商提出詳細的建議供政府

考慮。我們現正研究旅協最近完成的郵輪碼頭研究報告，希望在短期內作出

回應。

　　此外，政府已經決定優先考慮在大嶼山興建接駁東涌與昂坪大佛的觀光

吊車，地鐵公司正就此項建議進行研究，並會擬定實施的計劃。同時，政府

亦就未來是否須有更多會議展覽場地進行研究。

　　就本港興辦國際級的主題公園，多位議員都發表了很寶貴意見。上周經

濟局局長葉澍 先生亦在立法會上指出，政府是非常歡迎任何有助推動旅遊

業發展的建議，當然包括國際級的大型主題公園。對於有助發展旅遊業的任

何優質的發展項目建議，我們均會盡力爭取，並且會爭取最佳的條件，事實

上，香港擁有很多強勢條件，足以作為地區內最佳選址。只要對本港有利，

我們亦無須局限於一個主題公園，但在現階段我們其實不宜就個別建議作出

太多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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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有需要改善和發展與旅客有關的基礎建設和設施，使旅客更感方

便。旅協在熱門旅遊點已經裝妥 100 個媒體旅遊資訊電話亭“面面通”。可

能有些議員也曾試用過。政府亦會撥款 250 萬元予旅協於明年在赤柱進行一

項試驗計劃，改善旅客指示標誌，並且原則上同意資助一項改善旅遊區的試

驗計劃，於 1999 年在中西區進行，以改善該區的旅遊點的設施及景觀。

　　為了鼓勵市民支持發展旅遊業，以及更重要的是，為了改善和提高向旅

客提供的服務質素，旅協今年已展開了一項名為“香港好客之道”的宣傳活

動，以加強公眾意識，並且會在明年繼續積極推行這項活動。同時，旅協正

在擬定一項以零售店和食肆為對象的“旅客至上”優質服務保證計劃，預計

明年會實行，務求在旅遊服務方面，能夠去蕪求菁，使旅客有賓至如歸的感

覺。

　　議員很重視環境清潔問題，政府也同樣重視，今年 6 月底展開了一項大

型“健康生活新紀元運動”，共舉辦了五十多項活動。兩個市政總署在保持

旅遊區的街道和公 清潔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加強檢控，增設垃圾

箱，改善公 管理等。

　　方便旅客出入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目前香港已經是一個非常方便旅

客出入境的地方，超過 170 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士可以免簽證進入香港，入境

處也不斷簡化和放寬旅客訪港的出入境手續。此外，內地“香港遊”的名額

於今年 7 月起增加了三成。我們會在這方面繼續努力，而我們目前亦正與內

地當局研究，如何可把香港進入深圳的外國旅客旅行團目前的 72 小時便利

簽證安排，擴展至珠海以及增加特許主辦這類便利簽證旅行團的香港旅行社

數目。我們會繼續檢討入境要求及安排，以盡量方便旅客進出香港。

　　新的香港國際機場啟用後，可容納更多航空服務。而部分本地航空公司

已增加前往荷蘭、新加坡、台灣及內地的航班次數，並加開前往土耳其伊斯

坦堡的新航 。在回歸以來，我們已簽訂了 12 份新的民用航空運輸協定，

使香港所簽訂的協定總數達 33 份。我們並會在未來的日子，繼續在這方面

努力，以擴大香港的航空交通網絡。

　　為促進旅遊業發展，政府為旅協提供可觀的財政支援，1998-99 年度對

旅協的資助金額大概是 5.74 億元，比對上年增加大約 20%，其中經常帳資助

亦大約有五億多元。

　　政府明白有需要改善營商環境，藉此紓緩業界所面對的困難。今年 4 月

1 日，酒店房租稅稅率已由 5%減至 3%，客運碼頭的乘客上船費亦由 25 元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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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8 元，酒店註冊費和入境簽證費均被凍結，而新機場的離境稅，亦由 100

元減至 50 元。

　　為了更有效推動本港旅遊業的發展，行政長官已經決定委任一名旅遊事

務專員，專責推動旅遊的發展。我很感謝各位議員對這個職位提出寶貴意

見。我們會盡快就專員的職責和所需人手的詳細建議，提交立法會人事編制

小組委員會審議，政府也會確保專員會有適當的資源來開展他的工作。

　　大家都關心旅遊事務專員的人選，我亦明白各方面都希望政府委任一位

最適當的人士擔任這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政府已經決定以公開招聘方式來招

募旅遊事務專員，公務員和非公務員當然也可以申請，詳細情形會在立法會

批准人事編制及有關撥款之後盡快公布。

結語

　　政府決意促進香港成為旅遊中心，以及為旅遊業的發展提供便利。我們

會繼續全力支持旅遊業的發展，並與旅遊業各界及旅協攜手合作，積極面對

我們前面的挑戰。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朱幼麟議員的議案，按照楊孝華議

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朱幼麟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4 分 1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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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幼麟議員：主席女士，我提出這項議案的目的，是希望各位議員有機會發

表對振興香港旅遊業的建議，因為旅遊業對香港是非常重要的。經過這次辯

論，我們已發出了很清楚的信息：我們都非常重視旅遊業，而且振興旅遊業

是會獲得全香港的支持。我們並要向全世界旅遊業投資者發出一個很清楚的

信息，就是香港的旅遊業有非常龐大的發展潛力，國際投資者值得付出優

惠、優厚的條件，投資在一個優秀的地方   ─   香港。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朱幼麟議員動議，經楊孝華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

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8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

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9 時 56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four minutes to T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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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書面答覆

經濟局局長就田北俊議員對第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在機場主要運作時間，即上午 6 時至深夜 12 時，登機橋的“空置”時間平

均為 24%。這是整段時間的平均數，當中包括離港飛機駛離停機位之後至下

一班抵港飛機駛進停機位期間必須預留的緩衝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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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to Mr James TIEN'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3

The average "unused" time of airbridges during the main operating period
between 6.00 am and 12.00 midnight is 24%.  This is an average over the
period and includes the unavoidable time gaps between the departure of aircraft
and the arrival of the next 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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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書面答覆

經濟局局長就涂謹申議員對第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平均來說，每星期約有 4 班航機選用沒有登機橋連接的停機位，而不選擇可

供使用的客運廊前停機位，這些航機都是基於運作上的原因而作出上述選擇

的。



立法會  ─  1998 年 11 月 1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1998170

Anne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to Mr James TO'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3

On average about four flights a week choose to use remote stands while frontal
stands could be made available, all for operational reasons.


